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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儒非不口口言天，

而實則以天為高遠，耳目不接;

若西士言天，

直以為毛裡之相屬，呼吸喘息之相通，

此于警省人世，最為親切。

絮句克《西學十誡初解>> (1 6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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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世紀的中圓神學生

我們所研究的對象，是基督宗教信仰的「神」之中文名稱。

筆者並不是要作一包羅萬有的討論，而是以一個清初中國基督

徒的著作為起點，集中討論「上帝」、「天」、「天主」幾個

稱號，並根據這些觀念作基本的神學反省。

鑑於我們在此所討論的作者及其著作，對大家來說頗為陌

生，所以讓我們首先以介紹的方式，從今天所謂本位化過程

( the process of inculturation )的觀點，點出十七世紀(明末清

初)神學生們的地位。

大體來說，天主教神學在本(廿)世紀經歷了不少重要的

變革，例如神學家重新發現了聖經在神學上的地位;在教父神

學的研究中亦有嶄新的洞見;更開始與當代的哲學、社會學、

心理學及其他學科交談。雖然這些向度在過去並非不存在，但

在本世紀卻戲劇化地湧現，並使得大量創造性的思想及著作產

生。

近年來的另一個新趨勢，就是本位化神學的升起。我們可

V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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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視本位化為福音生活和它的信德，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具體

呈現，而該文化的成員，不僅只以該文化表達基督經驗(如此

做只是單純的適應) ，且能使之成靈感、方向和統一的源頭，

以轉變、再造該文化，帶來一新的創造，不僅足以充實此特定

文化，同時也充實普世教會。

任何本位化神學的努力都要接受多重對話的挑戰。首先是

地方性基督徒團體的神學家要與他(她)所屬的團體的生活經

驗產生對話;然後以這經驗為起點，與基督宗教的經典交談，

因為這些經典以獨特的方式蘊含了天主的啟示;同時神學家亦

要閱讀自己文化傳統的主要經典。另一方面，他(她)也要與

當代已經與哲學科學、心理學.....進行交談的神學家對話，並要

與他(她)自己文化中從事上述研究的工作者對話。若神學家

能與教父的作品對談，亦有助本位化，因為這些作品也是本位

化神學的文集。「當進入另一個文化時，基督宗教的信仰及經

驗該如何表達呢? J 很多教父的作品也是針對這個問題，嘗試

提出答案。教父神學以不同的方法用他們所屬的希臘、拉丁文

化的語言來表達一種同樣的信仰經驗。

在中國文化中，有關本位化的研究，不只可以研究教父的

作品，亦可借助明末清初中國基督徒的著作進行。他們試圖回

答同樣的問題: I 當基督徒的信仰及經驗進入中國文化時，該

如何表現出來呢? J 中國基督徒嘗試以不同的方法，以他們當

時的語言充分表達信仰經驗。他們所給的答案也許在今日已不

適用，不僅中國文化在多方面有不少改變，基督宗教神學亦經

歷了多重變遷。然而，那時基督徒面對的基本問題在今日仍然

存在，如「天主是誰?如何以中國的語言來表達天主的名號?

耶穌基督為何不生在中國?罪是甚麼?如何能得到罪的寬

有? J 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答覆，對今日的本位化神學可能仍是

大有助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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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清初中國基督徒的作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。首

先，它們都是由教友寫成，只有少數仍者是修道團體的成員，

這些教友都是知識份子，對自己的文化有深厚的認識，其中有

些已通過國家的考試，有些正在預備考試中。再者，他們都有

參加信仰團體，因此可被稱為神學家，或起碼是神學生;從這

個角度來說，他們與教父並沒有太大的不同，三者都是沒有受

過正規神學訓練的教友神學家。

由於筆者本身並非屬於中華文化，亦無意有系統地陳述一

套本位化神學。本書嘗試著從清初一位名叫嚴護的中國神學

生，對天主名稱的反省，蒐集一些成果，以饗各位。

全書分二部份，第一部份是嚴讀《帝天考》的翻譯及分析，

包括嚴讀簡短的傳記及著作介紹，並指出《帝天考》所處的年

代正值「天主名稱」的爭論時期。不過，除了必要的歷史資料

外，筆者不會對爭論作太多的分析。我們之所以選用《帝天考)) , 

是因為它對於以「天主」的中文名稱所作的基本神學反省，價

值重大。第二部份是針對嚴讀採用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

語》、《孟子》中對「天」與「上帝」的觀念，作進一步的分

析。最後，我們根據分析的結果，以一些今日的反省作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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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幸 嚴議

這一章的內容包括嚴誤的生平概略，及其著作的介紹。

1. 1 嚴讓生平

嚴誤(字定獸，聖名保碌或保祿)生平資料並不多，他是

福建潭州人士，惟一的官方資料是他在 1709 年成為歲貢生l( 康

熙 48 年) ，載於《龍溪縣志 ))2 017 18 年嚴讀寫給利國安( G. 

Laureati ' 1666~ 172 7 )神父的信中亦曾及此事3 。

從嚴詩有關基督宗教的著作中，我們得悉他是嚴贊化(字

思參，聖名盎博削) 4的兒子。在 1651 年，嚴贊化不單是府學

l 貴生是明清時期科舉取士制度下，對那些由地方學堂被舉薦升學及

准訐接任公職者，歲質生是生員的一種，每年由府、州、縣學中選舉，

薦舉到中央，升入國子監蟑業(參見 Hucker， pp.294~295; p.462 )。

2 參見《龍溪縣志)) ( 1762 (乾隆 27 ) , 1879 (光緒) ) , (中國
方誌叢書 90 ), p. 1 74 (j. 14 ' p. 2 8 b );又見《重籌福建通志)) j.166 : 

見林金水， p.25 n.4 0 

3 嚴韻， ((致利大老爺)) :首行:龍溪縣歲貴生嚴誤。

4 嚴謹， ((李師條問)) :首行:閩海嚴保臻誤定獸氏集答，父嚴盎博

削贊化思參氏鑒訂;方豪( 1966 ) , p.7 以及( 1970 ) , p.1肘，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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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的貢生5 ，也是熱心虔敬的基督徒，屬於福建的團體。他是艾

儒略( Guilio Aleni ' 1582~1649 )的追隨者及合作者，並參

與了《口鐸日抄)) ( 1630~1640 )及《勵傭一鑑)) ( 1639 ) 

的訂正工作，這兩本重要的著作記載了明末艾儒略及福建團體

的活動6。然而，十七世紀末期，這個團的組織有了很大的改變。

福建省是道明會在中國傳教工作的中心， 1706 年，他們在中國

三十一個聖堂中，有二十五個位於福建，方濟會及巴黎外方傳

教會的會士也加入他們的傳教工作，耶穌會則逐漸減縮在福建

的活動: 1694 至 1697 年之間，耶穌會的聖堂由本來的二十個

減至八個，在 1701 至 1703 年的記錄中，指出耶穌會僅餘三個

會院在福建7 。

嚴誤的家庭似乎屬於低下階層的知識分子，他在一本自著

作品的封面介紹自己是「福建的基督徒學者」 8 ，在一封寄給穆

著瑟( J osé Monteiro ' 1646~ 1720 )的信中，嚴讓說他的妹夫

正參加會試9 。

根據嚴誤的著作，我們可以簡單地劃分出他一生中幾個不

同的階段。第一批著作主要是對道明會萬濟國神父( Francisco 

Varo ' 1627~1687 )一篇文章的駁斥，萬神父文章的題目為《辯

誤以為其名為嚴贊(字:化思) ，並以為他們是兄弟。

5 ((龍溪縣志)) ( 1762 (乾隆 27 ) , 1879 (光緒 5 ) ) , (中國方
誌叢書 90 ) , p.173 (j.14 ' p.25b) ;府學是縣立的學校，中央在
首府主持的學校;恩貢生是那些參與招募公職人員的中央考試的員

生，最低限度國子監蟑業，通過一個特別的、不定期的招務考試

( Huck釘， p.204 , p.217-218 )。
6 嚴贊化在《天學集解》中有兩篇文章: (論焚褚非禮) ( VII , 

pp.20a-22b )及(闢輪迴說) ( VII , pp.23a-26a ) ，參見 Dudink

( 1993 ) , p.12 。

7 Dehergne ( 1961 ) , pp.326-333 。
自嚴謹， ((祭祖考)) 0 

9 嚴誤， ((草稿(抄白) )) , p.1 a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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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)) ，與福安的秀士合著，所以亦稱《福安辯祭》。此書有沒

有中文版本一直是疑問10 ，到 1681 年耶穌會士李西滿( Simâo 

Rodrigu郎， 1645~1704 )在一只舊箱子中尋獲後，才得以解

決。於是，李西滿就邀請數位中國學者，針對這部作品發表一

些評論ll ，其中一篇評論就是《辯祭參評)) ，由李良爵(李九

功之子)所寫 12 。嚴誤的父親，嚴贊化顯然認識李氏父子的，並

且也參與了《辯祭》的討論。 1681 年，道明會士歐加略

( Arcadio del Rosario ' 1641 ~ 1686 )曾與學者盎博削(即嚴
贊化)有一場對話，前者對《辯祭》中文的解釋跟萬濟國同出

一轍14 。另有一部由嚴誤所寫，題為《辨祭》的作品，評論萬

IOBernard ' nO.370 指其日期為 1656 年，根據 Biermann ' p.211 ( 22 ) 

只寫道“das buch Pien-Ci = Disputatio de Sacrificio"卻沒有指出日期;

雖然而凹的lario de la ling叫 mandarú的 一文使萬濟國神父聲名鵲

起，不過他也寫過關於中國禮儀的報告書: Respuesta a las apologias 

de los PP. Brancati y Jacobo de Fabre 5.1. (自 167。他即埋首於此) , 

以及 Tratado en que se ponen los fundamentos que los Religiosos 

Predicatores tienen para prohibir a sus cristianos algunas ceremonias 

que los gentiles hacen en veneración de su maestro COI1:戶cio y de sus 
progenitores dlfuntos... (褔安 1680 ) ( von Collani ' p.6 ) :部分

收輯於 Estratto del trattato circa il culto e le cerimonie de' Chin凹，
( Coloni前， 1700 ) :此加最後的部分的日期， 1681 年 12 月 2

日是由萬瀟國神父所註明的;見 Quét汀， pp.714~715 ;見 Gonzales

( 1967 ) , pp.37-60 ;又見 Gonzales ( 1955 ) (資料由 Dudink 及

von Collani 提供)
11見林金水， p.25 。

12向上; Jap. Sin. 1 [38/4月 40/5 ;我們大概可以肯定李良爵就是李奕

芬，是顏噹主教的傳道人及秘書，他在 1706 年 12 月陪伴顏璿主教到

北京，並向康熙皇帝埋怨顏璿主教不是一個投入的學生，他只聽信萬

濟國神父所說的(資料由 Dudink 提供)。

13嚴贊化不只與李九功合作進行《口鐸日抄》及《勵11有一鑑》的編輯工

作，他也為李九功的《慎思錄》寫序( Courant 7227-7229 ; Jap. Sin 

T34/抖， 1 ; ßernerd 442 ) ，此書由李奕芬編於 1681 年。

14Biermann, p.171 n.5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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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國的《辯祭)) ，正確的成書日期雖不可考，但極可能在 1680

年早期，為自應李西滿的邀請而寫成。《祭祖考》、《木主考》、

《廟祠考)) 15 ，可能包括《考疑)) 16 ，都是此一時期的作品。

第二個時期隨著福建的宗座代牧一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

士一顏噹主教( Charles Maigrot ' 1652~ 1730 )的一道命令而

開始。 1693 年 3 月 26 日顏噹主教頒佈訓令禁止教區內司鐸執

行耶穌會所行的禮儀，但並未直接指出耶穌會的名字。顏噹主

教的訓令在中國引起不少的爭議、憤怒及分歧，而且亦在歐洲

的教會圈中引起很大的注意力。結果， 1697 年教宗命令宗教法

庭重新研究中國禮儀的問題，這一年通常被視為禮儀之爭正式

的開始。顏噹主教的文件包括七個條款，下面節錄的兩個條款，

對於了解嚴誤的作品甚有幫助。

「條款一:鑑於「神 J ( God )的歐語名稱，僅能

以外國(音譯)的中文表達，應予省略。我們頒令「神」

應稱為「天主 J '此名稱沿用已久，另外兩個古老的中國

名稱「天」及「上帝」應完全禁止使用。沒有人可以用「天」

或「上帝」的中文名稱及其涵意，指為我們基督徒所崇拜

的「神 l

樣款二:不論在任何理由下，傳教士都不能允許基督

徒主持、服務、參與感恩聖祭的方式，如同他們一年數次

的祭孔祭祖，我們認為這樣的奉獻有迷信的色彩。 l7 」

15在 Jap. Sin. 1 [38/42]4111 中，這兩個作品與《辨祭》同置一珊，封面

以拉丁文寫著: "Libcllus de examincl oblationis rite orationes illaruml 

quae 巳olen tìeri in oblatio/nib肘， item tabulac quae defunctis/ ponitur 

rite discursus de litera çi/ contra Pe. Varro ordinis Praedica! factus a Jen 
Paulo litterato Christ./ a FuKien. "((辨祭》另一個版本( Jap. Sin. 1 [38/4月

的/6a )的最後，另有提及《木主考》

16 ((辨祭》兩個版本最後皆有提及此作，它應寫於《辨祭》之前。

1
7

見 Noll ' p.9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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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道命令對津州的團體造成很大影響，有些教友贊同耶穌

會的教導，並反對顏噹主教的訓令，因而撞到拒絕，不許領受

聖事。這段時期有六位基督徒，包括嚴誤在內，寫了一封聯合

信向穆若瑟求助，並把《辯祭後誌》附在此信後。嚴讀男外還

有兩封信分別給穆若瑟及一位李神父，提及有些基督徒被拒絕

不能領受告解聖事已一整年，很可能也是出自此時期 18 。後面

的一封信也給「寫於一年以前」的《李師條問》一些附加的修

正。看來面對顏擋的訓令，耶穌會士發起了一些追隨他們的中

國教友，發表一些引證的材料。《李師條問》就是以答間的方

式，分析三十條有關犧牲、奉獻、祭孔禮儀的問題，非常詳盡。

李西滿可能就是《李師條問》中的李神父，因為嚴護與李西滿

早已認識。另一封給穆若瑟的信《致穆大老師文二首跋語一

首)) ，同樣包涵一些禮儀的基本資料，亦可列為此時期的作品。

有些著作成書日期較難考據，如《存璞編》、《詩書辨錯

解》、《帝天考》。它們可能寫於顏噹訓令以後的時期，但也

可能寫於這時期以前(關於《帝天考》的著{乍年分，詳見下章)。

有關嚴誤的晚年我們知道得很少，如前所述，他在 1709

年成為貢生，在他寫於 1718 年的最後信函中，他說白少年時即

被耶穌會照顧，如今已是一個「臺 J (八十高齡)。由此信看

來，儘管嚴誤已接近生命的盡頭，他仍竭力保護教會，並鼓勵

耶穌會要保持活力。

嚴讀一生「對耶穌會竭盡忠誠，是中國教會有力的捍衛

者 J '關於中國語文的造詣， I 他擁有優美的風格:邏輯性強、

清晰明暸、生動有力。"」

18見嚴議《草稿(抄白) )) , p 徊。

19取自A. Chan 寄給筆者的來信( 1991 年 1 月 4 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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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嚴誤的作品

《辨祭》

甲: Jap. Sin. 1 [ 38/42 ] 40/6a: 11 頁 8 行 24 字20

乙: Jap. Sin. II [ 38/42 ] 40/l c: 6 頁對開紙 9 行 24 字

這是一篇辨識何謂祭獻的文章，主要是回應萬濟國《辯祭》

一文。上述兩個版本除了在某些用字上略有出入之

外，可說沒有甚麼差異。版本?在最後提及《木主考》

一作，而版本L卻附有《祭祖考》及《木主考》二書。

兩個版本文末都提到《考疑》一書，在妝本L中，作

者還向收信者(身分不詳)解釋他已沒有《考疑》一

書，但在京都的羅及李皆有此書的複本21 。

《辯祭後詰》

Jap.Sin 1 [ 38/42 ] 41/2b : 3 頁對開紙 10 行 28 字

在文首，嚴讀指出他較早前已寫《辨祭》一文回應萬濟國

的文章，現今因(嚴)默覺(嚴讀之佳)表示贊同萬

濟國的觀點，嚴誤遂再度申明自己的立場。此文寫於

1695 年(康熙乙亥秋月) ，顯示《辨祭》於此日期前

即寫成。此文是附於《草稿》一書之中。

扎'Jap. Sin." 指耶穌會在羅馬保存處的收藏。

21 ((考疑》寫於《辨祭》之前，很可能在 1680 年早期。李大概是指李

西滿，他在海外!停留了一段日子，並於 1679 年離開，去了北京( 1682 

年返回福建)。參 Dehergn巴( 1973 ) , p.203 ;羅是否指羅文藻則
不得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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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草稿》

Jap.Sin 1 [ 38/42 ] 4112a : 2 張對開紙 10 行 29 字

《草稿》是封面的題目，其中的內容包括一封信及《辯祭

後誌》。這封信由嚴誤聯同五位國籍基督徒寫給穆若

瑟(信中稱他為穆大老師) 22 ，向他求助。因為嚴誤曾

著文反對萬濟國，又拒絕接受顏噹主教的決定，所以

他和另外一些基督徒都受到道明會士馬喜諾( Maginus 

Ventallol ' 1647~1732) 23的威嚇，說他們犯了大罪，

不准他們領受告解聖事。當時嚴誤的住子默覺因為生

病的緣故，渴望領受告解聖事，但不被允許，除非他

為自己捲入嚴讀文章的事件寫一悔過書。道明會士及

巴黎外方傳教會士，極有可能利用這封悔過書攻擊嚴

諜，嚴讀便寫《辯祭後誌》鞏固、加強自己的觀點。

《草稿(抄白) )) 

Jap. Sin 1 [ 38/42 ] 4114 : 12 張對開紙 9 行 26 字

《草稿(抄白) ))是封面的題目，此外，封面還寫著要把

本文寄給李。此書包括以下幾分文件:一封致穆若瑟

22f~、若瑟被任命為福建的主教代理人( 1687~1693 ) ;他似乎在 1695

年擔任耶穌會於福建的長上。參 Dehergn巴， p.179 ; Colombel ' II 

p.426 0 

23 自傳: Si月ica Franciscana , III p.549 n.7 。那時他正在海州: Sinica 

Franciscana , V可 p.263. Colombel n、 p.461 ;馬喜諾寫道:“Authenticum

Instrumentum declarationis factue tam suo quam aliorum ejusdem Ordinis 

Missionariorum nomine, Confucii et progenitorum cu1tum Sinensium 

improbatum a nostr心 5巴mper fuis呵呵 et etiam nunc improbari , nec unquam 
nostros sententiam mutasse. - Datum Foch巳u. 16 Dec. 1691 ，"包含在

Apologie des Dominicans , pp.173~ 177 ;參 Gonzá1ez (1967), p. 73; Streit, 

V ‘ p.95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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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; <<李老師條間》內容表(其中提及《祭祖》

《木主》、《廟祠考》、《辯祭》、《考疑)) ) ;一

封寄給李(可能是李西滿的信) ;以及兩條較早前載

於《李師條問》經過修正的答問。在這些信件中，嚴

誤都有提起與顏噹主教的衝突，亦提到一位在江西的

聶神父(聶仲遷 Adrien Grelon ' 1618~ 1696 ) 24 。給

李的信中談及告解聖事的衝突，而且指出於早一年寫

好的《李師條問》現已修訂。

《存璞篇》

Borgia Cinese 3116.6.a : 11 對開紙 9 行 22 字25

這是一篇沒有具名的文章，侯外廬( <<中國思想通史》

頁1220 '可能根據另一個版本) 26指本文由嚴誤所寫。

文中反對宋儒對「上帝」、「天」、「廟 J ......等概念

的解釋，就其內容及收信人(太老師，可能是教宗，

及所有修會會士)看來，作者可能真的是嚴誤。封面

有義大利文寫著: Methodo di conservar la sincerita 。

文後附有《原禮論)) (見其他著作)。

24聶仲遷自 1687 年至 1696 年離世期間，都住在江西(只離開過一小段

日子) ;他對禮儀的問題很有興趣。見 Courant 7157 :禮記祭禮泡製:

“ Cet ouvrag己， incompl仗， avmt 已té rédigé à Khien-tcheou par Hia Ma-ti-ya 
[=夏相公;參林金水， p.26.] pour aider le P. Grelon dans ses travaux ; “rit en 1698Pl ;參 Jap. Sin. 1 ( 38/42 ) 39/4 。

2S"Borgia Cinese'‘指梵蒂岡檔案保存處的收藏文件。

26侯外廬稱它為《存朴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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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帝天考》

甲: R. G. Oriente III 248 (10): 20 張對開紙 8 行 24 字27

乙: BorgiaCinese316.9 : 14 張對開紙 9 行 24 字

此文介紹詳見第二章。版本L與《廟祠考》訂在一起。

《寮祖考》

Jap. Sin 1 [ 38/42 ] 411l a : 11 張對開紙 9 行 24 字

這是一篇祭祖的研究，包括它的原始意義，三代時期的禮

儀，宋儒的家禮等等，根據古經，旁徵博引。此作與

《辨祭》版本L和《木主考》版本叩結集一起。

《考疑》

Jap. Sin 1 [ 38/42 ] 40/6b : 15 頁 9 行 27 字

這是一篇關於祭的討論，例如求福之事、來食之事等等......

寫作日期應早於《辨祭>> '收件人不詳，文末提及羅、

歐二人已有此書，並把複本寄了給萬及夏28 。

《牽師條間》

甲: Jap. Sin 1 [ 38/42 ] 40/2 : 10 頁 8 行 24 字

乙: BorgiaCinese316.10 : 49 張對開紙 8 行 24 字

由李神父提問，嚴言莫非常有系統地根據古經(在文章開始

以前有表詳列)作答，文首並清楚地交待出:閩潭嚴

n'R. G. Oriente"指梵蒂悶檔案保存處的收藏文件。
28可能他們都不是耶穌會會士:羅=羅文藻;歐=歐加略;萬=萬濟國;

夏=不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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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璟5莫定獸氏集答，父嚴盎博削贊化思參氏鑒訂。三

個版本內容一樣，只是問題的次序有些不同。版本甲

還包括了《木主考》的複本。

《廟祠考》

Borgia Cinese 316.9 ( b ) : 4 張對開紙 9 行 22 字

書中第一頁的題目寫著:宗廟祠堂考。這是一部沒有具名

的作品，但作者肯定是嚴誤，因為它與《帝天考》裝

訂在一起;而且封面還寫著:可歸于《木主考》後;

它又跟《木主考)) ，及其他文章在《草稿)) (抄白)

中並列提出。它所根據的基本概念與《祭祖考》、《木

主考》同出一轍。

《木主考》

甲: Jap.Sin 1 [38/42] 41 /l b:4 張對開紙 9 行 24 字

乙: Jap. Sin 1 [38/42] 40/2 : 8 頁 9 行 24 字

本文對「木主」的意義作了一個歷史的考據(與《祭祖考》

方法雷同)。版本L與版本中略有不同，它包含《李

師條問)) 93 至 100 條。版本中與《祭祖考》裝訂一起，

而版本L則與《辨祭》在一起。

《人顏真安序》

徐家匯圖書館 410

Oxford , Bodleian Library，恥1s. Chin. d. 43 

這是道明會歐加略( Arcadio del Rosario ' 1641 ~ 1686 )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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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著作的序言29 ， 1696 年(丙子)。

《詩書辨錯解》

《帝天考》最後曾提及此作，但至目前為止仍未找到此文

的下落(巴黎 B.N.國家圖書館，大英博物館，彼得格

勒，羅馬國家圖書館， ARSI (耶穌會總部檔案) ，梵

蒂岡教廷圖書館，牛津大學圖書館皆有此書)。它曾

被侯外廬引用(頁 1216 ' 1220 ) ，嚴議在這裡被視
為一個耶穌會士。侯書這部分的資料是由何兆武提

供，何的根據是來自向達 1930 年代在歐洲收集材料所

做的研究。但是，這些原稿都在文化大革命時被銷毀

30 。鑑於此書的名字在《帝天考》最後曾出現，它應該

早於《帝天考》寫成。

《天帝考》

見《帝天考》。

《致科大老爺》

Jap. Sin. 178 : Sina Epistola 1718~ 1720 Folio 35 

在這封信中，嚴讀要求耶穌會士對《龍溪縣志》付梓一事

加以阻止。《龍溪縣志》中，基督信仰被描寫為異端

邪說(在風俗一部分，由陳元麟所寫) ，這個事件發

生於 1717 年 12 月，嚴讀自稱為龍溪縣歲貢生，利國

安曾於 1718 年 4 月 23 日把這封信寄給訪客紀理安(K.

Stumpf 1665~ 1720 )。

29見徐宗澤， p.427 :題(人類真安稿> ;見陳垣， vo l. 1 ' p.114 : 

可能寫於 1700 年;此資料由A. Dudink 提供。

]。此資料取自何兆武教授寄給罕者的信件( 1992 年 6 月 4 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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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致種大老師文二首毆語一首》

Jap. Sin 1 [ 38/42 ] 41/3 : 6 張對開紙 10 行 28 字

此作收集了兩分重要的資料，寄予穆若瑟參考，並請他把

資料的複本寄給在江西的聶神父(這位神父己就此題

目寫過一篇文章)。

《周易指疑》

這本書下落不明，但曾在侯外廬書頁 1220 提及(見《詩書

辨錯解)) )。

其他著作:

這些沒有具名的作品，很可能都是由嚴讀編著成冊的:

《祭祖原意》

Borgia Cine自 316.11 : 45 頁 8 行 21 字

Manchester, Jolm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, Chin. no. 

244. 

這部著作的模式與《李師條間)) Borgia Cinese 316.10 一樣，
並根據中國古經討論祭祖的意義。文後從頁 40~45 的

跋語，及從頁 46~96 列引古經中對「木主」、「天」、

「土帝」等不同主題的敘述，應該出自同一作者之手。

《原禮請》

Borgia Cinese 316.的: 4 張對開紙 10 行 28 字

此作與《存璞篇》編:靠在一起，內容與嚴護其他著{乍十分

相稱。



章第 《布天考》

本章除了介紹《帝天考》的內容外，對現存兩個不同的版

本亦加以分析，並特別針對《帝天考》的題目及寫作日期，這

些爭議性的問題，作出回答。

2.1 不同的版本

《帝天考》有兩個版本，我們以下簡稱它們為版本中及版本L 。

版本中:收藏於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R. G. Oriente III 248 

( 10 ) : 20 張對開紙; 8 行; 24 字。

這個版本收輯在其相湘所編的《中國史學

叢書)) ，第 40 號: <<天主教泉傳文獻續編)) , 
台北， 1966 '第一草，頁 40 至的。此處

所複製的品質並不十分理想(或許與原文

本身的品質有關)。在封面有中國字 r

考 J '並有拉丁文寫著:

“ Huius scripti scopus totus est in affirmare 
et probare tian et sciang ti esse Dei Sacrum, 
quem nos Christiani colimus. 
Ideoque...err... cus ta l... et per const.. .tus." 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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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的意思是說，這本書的目的是完全地

肯定並證明「天」及「上帝」是指神聖的

天主，我們基督徒所敬奉的那一位 1 。

版本L: 收藏於 Borgia Cinese 316.9 : 13 張對開紙; 9 
行 24 字。

2.2 題目

封面以中文寫著「帝天考 J '並有義大利

文寫著: Definizione di Dio (天主釋

義)。版本L品質較佳;頁數較版本叩

少，因為文字排列不同;但此版本的收件

人缺如(參考版本中頁 51 )。

關於《帝天考》這部作品的題目，尚存一些爭議的地方。

直到目前為止，此作品一直被稱為《天帝考>> '這是方豪為此

書的影印版所用的名字2 ，然而此複製品的封面只有「考」一字，

這與作品原版現今狀況相符3 。在版本L的封面及第一頁都有

「帝天考」字樣。 Pelliot 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目錄也提出「帝

天考」之說4 。最後，在著作本身也是先「帝」後「天」的次序

出現5 。基於以上各種原因，嚴誤此作原來的題目應為《帝天

l 筆者得到 N. Golvers 博士之協助，才得以研究這個塗改過多的抄本;
據 Pelliot (p.1 05 )的研究，這個文本為 Caro1us Orazi de Castorano 
( 1673~1755 )所著。

2 方豪並未提及從何得到這個題目;他可能取自拉丁文的描述:先寫
「天 J 再寫「上帝」

3 筆者藉L. Morra 的幫助，把複製本與原稿相比較。原稿的封面有幾
個洞，因此在複製本的封面便出現了次頁的文字。

4 見 Pelliot ' pp.24 ' 105 ' 112 : ((帝天考)) , (版本中與版本L相
同)

5 嚴誤《帝天考)) p.53 第一行: r 言土帝言天 J ' p 駒，第六行: r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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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)) ，而非《天帝考)) ，所以本文也是採取《帝天考》為題目。

2.3 日期

僅僅出現在版本呼的稱謂，是找出《帝天考》著作日期的

重要線索。從這個稱謂，我們可以知道此作是寄給「費」的，

並希望「費」傳給在不同省分的「羅萬南魯畢聶李」。著作中

稱「費」為「大老師 J '而其他則稱為「師」

方豪是第一個人試圖找出各個出現的名字的身分。他假設

嚴誤是晚明的人物， r 羅」是羅儒望( J oâo da Rocha 

1565~1623 ) , r 李」是李瑪諾( Manuel Dias 1559~ 1639 ) , 

「聶」是聶伯多( Pietro Canevari 15 86~ 1675 )。因為羅儒望

於 1623 年逝世，所以照方豪的推論， <<帝天考》成書必定早於

這個年分，而餘下的名字方豪並沒有證出是何人6 。其實，方豪

的假設並不成立，因為嚴讀是後於晚明的人物。

最近，黃一農進行了男一次的查證工作7 。他以「大老師」

及「師」相異之處作為討論的出發點。「大老師」應指處於高

位的人(在教會的結構中)。早期姓費的耶穌會會士中，都沒

有居於「大老師」之位的:費奇規( Gaspar Ferreira 

1571~1649 )、費樂德( Rui de Figueiredo 1594~ 1642 )、費藏

裕( Francisco Ferreira 1604~ 1652 )費類思( Luis de Figueiredo 

1622~1705 ) ，及費隱( Ehrenbert Xav. Fridelli 1673~ 1743 )。

土帝言天之語以備參考 J 0 r 天帝」一詞詞意不明，因它亦可指「天

上的皇帝」。在版本哼的書名可能仍有這樣的表達，但在版本L嚴誤

已把它作了修改。
6 方豪( 1966 ) , pp.7-8 ;方豪( 1970 ) , pp.105-106 ;方豪把「畢」
誤逆成「羅」

7 見黃一晨， pp.7-8 。筆者特別感謝黃一農教授慷慨地與筆者分享他
有價值的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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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除了以上的人物外，還有一個可能性是 Filippo Fieschi 或

Flisco ( 1636~ 1697 ) ，他是 1697 年 7 至 10 月耶穌會中華副

省的會長，雖然沒有找到他名字中文譯音的記錄，但他的姓氏

極有可能是「費」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如黃一農所指， <<帝天

考》就是在 1697 年完成。這項假設的優點是，它的著作日期會

晚於顏噹主教的訓令頒佈日期，在《帝天考》的結語中亦含有

同樣的指向: I 今愚憂新來鐸德，有不究不察者，視上帝之名

如同異端，拘忌禁稱，誣敝邦土古聖賢以不識天主」 8 。黃一農

論據的弱點是，他無法查證其他七位人士的身分(他們不一定

是耶穌會士) 9 。

我們認為《帝天考》成書於 1680 年，雖然這論點仍未有

最後的支持證據。這個分析的出發點是那七個姓名，第一個假

設是七個名字皆為耶穌會士，或部分是耶穌會士10 。

因為嚴讀與在江西的「聶」有特別的關係， I 聶」很可能

是聶仲遷ll; 「李」可能是李商滿，他曾建議嚴誤寫一篇關於

萬濟國《辯祭》的評論l2; 其他名字的人物可能是(依次地) : 

南懷仁( Ferdinand Verbiest 1623~1688 )、畢嘉( Giandomenico 

Gabiani 1623~ 1694 ) 13 、魯日孟( Miguel de Irigoyen 

8 嚴誤， ((帝天考)) , pp.91-92 。
9 一般人一定預期嚴讀會寄一分膽本給穆若瑟'因為他是當時耶穌會
在福建的領導人，但在嚴譯文末的名單中並沒有穆若瑟的名字。

10事實上，他們並沒有必要全都是耶穌會會士;在嚴讀其他文章中提
及的名字，有些也是不詳的(參嚴韻， ((考疑)) ) 

11聶仲選於 1696 年已逝世，因此嚴誤不大可能如黃一農所說的於 1697
年把文章古寄給聶。

12他也可能是李明，或是 1691 年才離開中國的 Louis-Oaniel Le Comt巴
( 1655-1728 ) 

13畢嘉 1664 年正在海州。他在 1680 年早期擔任副省長上的職務時
( 1680-1683 ; 1689-1993 ) ，曾講述過禮儀的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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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6~1699 ) 14 、萬其淵( Paul Banhes Wan 1631~1700 ) ，和

羅歷山( Alessandro Ciceri 1639~1703 Cicero ) 15 。

有關「費」指 Flisco 的論點，仍是可以成立的，因為他從

1687 年至 1690 年是日本省的會長(在澳門)。不過， r 費」

亦有可能是指從 1688 年至 1691 年擔任日本及中國的長上的

Alessandro [後f再 Francesco Saverio] Filippucci ( 1632~1692 ) 

16 ，後來 Filippucci 的中文譯音名字是方(齊各)以智，根據他

受洗的聖名( Francesco Saverio )而起，不過我們仍不排除一

個可能性:在其他地區他也可能會擁有根據其姓氏的譯音而起

的名字。根據這項假設， <<帝天考》的寫作日期可以定在 1680

年代晚期。

但是，這些名字並不一定是耶穌會士，稱謂上沒有明顯指

出顏噹的訓令，亦沒有明顯地把傳教士分為「耶穌會派」抑或

是「道明會派」 l7 。有些名字也可能是道明會士，尤其是那些

與這場「名稱之爭」有密切關係的，或居住在海州的。 Dr. A. 

14魯日孟在中國逗留了 11 年，住過福州和海州等地( 1679~1680 )。
嚴誤也許不知道他於 1685 年 2 月己去了馬尼拉。

15這個名字最有可疑性，因為輝歷山只在廣東停留了兩年，然後到海
外數年，於 1689 年被任命為日本和中國的長上，但當時他仍在里斯

本。

16方以智對禮儀的問題非常有興趣，他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: "De 

Sinensium politicis acta, seu praeludium ad plenam disquisitionem de 
cultu Confucii et defunctorum" ( Lyon ' 1700) (參von Collani ' p.157 
n.7 ; von Collani仍末發現這篇文章(取自 1994年3 月 22 日的信件)

根據Biermann ( p.211 n.22) ，這是回應萬濟國《辯祭》一文而寫的;

又見Streit ' V ' p.878及VII ' p.l0 。

17這個區分出現於嚴誤後期的文章中:見嚴謗， ((草稿)) , pp.1a~峙，
特別在嚴誤《辯祭後誌》的後記部分尤為清楚(他明顯地提到道明會

及耶穌會)、又見嚴誤《草稿(抄白) )) , pp.1a~lb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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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udink 在這方面有些研究18 。

「萬」很可能是萬濟圈，他是《辯祭》的作者，而「羅」

是羅文藻( Gregorio Lopez 1611~1690 ) 19 , r 費」則是費理伯

( Pedro de Alcala 1640~ 1705 ) ，他是道明會由 1682 年 5 月至

1688 年 5 月在中國的副會長20 。依這個推論看來， <<帝天考》

的寫作日期可能在 1684 或早於 1684 年，因為只有在那段時期

上述幾人皆居於中國，七個名字包括萬濟國、羅文藻、南懷仁、

魯日孟( 1685 年 2 月赴馬尼拉)聶仲遷、畢嘉( 1682 年居於

褔州)及李西滿。「費」仍是指方以智，他是日本的省會長(由

1680 年 12 月至 1683 年 12 月)

這些資料重建了《帝天考》可能處身的歷史脈絡。津州白

1635 年就是耶穌會士的傳教區，但從 1651 年開始已沒有司鐸

住在那裡'該地百多個家庭組成的信仰團體，便針對此事提出

抗議。畢嘉在 1664 年及魯日孟在 1679 至 80 年仍有探訪他們21 。

1680 年左右， ?章州教務由道明會負責:萬濟國准許羅文藻購

屋，由費理伯佈置成聖堂。在 1680 年代初期，歐加略在潭州也

擔負很多傳教工作22 。

那時候，在福建，特別是海州，關於耶穌會及道明會的禮

儀有相當多的討論。例如，羅文藻曾于 1681 年 12 月在海州撰

寫有關禮儀問題的論文23 。在同一年，歐加略曾與嚴誤的父親，

18筆者在此特別感謝 Dudink 博士提供其研究資料。

19羅文藻除了投入名稱的論戰外，他還在海州停留了一段時間。他在
潭州買了一幢房子，由費理伯改建為聖堂( Dehergne (1961) , 

p.331 ) 

20Sinica Francisana ' VIII 2 ' pp.767 ' 1006 。
2lDchcrEIIC(1957) , p23;(l96l) , p331;(1973) , p l30 。
22Biermann ' p.136 。
23Streit ' V ' p.896 ;這文章於 1686 年被翻譯成拉丁文版本，而法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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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贊化設及萬濟國對禮儀的論文( <<辯祭)) ) ，此作西文版本

於 1681 完成，嚴贊化承認在他與歐加略討論前，他解釋中文經

典時與萬濟國在《辯祭》中如出一轍24 0 1681 年 12 月，嚴護

與一些同道們在李西滿的鼓勵下，對《辯祭》作出反駁。方以

智也曾以拉丁文寫一篇反駁萬的文章，費理伯25亦參與討論。

雖然意見分歧，但整體來看，可說是一個公開的討論，因為嚴

讀曾把他的文章同時寄給耶穌會及道明會會士。顏噹的訓令以

後，引起潭州信仰團體多位成員被拒領和好聖事，討論的趨勢

也頗為不同。

在 1680 年早期「新來鐸德 J (歐西略或費理伯)可能提

出中國古籍有否討論天主的問題，他們的觀點可能與當地基督

徒從耶穌會士聽到的或許頗不相同，因此，嚴誤就撰寫《帝天

考》辯護。如同其他作品一樣，他把文章寄給直接或間接參與

爭論的人，例如費神父(方以智，耶穌會的省會長，或費理伯，

道明會副會長及津州道明會院長)、羅文藻、萬濟國、南懷仁、

魯日孟(津州最後的耶穌會士) ，還有李西滿。由此可以描繪

出 1682 年參與禮儀和名稱爭論的背景，及人物綱絡，並了解到

嚴誤實在是當時多產的作家。

版本則收輯於 Apologie des Dominicains ' pp.366~373 0 

24Biermann ' p.171 n.59 。
25 在 1680 年，費理伯寫過一封信給耶穌會會士 P. Intorcetta 

( 1625~1689 ) ，此信後來引來了一場小小的論戰，因為費理伯在信
中表達了支持耶穌會的立場。 1680 年問他似乎持較開放性的立場。

參 Streit ' V ' pp.872 ' 916 ; Apologie des Dominicains 
pp.398~41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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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文章的編排

內文可分三部分:

(一)收信人稱謂(只有在版本中)

(二)來自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及《四書》的六十五條

引文，提及「上帝」及「天 J '我們稱此為(引

文表)
(三)最後一部分是(附愚論) ，嚴誤白第二部分的引

文中，選出不同詞句加以討論，而且增加了 14

條新的引文。

在〈引文表〉部分，可細分如下:

1~33 : <<尚書>> (33 條)

34~59: <<詩經)) (26 條)

60~61 : <<論語)) ( 2 條)

62: <<中庸)) ( 1 條)

的~65 : <<孟子)) ( 3 條)

每一條引文下，都有三個評懼。

(甲)引文來自那一本經典。

(乙)注解，分兩部分:

單字解釋及引文釋手哇，這苦:分多採用宋代的註釋，例如

女沈 1167-1230 )所著《害(經)集傳)) (序言日則是嘉

噎已己年( 1209 ) )朱熹( 1130-1200 )戶;;-著《詩(經)

集傳))(序言日期是淳熙四年( 1177 ) ;還有朱熹所著《且
害集 J王)) ( 1177 ) )。嚴策的評論只是選自來懦的証釋，

因為他本來所/奇的引文，宋儒幸在有很多的評吉主，大都分嚴

議都是逐字運用，只有少數有所改動(見下 J1* ) 
(丙)嚴讀通常會指出引文的原作者，有時亦會加入他

自己的意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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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下列兩段引文中，可暸解嚴護評註的方式。

< 4 1 天假者典，天耕者禮，天命者?車，天言寸有罪

(甲)見〈采陶諜) 26 。

(乙)敘者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。秩者，尊卑貴

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。天命有德之人。天討有罪之人27 。
(丙)此呆陶告禹以人君典禮命討，皆由於天也。

【 8 】看夏多罪，天命惡之，于畏上布，末賣文末正

(甲)見(湯誓) 28 。

(乙)夏裝暴虐，天命極之，我畏上帝，不敢不往正其罪也29 。

(丙)此商湯伐夏誓之詞。

2.5 版本叩與版本L不間之處

大體來說，二者不同的地方很少，以(附愚論〉為例，我

們就可以瞭解。

﹒不同的用字或詞:

于(版本'f) =於(版本G)

妙(版本叩) =妙(版本G)

蕩、 衍生本'f) =蕩蕩(版本G) ... 

.在版本L中略去某些字或詞:

《尚書)) <<詩經》二經及《四子書)) (版本叩) = 
《尚書)) <<詩經》及《四書)) (版本G)

百祥百殃(版本叩) =祥殃(版本G)

26這是《尚書》其中一章的題曰: <事陶讀) ( 4 ) , pp.3~74 。
27直接取自《書經集傳)) , p.17 (部分巳散失，而引文本身也是節錄
的)

28這是《尚書》其中一章的題目: <湯誓) ( 10 ) , pp.173~174 。
29直接取自《書經集傳)) , p.4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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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版本L中增了某些字:

四子(版本'f) =四子書(版本G)

曰(版本叩) =答曰(版本G)

這些更動的分別對文意都沒有重大影響，也不容易辨別出

到底那一個是第一手的版本。就算在分析內容時，將會指出一

些較為重要的不同處，也不能成為任何有力的證明。然而，仍

有些理由證明版本叩早於版本L' 立論主要來自評註的第二個

部分(即引述宋儒學者的部分)。每一處兩版本有分別的地方，

版本中都比版本L更接近宋懦的註。版本L看來是在抄寫版本

?時做了一些細微的修改。下面是一些例子30 • 

評註【 4 】

版本中: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。

這是《書經集傳》的原文3l ，對照版本L'
就可發現作者有些許的更改。

版本L: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之敘也。

評註【 14 】

版本中:不常者去就無定也。

這也是取自《書經集傳)) 32 。版本L吹得較
簡單一些。

版本L: 不常無定也。

3。其他例子可見: [5] 、 [9] 、 [12] 、 [13] 、 [14] (最後) ， [2月、 [3月、
[35] 、 [37] 、 [46] 、 [47]等等;只有在[9]的第三處不同處(加上「爭 J ) 

接近《書經集傳)) ，但就算沒有此註釋，這改變仍可能發生，因為

這個字在前面已出現過;而在[17]的不同處則不一定需要根據《書

經集傳》。

31 ((書經集傳)) , p.17 。

32 ((書經集傳)) , p.4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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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註【 15 】

版本中 33 .罷，古是字......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。

這是根據《書經集傳》所寫的，版本L則

將第二個「是」改為「此」。

評註【 18 】

版本句. ......夢帝與我以賢輔。

這說法與《書經革傳 ))_ft34 ，而版本L以
「良」代替「賢 J '因為「良」也出現在
《尚書》引文中。

此外，還有兩個理由可證明版本中是原始的版本:

(一)收信人的稱謂以及〈附愚論)結束的樣式，都使

版本中比版本L在整體上更為正式;

(二)版本L的〈附愚論)增加的字(三十個)比略去

的字(二十一個)多。

這個複製的版本很可能是由嚴誤自己，或親近他的人所做

的，就如其他作品一樣，嚴誤會做數個複本寄給不同的神父，

這些神父可能也會把收到的作品複製。從《帝天考》的兩個版

本中，膳寫人(可能是嚴諒自己)刻意地作了一些更動。以下

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個推論:

評註【 26 】

本評泣中，版本L的《尚書》引文比版本

φ短( r 予一人恭行天罰」一句被刪去) , 
而《書經革傳》中相同的泣釋亦被省略。

33 ((書經集傳>> ' p.49 。
34 ((書經集傳)) , p.5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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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註【 61 】

本評註卻是相反的情況，版本L的《論語》

引文比版本~長(加上了「小人不知天命

而不畏也」一句) ，而《四書集注》中也

加上同樣的泣釋。

由此可見，這些文句的改變一定是由熟悉這個作品的人所

做的。總結來說，我們會以版本中作為討論的材料(也是因為

它有影印版，使用上較方便) ，如有需要，我們亦會把版本L

相提並論。



《布天考》肺、文立
自
于

第

本章所錄原文，採白收藏於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妝本句。

〔原文共錄 65 節經文，每節前咐「號碼【 l 】」乃

筆者所加，後文引用不採此「號碼」。經文中晝IJ 線的

文字表(附愚論)文中亦引用。〕

〈引文表〉

《帝天考)) :錄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四書》中所言「上帝」

言「天」

3.1 

【 l 】肆無于上布l

(甲)見(舜典) ( (三) , p.33 J 
(乙)肆，道也;類，祭名。

(丙)此舜初即位，祭告上帝之詞。

l 參見嚴誤， ((存璞篇)) , p 站， 2 。

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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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2 】皇天卷命，奄有四海，系，天下芳

(甲)見(大2禹講) ( (主) , p.54 )。

(乙)眷，顧;奄，盡〔也) 3 。

(丙)此益言:天眷堯之德，使之為天下君。

< 3 ]天之曆妻女在法躬

(甲)見(大4禹諜) ( (主) , p.61 )。

(乙)曆數者，帝王相傳之次第。

(丙)此舜命禹攝位之詞。

【 4 】天教育典.....天秩有禮......天命者還......天討者罪5

(甲)見〈呆陶諜) ( ( 4 ) ， pp.73~74 )。

(乙)敘者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6 。秩者，尊卑貴

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。天命有德之人。天討有罪之人。

(丙)此泉陶告禹以人君典禮命討，皆由於天也。

< 5 ] J4人日名女上帝，天其申命用1木7

(甲)見(益稜) ( (主) , p.79 )。

(乙)以此明受於上帝，天8豈不重命而休美之乎?

(丙)此禹告舜能慎其在位，則天之眷命怠加。

2 版本L沒有「大」字。
3 加於版本L中。

4 版本L中沒有「大」字。

5 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530 ' 8 ( 343 )。
6 版本G: r......朋友五倫之敘也。」
7 參見嚴誤， ((存璞篇)) , p.3a ' 2 。
8 版本L以「上帝」代替「天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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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6 】敕天之命性目軒在提

(甲)見(孟稜) ( (主) , p.89 )。

(乙)救，戒〔也) 9 ;幾'事〔也) 10 。惟時者無時而不戒敕也，

惟幾者無事而不戒敕也。

(丙)此舜言天命無常，無時無事，不可不成也。

[ 7 】天用勦純其命......今于中在恭升天之罰

(甲)見(甘誓) ( ( 7 ) , p.153 )。

(乙)言有底氏獲罪於天，天用勦絕其命，令我伐之，為敬行天

之罰而已。

(丙)此夏啟征有在之詞。

【 8 】者夏多罪，天命惡之......于畏上帝，末冒失末正 II

(甲)見(湯誓) ( ( 10 ) ， pp.173~174 )。

(乙)夏梁暴虐，天命鐘之，我畏上帝，不敢不往正其罪也12 。

(丙)此商湯伐夏誓〔師) 13之詞。

9 加於版本L中。
10加於版本L中。

II 參見《主天實義)) , p.4 16 ' 3 ( 108 ) ;第二部分參見嚴韻， ((存璞
篇)) , p.3a ' 3 。

12版本L中沒有「也」字。
13加於版本L中。



30 可親的天主

【 9 】惟天主民，有仗，無主乃亂。惟天主聰明白寺川、

(甲)見(仲迪之詰) ( ( 1上) , pp.I77-178 )。

(乙)氏，生有耳、目、口、鼻、愛惡之欲，無善主 l4 ，貝1) 爭且

通L矣。天生聰明者，所以為之主15 ，而治其〔爭) 16亂者

也。

(丙)此仲 7也明湯之伐夏，惟順天意之詞。

[ 10 】夏王若旱，矯語上夭。.....布用末戚，式斯是命。

主久替天道， :lÎc. 1系天命。

(甲)見(仲迪之詩) ( ( 11.) , pp.179, 183 )。

(乙)矯'檀;誣，同;戚，善;式，用〔也。言) 17梁矯誣、

詐罔天，用不善，其所為使有商受命。欽崇者敬畏、尊奉

之意;欽崇乎天道，則永保乎天命矣。

(丙)此亦仲越明湯伐之詞。

[ 11 ]惟皇上布時衷于下良，若才有性性，文中在給廠獸性居18

(甲)見(湯詰) ( ( ll_) , p.185 ) 

(乙)皇，大;衷，中;若，順;怪，常;丸，能;絡，安， j吠，

道;后，君也。言大矣上帝，降至中丘之理于氏，民因之

而有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常性，而能使之安，行手道者，惟

君。

(丙)此湯克正詰眾之詞。

14版本L以「君」代替「主」。
15同上。

16加於版本L中。

17加於版本L中。

18參見嚴誤， ((存璞篇)) , p 站 3 以及《天主實義)) , p.4 16 ' 4 

( 108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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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12 ]天造福等相逞，降.%._于夏， μ彰風罪

(甲)見(湯詰) ( ( 1三) , p.186 J 。

(乙)言天之19道:善者，福之;淫者，禍之。樂既淫虐，故天

降災，以明其罪。

(丙)此湯教梁之詞。

[ 13 ]肅友莓，胺弗散蔽，罪當胺躬，弗雷文白鼠，中在商在上

布之，已

(甲)見〈湯詰) ( ( 1三) , p.189 J 。

(乙)筒，間也。言人有善，不敢以不達;已有罪，不敢以自恕;

簡閱、一聽于天20 。

(丙)此亦湯詰眾之詞。

[ 14 】中雇主布末骨，作等降之吉祥，作末去已降之百缺

(甲)見(伊古11) ( ( 1主) , p.198 J 
(乙)不常者，去就21無定也。~善，則降之百祥。為不善，好l

降之百殃。各以〔其 J 22類應23也。

(丙)此伊尹詞太甲之詞。

19版本L沒有「之」字。
20版本L以「上帝」代替「天」。

21版本L中沒有「者、去、就」三個字。
22加於版本L中。

23版本L沒有「應」字。



32 可親的天主

[ 15 ]先王顧言是天之明命......天監風i雯，用手拉大命

(甲)見(太甲> ( (上) (1士) , p.199 )。

(乙)顧說，常自在之也。堤，古「是」字、監視也。言湯常目

在是24天之明命，故天視其德，用集天命，以有天下。

(丙)此伊尹告太甲之詞。

【 16 】惟天無親，克敬惟親

(甲)見(太甲> ( (下) (1立) , p.209 )。

(乙)言天之所親，在於能殺者。

(丙)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詞。

[ 17 】天難語，命廠會......夏王莽克庸?是......皇天弗保皇之於萬

芳，卷求一澆.....克芋天，也受天明命非天恥我看肅，

惟天桔於一澆

(甲)見(成有一德> ( ( 17 ) ， pp.213~216 )。

(乙)堪，信〔也) 25 。天之難信，以其命之不常也;梁〔所以〕

26之27失，湯〔所以) 28之29得，以此-f;辜者，純一之德，

不雜、不息之義。湯之君臣皆有德，故能上當天，心，受天

明命，而有天下，非天有所私也。

(丙)此亦伊尹告太甲之詞。

24版本L中以「此」代替「是」。

25 1J日於版本L 中。

26加於版本L中。

27版本L中沒有「之」字。
此加於版本L巾。
29版本L中沒有「之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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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18 】罪狀足道，賽前實于互間

(甲)見(說命) ( (上) (三L) , p.250 )。

(乙)言恭敏、淵默以思治道，夢帝與我以賢30輔。

(丙)此殷高宗告眾以得傳說之詞。

[ 19 】惟天聰明，惟賢31日夸意

(甲)見(說命) ( (中) (~三) , p.255 )。

(乙)天之聰明，無所不間，無所不見，惟人君法之也。

(丙)此傳說告高宗之詞。

【 20 】惟天皇之下民，興風義，降平有:>1(.者末:>1(.0 非夭夭民，

民中純命

(甲)見(高宗彤日) ( ( 24 ) , p.264 )。

(乙)典，主也。義者，理之當然，行而合宜之謂。言天監視下

氏，其禍福、予奪，惟主義何，如月降年，有永、有不永

者。義，則永;不義，則不永。非夭夭絕其氏，民自以非

義，而中絕其命也。

(丙)此祖已告高宗之詞。

【 21 】皇天寒足，命我文考，爾將天成

(甲)見〈泰誓) ( (上) (~工) , p.285 )。

(乙)言殷付殘虐萬姓，皇天大妃，命我文王敬將天威，以除邪

虐。

(丙)此罔武王伐付誓師之詞。

30版本中以「良」代替「賢」。

31 r 賢」應讀作「聖」。



34 可親的天主

[ 22 】乃夷尾，弗手上布，神祇

(甲)見(泰誓) ( (上) (27 ) , p.286 )。

(乙)言付夷路廢上帝及百神之托。

(丙)此武王貴付之詞。

[ 23 ]天站下民，作之定，作之師，惟其克相上布寵絡四立于

(甲)見〈泰誓) ( (上) (~工) , p.286 )。

(乙)祐，聽;寵，愛也。言天聽下氏，為之君，以長之;為之

師，以教之;惟其能左右上帝，以寵安天下。

(丙)此亦武王之詞。

< 24 ]肅罪貫盈，天命誅之，于舜，川頁天，原罪惟鈞

(甲)見(泰誓) ( (上) (2王) , p.287 )。

(乙)貫，通;盈，滿;鈞，同也。言何積惡，天命誅之;今不

E朱材，其罪與同。

(丙)此亦武王之詞。

[ 25 ]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火災之

(甲)見(泰誓) ( (上) (~王) , p.288 ) 

(乙)言天矜憐于氏，民之所欲32 。天無不從之鈞。

(丙)此亦武王之詞。

32版本L以「從民所欲」代替「民之所欲」。

n版本L沒有「天無不從之」五個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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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26 1 上布舜，川頁，祝降日夸喪......于一人，恭汗天罰 34

(甲)見(泰誓) ( (下) (~主) ， p.295~296 J 。

(乙)祝，斷也。言付悸亂天道，故天弗順，而斷降是喪亡也。

我敬行天之罰也3S

(丙)此亦武王之詞。

【 27 】于， I、于敵亨氏承上布'1::人造亂由各

(甲)見(武成) ( ( 31 ) , p.313 J 。

(乙)言敬承上帝，而過絕亂譚。

(丙)此亦武王伐付之詞。

[ 28 1 惟天降鷺下民，相協鼠忌

(甲)見〈洪範) ( ( 32 ) , p.320 J 。

(乙)篤，定;桐，輔;協，合也。天于冥冥之中，默有以安定

其氏，輔相保合其居止。

(丙)此武王問其子之詞。

[ 29 1 草原......~日陳(其)主汗，布乃室主起，末昇i共範九唔，

草草1命 íl欠華大......風(乃)祠興，天(乃)錯屋、洪範九疇，

草草1侖攸會主

(甲)見(洪範) ( ( 32 ) , p.323 J 。

(乙) ~日陳，亂列也。洪範九疇，治天下之大法也。拜倫，常1里

也。

(丙)比其子告武王之詞。

34此句的第二部分沒有被版本L引用。

3S版本L中沒有「我敬行天之罰也」七個字。



36 可親的天主

< 30 ]乃命于布庭，數1右四方36

(甲)見(金勝) ( ( 34 ) ， pp.354~355 )。

(乙)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，布文才是、以f右聽四方。

(丙)此周玄之詞。

[ 31 】于惟， 1、子， (末) 37冒失替上帝命

(甲)見(大詰) ( ( 35 ) , p.349 )。

(乙)替，廢也。上帝之命，其可廢乎?

(丙)此成王伐武庚之詞。

【 32 】文王克明漣......周于主布，布休，天乃大命文王，連

技殷'誕史反命

(甲)見〈康詰) ( ( 37 ) , p.383 , 385 )。

(乙)言文王明德昭升，問于上帝，帝用休j息，乃大命文王，是

減大殷，大受其命。

(丙)比武王告康叔之詞。

[ 33 ]皇天上布改戚元子，苦苦大國殷之命，中在王受命，無疆

中在1木，亦無疆惟恤

(甲)見〈召詰) ( ( 40 ) , p.425 )。

(乙)元子，桐天位者:言紛也。休，美;恤，憂也。言皇天38

上帝之命，不可恃;如此，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，亦有

無窮之憂也。

(丙)此召去告成王之詞。

〔已上《尚書)) ) 

36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 16 ' 5 ( 108 )。
37版本句中沒有這個否定，這是版本L修正後的結果。

38版本L中沒有「皇天」兩個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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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34 ]布命末逞，至于去齊，主降末逞，里敬 B It齊，日名 f段進

邊，上布是祇，有命式于九團"

第三章

(甲)見( (商頌) 40 :長發) ( ( 304, 3 ) )。

(乙)遠，去也;齊，時與之會也;降，生也;遲，遲久也;祇，

敬也;式，法;九園，九州也。言商之先才且，既有明德，

天命未嘗去之，以至于湯。湯之生也，應期而降，適當其

時聖敬又日擠升，以至昭格于天父而不息，惟上帝是敬，

故帝命之，以為法于九州也。

(丙)此殷人頌湯之德之詞。

【 35 】皇矣上帝，底下有排，皇之薩克四方，求民之真.....上帝

者之，中雷其事廓

(甲)見( (稚) 41 :皇矣) ( ( 241 , 1 ) )。

(乙)皇，大;臨，視;赫，威明也。監，亦視;其，定;者，

致式;廓，猶言規模也。言上帝〔之) 42臨下，甚明，但

求民之安定而已。茍為上帝之所欲致者，貝IJ增大其疆域之

規模也。

(丙)此周眾推原其受命之由也。

[ 36 ]帝還明清

(甲)見(皇矣) ( ( 2訓， 2 ) )。

(乙)言上帝還此明德之君，使居岐周之地。

(丙)比敘太王這吠之事。

'
、J

AV OO 
'
、
，
〕

4

斗Tn
γ
 

且
我
。

賞
中
中
中

L玉

L
L
L

天
本
本
來

《
'
久
久
，

1

前
K
川

ρ
H
川
吋
灼

見
於
於
於

參
加
加
加

「
J
A
U

可

A

斗
一

A
U
Y



38 可親的天主

[ 37 】布省其山......布作邦作趣的

(甲)見〈皇矣) ( ( 2訓， 3 ) ) 

(乙)省，視;巷，當也。作封，言擇其可當此國者，以君之也。

言帝才見其山，而見木拔道通。知人歸者眾，于是既作之邦。

又與之賢君，以桐其業44 。

(丙)此敘天立王季之詞。

[ 38 】維比王季，有度其心，括其漣音......說受布祉，施于
孫子

(甲)見(皇矣) ( ( 241 , 4 ) ) 

(乙)度，能度物制宜也。箱然，清靜也。祉，福;施，延也。

言上帝制王季之心，使有尺寸，能度義，又清靜其德膏，

使無非問之言，是以既受上帝之福，而延及於于孫也。

(丙)此敘王 受天命之詞。

< 39 ]布言篇文王，鼎鼎畔鼠，鼎鼎敏是，訣先登于岸

(甲)見〈皇矣) ( ( 241 , 5 ) )。

(乙)無然，猶言不可如此也。畔，離畔也;援，攀援也。言舍

此而取彼也，吾先欲之動也。羨，愛慕也。言肆情以何物也。

岸，道之極至處也。

(丙)此言帝告文王之詞。

[ 40 】申請文玉，于懷明建末識不知，川頁帝之則

(甲)見〈皇矣) ( ( 2訓， 7 ) ) 

(乙)子，上帝自稱也。明德，文王之明德也。言上帝眷念文王，

而其捷、之深1設，又能不作聰明，以循天理也。

(丙)此皆敘文王之德，以受天命之詞。

的原稿與版本L都是「對」而非「慰 J 0 

44 版本L沒有「言帝視其山， 業」三十 個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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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41 】其香始升，上布居故.....居稜喜慶幸巴，庶無罪悔，~人走

于今

(甲)見< (雅 J 45 :生民) ( ( 245 , 8 ) J 。

(乙)居，安;故，享;肇'始也。言薦豆登，以祭其香，始升

土帝已安而餐之，言應之遠也。蓋自后稜始紀以來，前後

相承，兢兢業業，惟恐有罪獲皮于天，閱數百年，而此心

不易，故曰:庶無罪悔，以迄于今。

(丙)此言周家之世世用心，如此所以上帝餐之遠也。

< 42 ]文王在上，於陷于天......文王時降，在布左右46

(甲)見< (雅 J 47 :文王) ( ( 235 , 1 ) J 。

(乙)言文王既沒，而其神在上，一升一降，無時不在上帝之左

右。

(丙)此周-h述文王之德之詞。

[ 43 】上布任命，慎于用照

(甲)見(文王) 4日( ( 235 , 4 ) J 。

(乙)言上帝之命，既集於文王;而商之孫子，皆維月足于周矣。

(丙)此亦周 2:述文王之詞。

45加於版本L中。

46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551 ' 9 ( 391 )。
47加於版本L中。

48版本L沒有「見文王」三個字。



的可親的天主

【 44 】上天之訣，無聲無臭

(甲)見49 <文王) ( ( 235 , 7 ) )。

(乙)言上天之事，無有聲、臭可度。

(丙) (缺〕

< 45 ]維此文王， ，卜，已翼翼， 8名字上帝50

(甲)見(雅:大明) ( ( 236, 3 ) ) 

(乙)小心翼翼，恭慎之貌;昭，明也。文王之德，于此為盛。

(丙)此亦周-A'述文王之德之詞。

[ 46 】上帝w.;女，無貳肅，已

(甲)見〈大明) ( ( 236 , 7 ) ) 

(乙)貳，疑也。爾〔指) 51武王也。

(丙)此眾人贊洪武王伐付之詞。

[ 47 】我將我芋，結羊緯牛，維夫其右之.....我其夙枝，畏

天之風，于自夸佛之

(甲)見〈頌:我將) ( ( 272 , 1.3 ) ) 

(乙)言奉其牛羊，以享上帝，而曰:天其降而在此牛羊之有乎?

蓋不敢必也。又言天既享我，則我其敢不夙夜，畏天之威，

以保其所57降監之意子。

(丙)此以文王配上帝之樂歌。

49版本0: r 俱見」。

50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 15 ' 9 ( 105 ) ; p.556 ' 2 ( 406 ) (=中
士)和 p.589 ' 7 ( 483 )。

51 ÎJ日於版本0 0

57版本L中沒有「所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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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 48 ]日夸邁其抖，美天其子之

(甲)見〈時邁) ( ( 273 , 1 ) J 
(乙)邁，行也。言我以時巡行諸侯，天其于我乎哉?蓋不敢必

也。

(丙)比武王巡持之樂歌。

< 49 ]末顯成康，上帝是皇53

(甲)見〈執競) ( ( 274 , 1 ) J 
(乙)皇，君也。言豈不顯哉成王;康玉之德，乃上帝之所君也。

(丙)此也頁成康之詞。

【 50 】敬之敬之，天緯顯見，命末品已故，無日高高在上，時

陣風士，日皇正在詰

(甲)見(敬之) ( ( 288 , 1 ) J 
(乙)欲之哉!敬之哉!天道甚明，不易保也。無謂其高，而不

吾察，當知其聰明，明威常F步，降于吾之所為，而無日不

監臨于此，不可以不敬也。

(丙)此成王述群臣戒己之言。

[ 51 】明路上布，主用康卒"

(甲)見(臣工) ( ( 276, 3 ) J 。

(乙)言明昭之上帝，必將賜我新舍，以豐年也。

(丙)此周戒農官之詞。

)j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 15 ' 7 ( 105 )。

54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15 ' 8 ( 105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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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52 】受株于天，保右命之，白天申之

(甲)見< (雅 J 55 :假樂) ( ( 249 , 1 ) J 。

(乙)中，重也。言周王之德，既宜民人，而受天祿矣。而天於

王，猶反覆眷顧之，不厭，既保之，右之，命之，而又中

重之也。

(丙)此頌周王之詞。

[ 53 ]上帝板椒，下民卒瘴

(甲)見(板) ( ( 254 , 1 ) J 
(乙)板，反也;痺，為也。言天欲安氏，而今反其常，是必有

所致之者。

(丙)此刺厲王詩。

[ 54 】敬天之鬼，無數戲豫，敬天之渝，無首欠缺騷，旻天日

明，及肅出王，旻天白且，及肅i芬河。

(甲)見56 (:f，反) ( ( 254 , 8 ) J 。

(乙) ìí翁，變也。王，往通，言出而有所往也。且，亦明也。衍，

寬縱之意。言天之明察，無所不及，不可不敬也。

(丙)此亦凡伯戒王之詞。

[ 55 ]莘莘上布，下民之碎

(甲)見(蕩) ( ( 255 , 1 ) J 
(乙)蕩蕩，廣大貌;辟，君也。言此蕩蕩上帝，乃下氏之君也。

(丙)亦刺厲王之詩。

55加於版本L 【tJ 0 

S6版本G: r 亦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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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56 】旻天上帝，則末我還

(甲)見( (雅 J 57 :雲;其) ( ( 258 , 3 ) J 。

(乙)遣，餘也。言天降旱災，使我不見餘也。

(丙)此宣王憂早之詞。

《帝天考》原文

[ 57 】天主喜民，者仰者則，民之采尋羊，好是臺j是?是

(甲)見〈蒸民) ( ( 260, 1 ) J 

43 

(乙)悉，眾;則，法;秉，執;拜，常;懿，美。言天生眾氏，

有是物莫不有法，是乃氏所執之常性，故其情無不好，比

美德者。

(丙)此美仲山甫之詩。

[ 58 ]民今方歹念，說天晏賽，說克者吏，靡人弗勝，有皇上

布，伊言在云中曾

(甲)見(正月) ( ( 1 妞， 4 ) J 
(乙)殆，危;夢夢，不明。言民今方危殆，疾痛呼訴于天，而

視天反夢夢然，若無意於58分善惡者。然，此特值其未定

之時，爾及其既定，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。夫天豈有所憎，

而禍之乎?福善禍淫，上天"當然之1里。

(丙)此大夫憂亂之詞。

57加於版本L中。

58版本L以「于」代替「於」。

59版本L中沒有「上天」兩個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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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59 ]兢冒旻天，無末克鞏

(甲)見(瞻仰60) ( ( 264, 7 ) )。

(乙)克，能;鞏'固。言雖危亂之極，天亦無不能鞏固之也。

(丙)此勉王吹過。

〔巴上《詩經)) ) 

[ 60 ]推罪於天，無所禱it. 61 

(甲)見(論語) (入份( III, 13 ) ) 

(乙)天尊無封，逆5里62獲罪于天，豈他禱所能免手。

(丙)此孔子之言。

[ 61 ]竟子......畏天〔小人末知天命新畏it.) 63 

(甲)見(論語) (季氏( XVI, 8 ) ) 

(乙)君子知天命之可畏，好l戒慎恐懼，自有不能已〔者;小人

不知，故不識義理，而無所忘 4陣) 64 。

(丙)此孔于之言。

60原稿與版本L都是 r f印」而非「印」。

61 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68 ' 5 ( 206 )。
62版本L沒有「逆理」兩個字。

63第二部分自版本LIJ日上。
64加於版本L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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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62 ] 3掃干土之禮，所J.::人手上帝也65

(甲)見(中庸) ( 19 J 
(乙)古設有郊社之禮，皆所以事上帝也。

(丙)此孔子之言。

【 63 】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享天也

(甲)見〈孟子) (盡心上( VII A, 1 ) J 。

(乙)存，則採而不合;養，謂1慎而不害;事，貝1];奉承而不遠也。

(丙)此孟子之言。

< 64 ]莫非命it.'川頁受其正

(甲)見(孟子) (盡心上( VII A, 2 ) J 。

(乙)人物之生，吉凶禍福，皆天所命;惟莫之致而至者，乃惟

正命。故君子修身以俟之，所以順受乎此也。

(丙)此孟子之言。

[ 65 】雄事是人，齊戒沐浴則可J.::人枝上布

(甲)見(孟于) (離霎下( IV B, 24 ) J 
(乙)此〔孟子 J 66勉人自新〔之詞 J 67 。

(丙)此孟子之言的。

〔已上《四書)) ) 

65參見《天主實義)) , p.4 15 ' 5 ( 104 )。
66加於版本t_， rlJ 。
67加於版本L中。

68版本t_， 'I' 沒有「此孟子之言」五個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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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(附愚論〉

( 80) (7b) 69附愚論

{ 1 }敝中邦古書，惟《五經》、《四子〔書) )) 70 ，其說

可憑。然《易經》語象71 ，非實談事; ((春秋》乃紀周末人事;

《禮記》多秦、漢著作;惟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二經72及《四子73

書>> ' (8a )其中所載為詳，而語且無訛。今欲聞「上帝」所

稱為何?故謹摘錄《二經》、《四書》中所言「上帝」、言「天」

之語，以備參考。

{ 2a }以今考之，古中之稱「上帝 J '即太西之稱「天主」

也

曰: r 惟皇 J 74 , (81) 曰: r 皇矣」 75 ，其尊無對也。

曰: r 蕩、 76 」 77 ，曰: r 浩、 78 」 79; 其體無窮也。

曰: r 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 80: 純神無形也。

曰: r 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 8l; 無終也。

69在粗體括號內之號碼，表原稿的頁碼:號碼( 80 )是版本守的頁媽(根
據《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篇》中重印後的頁碼) ;號碼( 7b )代表版本
L的頁碼。

70作者用「四子 J 版本L用「四子書從下文來看，這裡應該是「四
書」的意思。

71 í 象 J :指陰陽所生的「四象 J 0 

7?以來L中沒有「二經」兩個字。
73版本L中沒有「子」字。

74 [ 11 ] (= (引文表)上的號碼) = ((尚書﹒湯話>> ( 1之) , p.185 。
75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。
76版本L中以「蕩」代替「、 J 0 

77 [ 55 ] = ((詩經﹒蕩)) ( 255 ' 1 )。
78版本L中以「浩」代替「、」。

79 = ((詩經﹒雨無正)) ( 19斗， 1 ) ;嚴誤的(引文表)沒有引用。

80 [ 44 ] =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' 7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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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 r 及爾出往」泣， r 及爾游衍」 83 曰: r 時降厥事，日

監在茲」 84I; 無所不知，無所不在也。

曰: r 無不克鞏」豹，曰: r 靡人弗勝」的;無所不能也。

曰: r 有赫」 87 ，曰: r 顯思」鉤，曰: r 聰明」紗，曰: r 震

起」 90; 靈明威權也。

曰: r 視聽」叭，曰: r 眷仿」"，曰: r 錫係」的，曰: r 監

觀」"，曰: r 陰相」衍，曰: r 臨下」 96 ，曰: r 無親」"，曰:

「靡常」嗨，曰: r 作」"，曰: r 降」帥，曰: r 矜」 101 ，曰:

81 = ((詩經﹒維天之命)) ( 267 ' 1 ) ;嚴讀的(引文表〉沒有引用。

82 [ 54 ] = ((詩經﹒板)) ( 254 ' 8 ) ; r 往」應讀作「王 J 0 

83向上。

84 [ 50 ] = ((詩經﹒敬之)) ( 288 ' 1 ) ; r 事」應讀作「士」。
的[ 59 ] = ((詩經﹒瞻印)) ( 264 ' 7 )。
86 [ 58 ] = ((詩經﹒正月)) ( 1 眩， 4 )。
87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。
88 [ 50 ] = ((詩經﹒敬之)) ( 288 ' 1 )。
89 [ 19 ] = ((尚書﹒說命中)) ( ~之) , p.255 。

90[21]=(( 尚書﹒泰誓上)) (~工) , p.285 。
91 <<尚書﹒泰誓中)) (~主) , p.292 ;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
92 ((尚書﹒太甲中)) ( 1立) , p.206 ; ((尚書﹒微子之命)) ( .2.立) , p.378 ; 

「佑」取代了「祐 J '嚴誤的(引文表)中並沒有引用;但有出現在[ 17 ] 
= ((尚書﹒成一德)) ( 1工) , p.214~2時，以及分散於[ 2 ] = ((尚書﹒

大禹讀)) (主) , p.54 '和[ 23 ] =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 l工) , p.286 。

93分散於[ 29 ] = ((尚書﹒洪範)) ( 32 ) , p.323 ; [ 17 ] = ((詩經﹒
成有一德)) ( 1工) , p.214 ; [52] = ((詩經﹒假樂)) ( 249 ' 1 )。

94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。
95 [ 28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4 )。
96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抖， 1 )。

97 [ 16 ] = ((尚書﹒太甲下)) ( 1丘) , p.209 。
98 [ 17 ] = ((尚書﹒咸有一德)) (1王) , p.213 。
99 [ 23 ] =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~工) , p.286 ;以及[ 37 ] = ((詩經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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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謂 J lO2; 至神( 8b )至活也。

曰: r 生蒸民」 lO3 ，曰: r 降衷于下民」 lO4; 生人生性也。

曰: r 福善禍淫」 l0人曰: r 命有德，討有罪」 loh 曰: r 作

善降之百 107祥，作不善降之百 108殃」 lO9; 〔 82 〕好善惡惡、賞善

罰惡也。

曰: r 天矜于民」 llh 曰: r 求氏之莫」 lli 曰: r 天命極

之」 ll2 ，曰: r 降災于下」 ll3; 至仁至義也。

順之者114則為聖賢。曰: r 永言配命」 ll5 ，曰: r 克享天心」

肘，曰: r順帝之則」 il7 。

皇矣)) ( 241 ' 3 )。

100 [ 26 ] = ((尚書﹒泰誓下)) ( 29 ) , p.295 。
101 [ 25 ] =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2.主) , p.288 。

102 [ 39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5 )以及[ 40 ] = ((詩經﹒皇矣》
( 241 ' 7 ) 

l的[ 57 ] = ((詩經﹒吉思民)) ( 260 ' 1 ) 。
104 [ 11 ] = ((尚書﹒湯話)) (1主) , p.1 的。

l的[ 12 ] = ((尚書﹒湯話)) (1三) , p.186 。

106 [ 4 ] = ((尚書﹒舉陶護)) ( 4) , p.74 。
107版本L中沒有「百」字。

108版本L中沒有「百」字。

109 [ 14 ] = ((尚書﹒伊訪11)) (1之) , p.198 。

110 [ 25 ] =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 2.王) , p.288 。
111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。
112[8]=(( 尚書﹒湯誓)) ( 10) , p.173 。

113 [ 12 ] = <<尚書﹒湯話)) (1之) , p.186 ; r 下」應讀作「夏」。
114這裡是《孟子﹒離襲上)) ( IV A, 7) : r 順天者存」的釋義。
115 =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' 6 )和《詩經﹒下武)) ( 243 ' 2 ) ;嚴
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
116 [ 17 ] = ((尚書﹒成有一德)) ( 1工) , p.215 。
117 [ 40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7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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逆之者118則為小人。曰: r矯誣多罪」 llh 曰: r 穢德升聞」

凹，曰: r 不知不畏」 l2l 。

{ 2b }所以歷觀古聖人事上帝之學。曰: r 敕天之命，惟

時惟幾」 IZ2 ，曰: r 聖敬日蹄，昭格遲、 ln 」 l24 ，曰: r 小心翼、

肘，昭事土帝」 l2人曰: r 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」 127 ，曰: r 獲

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 l28 ，曰: r 存心養性，所以事天」 l29 ，唐虞

夏商周孔孟之學如一也。

蓋古人一行一動，無有不凜以上帝者。( 83) (9a) 

傳天位，則曰: r 天之曆數在爾躬」 l30 。

命臣職，則曰: r 亮天功 131 ，代天工l32 」。

行放伐，則曰: r 致天之罰」 l33 。

118這裡是《孟子﹒離霎上)) ( IV A, 7 ) : r 逆天者亡」的釋義。
119第一部分[ 10 ]=((尚書﹒仲旭之話)) ( ll_) , p.179 ;第二部分[ 8 ] 

= ((尚書﹒湯誓)) ( 10) , p.173 。

120 = ((尚書﹒泰誓中)) (~主) , p.290 ;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

用。

121 [ 61 ] (版本G) = ((論語﹒季氏)) ( XVI ' 8 )。

122 [ 6 ] = ((尚書﹒益稜)) (主) , p.89 。
123版本L中以「遲」代替「、」。

124 [ 34 ] = ((詩經﹒長發)) ( 304 ' 3 )。
125版本L中以「翼」代替「、」。

126 [ 45 ] = ((詩經﹒大明)) ( 236 ' 3 )。
127 [ 50 ] = ((詩經﹒敬之)) ( 288 ' 1 )。
128 [ 60 ] = ((論語﹒八俏)) ( III ' 13 )。

129 [ 63 ] = ((孟子﹒盡心上)) ( VII A ' 1 )。
130 [ 3 ] = ((尚書﹒大禹誤)) (主) , p.61 。

131 = ((尚書﹒舜典)) (主) , p.50 ;在嚴謹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
132 = ((尚書﹒學陶誤)) (土) , p.73 ;原稿句子為: r 天工人其代之 J ' 

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
133 = ((尚書﹒湯誓)) ( 10 ) , p.175 ;在嚴諜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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畏上帝不敢不正，曰: I 帝休，大命，噎戒商 Jl34 。

祇承上帝過亂，舉一賢，則曰: I 天命有德」 135 ，曰: I 爾

有善朕弗敢蔽，簡在上帝之心」 l36 。

籲俊尊上帝，罰一罪，則曰: I 天討有罪」 l37 ，曰: r 天勦

絕其命」 l沌，曰: r 罪當朕躬，弗敢自赦」 139 。

立為天子，則曰: r 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」 l40 ，曰: I 帝命

式于九園」 l4l ，曰: r 作之君作之師」 l42 ，曰: I 土帝是皇」 l43 。

建國都，則日;「增其式廓，此維與宅」 l44 ，日;「帝還明

德，帝省其山」 l45 。

心有德善，則曰: I錫王勇智」 l46 ，曰: I 天生聰明」 l47 ，

( 84 )曰: r 帝度其心」 l48 ，曰: r 天之蝙民」 l49 。

134 [ 32 ] = ((尚書﹒康話)) ( 37 ) , p.385 ;原稿以「殷」代替「商」。

135 [ 4 ] = ((尚書﹒舉陶讀)) (主) , p.74 ;這一段在上文已被引用。
136 [ 13 ] = <<尚書﹒湯話)) (1之) , p.189 0 

137 [ 4 ] = ((尚書﹒舉陶誤)) ( 4 ) , p.74 ;這一段在上文已被引用。
138 [ 7 ] = (<尚書﹒甘誓)) ( 7) , p.153 。

139 [ 13 ] = ((尚書﹒湯話)) (1之) , p.l肘。

140 [ 2 ] = ((尚書﹒大禹諒)) (主) , p.54 0 

141 [ 34 ] = ((詩經﹒長發)) ( 304 ' 3 )。
142 [ 23 ] = <<尚書﹒泰誓上)) ( ~工) , p.286 。
143 [ 49 ] = ((詩經﹒執競)) ( 274 ' 1 )。

144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 ;在嚴讀(引文表)中沒有引
用的第二部分，屬於同一首詩;根據朱熹的詮釋「憎」讀作「增 J 0 

145第一部分[ 36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2 ) ;第二部分[ 37 ] = 

《詩經﹒皇矣>> ( 241 ' 3 ) 

146 = (<尚書﹒仲旭之話)) (lL) , p.178 ;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
引用本句，但在[ 9 ]引句之後出現: r 事夏昏淺，民墜全炭，天乃

錯王勇智」

147 [ 9 ] = <<尚書﹒仲旭之話)) ( 1土) , p.178 。

148 [ 38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4 )。
149 = ((詩經﹒板)) ( 254 ' 6 ) ;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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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有福慶，則日「昭受上帝，中命用休」 l50 。

保右命之白天申之， (9b) 每年必祭，其禮甚尊。每事必

告，其情甚親。災祥必析，權能知屬;受獲必報，美利知恩。以

至行止死生無不日: r 有命」 l5l; 貧窮患152難無不曰: r 樂天」

1日。明且闇室無一處不謹其無敢不愧之衷。須與夭壽無一時不深

其「率性」 1日、「俟命」 l55之學156 。凡聖賢諸百德行，何一不從

事上帝來者，則古中之稱「上帝 J '即太西之稱「天主」無疑矣。

{ 3 }或曰:天主無始自有，主體有三位一體之奧， (85) 

天主有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工，向157書中並無言之間。

〔答) 159曰:天主無始與三位一體之奧理，極超人性。天主

未降生前， (10a) 非出天主之默示，人亦不能知，亦不敢言。

其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序，非居如德亞，見古經，亦不能知，亦不

敢言。中古聖賢之無言此者，蓋其當也，蓋其慎也。不可以此責

其有闕，而以其所稱「上帝」謂非「天主」也。

且其所言上帝，靈明威權160 ，無有在其上者，則無始之義亦

在其中矣。

150 [ 5 ] = ((尚書﹒益櫻)) (主) , p.79 。

的 1 = ((尚書﹒伊司11)) ( 1之) , p.194 ; ((尚書﹒咸有一德)) ( 1工) , 
p.217 ; ((詩經﹒大明>> ( 236 ' 6 ) ;在嚴誤的(引文表〉中沒有

引用。

152版本L以「窘」代替「患」。

153 ((孟子﹒梁惠王下 ))(IB ， 3); 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154 ((中庸)) ( 1 )。

155 ((孟子﹒盡心下)) ( VII B ' 33 ) ;亦見《中庸)) ( 14 )。
156版本L以「功」代替「學」。

157版本î._，j;J r 何」代替「向」。

158版本L以「者」代替「之」。

159加於版本L中。

16。這是在{ 2a }中有關「天主」的第八個特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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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 r 生蒸民」 16l ，曰: r 天生人」 162 ，曰: r 降衷 J 悶，

曰: r 物則」 l64 ，則雖不言其時造天地，以土造人身，又造靈魂

其中， (86) 然亦以已知上帝生人錫性矣l的。

至三位一體，則萬、不可及。

雖然，吾正幸吾上古聖賢之言簡而意慎也。《論語》曰: r 于

罕言命」 l66 ，又曰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間也167 」 l68 。使 169言多，

則必有旁溢假借之語， (10b) 萬一其中有一二疑似之言。今之

論者，必執( r 上帝 J ) 170以為非「天主」矣，豈必語入于171邪

始可疑?即有但如太西古經〔中 )172之言天主者，則「上帝」亦必

被誣為非「天主」矣。何以言之?

古經云: r 天主父 J '語: r 天主于 J '曰: r 我今日生爾」

173 ，又天主將罰瑣法馬五城，曰: r 我不信，我且下觀之」 l74 ，

( 87 )又如太西古畫，三位皆有象，如此類甚多。始非解釋明

161 [ 57 ] = ((詩經﹒蒸民)) ( 260 ' 1 )。
162 [ 9 ] = ((尚書﹒仲旭之詰)) ( 1上) , p.l77 ;原典用「民 J 而非

「人」
l的[ 11 ]二《尚書﹒湯諾)) (1之) , p.185 。

164 [ 57 ] = ((詩經﹒蒸民)) ( 260 ' 1 )。
165這是{ 2a }中有關「天主」的第十個特徵。

166 ((論語﹒子罕>> ( IX ' 1 ) ;在嚴謹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167版本L中沒有「也」字。

168 ((論語﹒公冶長)) ( V ' 13 ) ;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169版本G: r 若使」。

170加於版本L中。

171版本L以「於」代替「于」。

172加於版本L中。

173參見聖詠二 7 ;宗徒大事錄十三日。
174瑣法為指的似乎是創世紀第十八、十九章中遭毀滅的索多瑪;在創世
紀中沒有提及「五個城市 J r 五個城市」的說法只出現在編年紀上

凹 32 及路加福音十九 19 兩個完全不同的上下文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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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， (知為假借之詞) 175 ，人將謂天主非無始者，三位有大小先

後，天主有所不知，有所不在，且非無形矣!將何以為辯乎?

今幸吾經書中，無一語疑似，豈非上古慎言、簡言之利搏哉。

他如諸于書中， (l1a) 亦有言似明過于176 <<詩》、《書》

者，如《莊子》稱: r造物者 J l77 ，又云: r;有夫未始夫有始也

者l78 」。伯陽父曰: r 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 l79 ，「函三為一」

180 。又漢世祭「三一」 lBl ，想亦古初有所傳間，但今不敢引以為

証，以其中語多不純，不如勿語之為更當也。

{ 4a} (88) 或曰:既稱「上帝 J '有時又稱為「天」

何也? r 天」則非「天主」矣。

〔答) 182曰:此古人之借稱也。經書中單言「帝 J '言 183 r 上

帝 J '言 184 r 皇矣上帝 J l85 , 「皇皇后帝」 l駒， r 蕩蕩上帝」 lw

175加於版本L中。

176版本L以「於」代替「于」。

177 ((莊子﹒大宗師)) ( VI ' 48 ' 49 '的， 87 ) ; ((莊子﹒應帝王》
( VII ' 9 ) ; ((莊子﹒列禦寇)) ( XXXII ' 13 ) ; ((莊子﹒天下》

( XXXIII ' 67 ) 

178 ((莊子﹒齊物論)) ( II ' 49 ) ;完整的版本是: r 有未始有夫未始
有始也者」

179 ((道德經)) ( 25 )。

18。這句句子並不屬於《道德經)) ，作者可能想到《道德經)) ( 14 ) : r 此
三者混而為一。」然而在《漢書)) (律曆志上) , j.20 ' p.964 : r 太

極元氣，函三早已一。」解釋為「天地人混合為一」。

181 在《史記)) (封禪書)及《漢書)) (郊把志)都提到，古時每三年天
子要向三一:天地太(泰)祭祠。

182:/]日於版本L中。

183版本L中沒有「言」字。

184版本L中沒有「言」字。

185 [ 35 ] =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' 1 )。

186 = ((詩經﹒閏宮)) ( 300 ' 3 ) ;在嚴誤的(引文表)中沒有引用。
187 [ 55 ] = ((詩經﹒蕩)) ( 255 ' 1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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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類不可勝數，不屬天也。有時稱為「皇天上帝」 lB8 。「皇天上

帝」者，蓋此l的表明之法也。人目所見惟天為大，言「天」所以

引吾聰明以知上帝之大，止言「帝 J '人主亦有稱「帝」之文，

( llb )不舉天不足以表明其大也。

至於經書中，有時單稱「天」者，此又用字法也。是〔借〕

190 r 天」以言「帝」也。今人稱「順天知府」為「順〔天) 191府 J ' 

「知縣」為「縣 J (者) 192 ，豈城郭即為知府知縣乎?稱「主上」

為「朝廷 J ' (89) 為「階下l93 」'豈殿宇階級194即為至尊乎?

不過借以為稱指耳。夫以人類之顯見可見，尚必借稱如此，豈以

純神非形體之上帝，而不可借一大〔之天) 195以稱之，以引人思

想之有所歸宿乎?此等用字，古人亦妙，非有錯也。故其所言

「天」者，皆靈明威權之事，悉非穹蒼九重之團體所有者，亦不

憂其疑混也。

況經書〔每) 196于 l昕一句中， r 上帝」與「天」兩俱用。如:

「昭受上帝，天其中命」 l98 ，如: r 矯誣上天，帝用不喊」 199 ，

188 [ 33 ] = ((尚書﹒召話)) ( 40 ) , p.425 ;只有在《尚書》中出現;
在《詩經﹒雲漢)) ( 258 ) (見 C 56 ) )出現了三次「旻天上帝」。

189版本G: 此蓋。

190加於版本L中。

191加於版本L中。

192加於版本L中。

193版本L沒有「為階下」三個字。
194版本L沒有「階級」兩個字。
195加於版本G中。

196力日於版本L中。

197版本L以「於」代替「于 J 。
198 [ 5 ] = ((尚書﹒益稜)) (主) , p.79 。

199 [ 10 ] = ((尚書﹒仲旭之話)) ( ll_) , p.17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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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2a )如: r 帝乃震楚，天乃錫禹」 200 ，如: r 視天夢、，有

皇上帝」 20l等、不一，亦不患人之疑「天」字( 90 )謂非以指

言上帝矣。

{ 4b }總之天主無名，因人之互視而名。「上帝」與「天

主」之稱，共以表其至尊無上而已，非有異也。如言「人主」為

「君 J '為「后 J '為「辟 J '為「皇」 202 ，共是一君;如言「父」

為「父 J '為「爺 J '為「親 J '共是一父。蓋當視其所指之何

義。豈可以異地之殊稱，而謂彼是君父，此非君父， r 上帝」

非「天主」哉?

不知「上帝」二字203之稱，比「天主」二字更好。蓋必如太

西稱為「天地萬物之主宰 J '始為恰當。若紐攝作「天主」二字，

反不如「上帝」之稱為更妙204也205 。何也? r 帝」者，君也;「上」

則天上之大君， (91) (12b) 其包天地萬物在其中矣206 。稱

為「天主 J '彼不知者，但207以為屬於天。漢世亦有「天主」、

「地主」、「山主」之分208 ，不幾乎小哉209 ?然「天地萬物之主

200 [ 29 ] = <<尚書﹒洪範)) ( 32 ) , p.323 。

201 [ 58 ] = ((詩經﹒正月)) ( 192 ' 4 )。
202版本L在這句句子加上「主」和「帝」二字。

203版本L沒有「二字」兩個字。
204版本L中以「鈔」代替「妙」。

205版本L中沒有「也」字。

206版本L中沒有「矣」字。

207版本L中沒有「但」字。

208在《詩經)) (封禪書) j.28 ' p.1367 (Watson ' vo l.2 ' p.24 )及
《漢書)) (郊耙志) j.25 ' p.1202 都提到，第一個國王往東方的旅途

中，向「名山大川及八神」祭祠，八神為天主、地主、兵主、陰主、

陽主、月主、日主、四時主，當中並沒有包括山主;在這裡可能是作

者的錯誤，因為描寫八神之前有「名山」一詞之出現。

209這句句子最後一部分: r 不幾乎小哉 J 語意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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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 J '多字難以名呼，無奈紐攝。自有解說顯明210亦不妨也。

{ 4c }初來諸鐸德，與敝邦先輩，翻譯經籍，非不知「上

帝」即「天主 J '但以古書中慣稱。人見之，已成套語。又後代

釋老之教〔所) 211 目「上帝 J (皆) 212以為人類，又其號至鄙，

其位至卑。俗人習聞其名不清，故依太西之號紐213攝稱為「天

主 J '非疑古稱「上帝」非「天主」而革去不用214也。

今愚憂新來215鐸，有不究不察者， (92) 視「上帝」之名，

如同異端，拘忌禁稱的，誣敝邦上古聖賢以不識天主。將德義純

全之人， (13a) 等於亂賊之輩、邪魔之徒。其謬患有難以詳言

者。故備錄經書所言，而略附(愚論〉於後。

惟折公心破惑，共擠同美，以合大主之意焉。至《詩》、《書》

中，文原明白，有一二條，被後儒錯解，不足以掩原義。愚亦著

有《詩書辨錯解》一冊。倘欲詳考，或可再潰也。

210版本L: 明顯。

211加於版本L中。

212:IJ日於版本L中。

213版本L中沒有「紐」字。

214版本L加上「敢」一字。
215版本L以「至」代替「來」。

216版本L寫道:不要指名及引用。

閩潭後學晨(打打草定獸氏 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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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一章我們要從《帝天考》的內容，了解嚴議對天主的

觀念，焦點主要是放在(附愚論)的分析。為了幫助分析，我

們會時常引用利瑪竇所撰的《天主實義)) 0 <<天主實義》是十

七世紀介紹基督信仰最著名的作品，在這裡它正可與《帝天考》

產生對比的作用。我們無法得知嚴誤是否讀過《天主實義)) , 

因為在他的著作中從未提及任何傳教士的中文著作，不過如嚴

讀這樣文化背景的人，必定對這些傳教士的作品有所接觸。本

章第二部分的分析，將以宋儒的著作與嚴讀《帝天考》的「哥|

文表」互相比較，從而進一步繼續我們的研究。

4.1 (關愚論〉中的天主觀

(附愚論)分四部，分為了使討論更清楚，我們把第二部

分再細分為兩個段落，第四個部分分為三個段落。

4.1. 1 來源:釋經學的討論

在(附愚論〉的第一個部分，作者對自己所採用的材料，

作了一個釋經學的說明。嚴讀稱他所選擇的材料都是「可憑」

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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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在此必須說明的是，這些作品在它們被討論的時代都不被

視為「可憑」的。在第一部分的開始，嚴讀即以「古書」作為

出發點;在第二部分，他又以中國古代(古中)的上帝來與西

方的天主對照，指出兩者的相似性。雖然《易經》有一章專門

討論「帝」 l ，利瑪竇也曾引用 2 ，嚴讀卻認為《易經》的材料

不夠實在，而沒有採用。在「上帝」和「天」的討論中， ((春

秋》和《禮記》都沒有被引用，因為嚴誤覺得它們的寫作年分

不夠久遠。倒是在他討論禮儀的著作時，曾多次引用《禮記)) , 

並稱它為「秦漢諸儒所集，夏商周三代典禮」 3 。嚴護較多引用

的是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及《四書)) ，因為「其中所載為詳而

語且無訛」。在第三部分，嚴讀指出《莊子》、《道德經》及

《漢書》也許是更可靠的材料，但是「今不敢引以為證'以其

中語多不純」。由此可見，在他嚴格的標準背後，有一個普遍

在釋經學上的預設，即古經應連貫有序，富邏輯性，前後一致，

思想深遠4 。

嚴護很清楚他所引用的古經在歷史真確性方面的疑難，

《存璞篇》中，他把經文的種種傳訛歸咎於魔鬼，並認為魔鬼

充斥於流行的風俗和書籍中欺騙人們，又放毒使人墮入陷阱，

六本古籍無一倖免，秦朝時代焚書無數，造成機會讓漢代學者

補塞殘缺的篇章，便是魔鬼肆虐的一例。嚴誤的論證是這樣的:

「宋儒朱紫陽撫尚書而慨曰 :11 書有古文、今文。古

文乃壁中之書;今文乃伏生口{專5 0 JI 愚謂伏生口傳即壁中

1 ((易經﹒說卦)) ( IV ) :帝出乎震。

2 ((天主實義)) p.4 16 ' 6 ( 106 )。
3 ((祭祖考)) p.1a ; ((李師條問)) p.1 。

4 參考 Henderson ' p.106 、 115 、 129 。
5 參考蔣善圈， pp.276-277 ; ((朱子語錄)) , j.7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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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舊文，安有古今文之分別?但壁中之書，發時必多剝蝕

殘缺。口傳之書，誦出必有補綴增減，非孔子ilIt'J定之原書

可知也。尚書如是，諸書可以類推。魔鬼隨書技毒之明徵

也。」

因此，所有的經文都需要經過「去瑕存璞」 6的功夫，在嚴

誤的著作中，處處可見他在這方面的努力，他認為所有古經都

必須經過這個處理，因為它們都曾被漢宋學者更改。

了解嚴誤在釋經學的觀點後，我們看看他對古文的關注點

在甚麼地方。他所採用的引文和他的天主觀都很密切的關係，

因為嚴誤試圖在古經中尋找未經修飾的天主觀念，而且棄絕使

用有訛誤的文獻。

4. 1.2 天主的屬性:中國古經中的證明

第二部分一開始的句子，嚴誤就透露了他的立場，若以《天

主實義》與這裡相比，就更清楚了。利瑪竇與嚴誤一樣，希望

根據中國古經指出「上帝」和「天主」觀念的一致，但他以一

名「西士」的身分向「中士」申述自己的看法，而嚴護則以一

個中國學者的身分向西方傳教士闡述自己的研究。利瑪竇在其

書引言中說: r 吾天主，乃古經書所稱土帝也7 0 J 他以一個西

方人的角度稱他所信仰的「天主」和中國四書五經的「上帝」

是同一位;而嚴誤的作品則這樣寫道 r 以今考之古中之稱

上帝即太西之稱天主也。」他由一個中國傳統學者的身分，說

明中國歷來的「上帝」和他現在信仰的「天主」是一致的。

第二部分前大半的十一個段落，嚴讀列出古經中「天」、

「上帝」等詞的描述，其中也表達了他對「天主」這觀念的了

解。前八個段落描述天主自己，後三個段落描述天人的關係。

每一個段落都有固定的格式，先有一段古經的引文(古經皆選

6 <<存璞篇)) p.la ;以及 7b 。
7 ((天主實義)) p.415 ' 4 ( 104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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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引文表內) ，然後有一句對天主特性的描述，這樣的結構透

露了兩者的對稱性。嚴讓所列的天主屬性是當時傳教士以士林

神學出發的描述，十三個特點幾乎《天主實義》都曾提及:

其尊無對8
其體無窮9

純神無形 10

無終11

無所不知12

無所不在13

無所不能14

靈明威權15

至神至活

生人生性16
好善惡惡17

賞善罰遁的

至仁至義19

8 參考《天主實義)) , pp.392~394 ( 50~51 ) ; p.417 ' 4 ( 110 )。
9 ((天主賞義)) , p.396 ' 5 ( 55 ) ; p.397 ' 7 ( 60 )。
10 ((天主實義)) , p.398 ' 3 ( 58 ) (神) ; p.396 ' 4 ( 55 ) (無
形)

11 ((天主實義)) , p.389 ' 4 ( 42 ) ; p.397 ' 5 ( 59 )。
12 ((天主實義)) , p.397 ' 9 ( 61 ) ; p.593 ' 6 ( 493 )。
13 ((天主實義)) , p.593 ' 6 ( 493 ) ; p.397 ' 7 ( 60 ) ; p.398 ' 

4 ( 61 ) ; p.593 ' 6 ( 493 )。

14 ((天主實義)) , p.626 ' 3 ( 574 ) ; p.397 ' 9 ( 61 ) ; p.593 ' 

6 ( 493 )。

15 ((天主實義)) , p.4 10 ' 8 ff ( 91 )。
16 ((天主實義)) , p.389 ' 9 ( 44 ) ; p.548 ' 3 ( 383 ) ; p.567 ' 

6 ( 432 ) 

17 ((天主實義)) , p.445 ' 2 ( 161 ) ; p.549 ' 1 ( 385 )。
18 ((天主實義)) , p.527 ' 9 ( 333 )。
19 ((天主實義)) , p.443 ' 3 ( 157 ) ; p.627 ' 1 ( 576 ) ; p.445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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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詞組幾乎囊括了所有對天主的描述，特別是多瑪斯神

學中指出的天主屬性，無一遺漏:否定法(純神無形、無終、

無所不知) ;類比法(靈明威權) ;天主的完美(至神至活、

至仁至義) 20 。這些文字中，有的很明顯是用中文來表達西方

的觀念，但有的卻不然，例如「其體無窮」、「神」等詞或字

在中文裡有多重意義，不易以西方語言表達。此外，用來稱譽

高尚人格的「仁」、「義」等語，作者則把它們以類比的方式

來描述完美的天主。

有些地方值得特別注意，例如「無終」一詞，一般的用法

是「無始無終 J '這裡很有可能是一個故意的省略，因為在(附

愚論)第三部分會討論為何古經中缺少了「無始」一詞。在同

一行提到「生人生性 J '卻沒有談創造的工程，這同樣在第三

部分會處理。有關天主是「第一行動者」的屬性，神的不變性

或第一因，這類與西方宇宙觀及哲學相關的觀念都沒有被提出

來2I ，天主是萬善萬愛之源也沒有被強調22 。

嚴讀並不是第一個用中國古籍的「神」與基督宗教的「天

主」互相對照的人，在《天主實義》中，利瑪竇也曾做同樣的

工作23 ，但只列出古籍中十一處引文，而嚴誤除了引用古文外，

2 ( 161 ) ; p.549 ' 1 ( 385 )。

20比較 Gilson ' ch.V ;這些屬性在現代神學中的用法，參谷寒松，
pp.377 ff 0 (包括聖經資料)。

21 ((天主實義>> p.397 ' 8 ( 60 )。
22 ((天主實義>> ' p.525 ' 1 ( 328 ) ;仰.582~583 ( 468~469 ) ; 

p.588 ' 8 ( 481 )。

23 ((天主實義)) pp.4 15~416 ( 104~108 ) : ((中庸)) 1 9 = ( 62 ] ; ((詩
經﹒執競>> ( 274 ' 1 ) = [ 49] ; ((詩經﹒臣工)) ( 276 ' 3 ) 
= [ 51 ] ; ((詩經﹒長發)) ( 304 ' 3 ) = [ 34 ] ; ((詩經﹒大明》
( 236 ' 3 ) = [ 45 ] ; ((易經)) =沒有被嚴謹引用; ((禮記)) (二

處引用)=沒有被嚴讀引用; ((尚書﹒湯誓>> ( 10 ) , pp.173~174 
= [ 8] ; <<尚書﹒湯諾)) (1主) , p.185 = [ 11 ] ; ((尚書﹒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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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在引文後附上基督宗教「天主」的屬性，可見他的研究更有

系統也更詳盡。

在第三部分最後有兩個段落的結構，和前面的略有不同，

它們並非描述天主，而是描述天人關係，或更正確的說，應是

天人關係的效果:跟隨天主的人，將成為聖賢;違背袖的人，

將成為小人。嚴誤解說《孟子》時，把儒家典型的聖賢、小人

對比，與天主的跟隨者建立一個環扣的關係，並成為第二部分

後半的引言。

4. 1.3 天主與人:歷史性的論證

嚴誤在天人關係的討論中有其原創性的意義，因為他以一

個與古聖先賢，特別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有

深厚情感的中國人的身分，從歷史經驗出發，研究他們如何侍

奉上帝，最後嚴護指出:因為歷來那麼多的聖賢曾經服侍上帝，

很清楚的，古稱的「上帝」就是基督宗教的「天主」。這個結

論可說別有一番深意。

這部分的關鍵是「天命 J '上天語諭於古代君王以支持他

們的王朝。嚴讀也沿用此義，文中的例子很多都與政治有關(王

位的傳遞、官員的委任、出征討伐、開疆闢土) ，特別強調君

主實踐天命的角色。此外，嚴言莫還擴大了「天命」一詞的意義，

不只君主才能當聖賢，其實，所有的人都應該履行天命，在敬

天、事天的基礎上建立有德行的生活。

4. 1.4 無始、聖三、創造:經文進路

第三部分是關於自然界的討論: 1 )天主是無始的; 2 ) 

天主聖三; 3 )創造。

勝)) ( 34 ) = [ 30 ]。書中其他引用中國經典與天主有關的部分，

詳見 Lancashire 譯本的一覽表， pp.483-48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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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這些題目都沒有在中國古籍中出現過，有些西方人

士正認為這代表中國古籍是為了說明「上帝」並非「天主 J ' 

結果這便造成中國人反對基督宗教的原因之一。嚴誤似乎是面

對這方面的反對者，並試圖向他們解釋要了解這些奧蹟是相當

困難的，尤其是天主聖三的道理。在很多作品中，包括傳教士

在內，常常提到這些難處，正如多瑪斯所說，聖三的道理完全

不是建基於哲學的知識上。我們雖然能用頭腦來嘗試了解這個

奧蹟，卻不能假裝在保持其奧蹟的本質下，仍能用理性解釋它。

聖三的奧蹟只能自啟示中得悉，並不受人的理解力所控制24 。

事實上，因為上述三個問題本身討論過，我們必須用文本

研究方法才能暸解這一節的特性。嚴讀既巳接受基督信仰，當

然也接受天主是無始的，是三位一體，是創造者，現在他要研

究為何中國古籍會缺乏這些觀念。他所有的論證幾乎都是來自

古籍經文，如同西方人談論奧蹟時必定引用聖經作論證。關於

「無始」和創造的問題，嚴誤引用古經中「靈明威權」及「生

人生性」二語來解釋，指出這兩個屬性在中國古書都可以找到。

當談論三位一體的道理時，嚴讀指出古經的作者非常謹慎，不

過不能否認這些作品也沒有引起「上帝」和「天主」意義相悍

的觀點。最後，嚴誤補充天主的「無始」、創造及里三等論證

在《莊子》、《道德經》鈞、《史記》及《漢書》都能找到，

但他並沒有引用，因為它們「有很多表達不夠純正」

經文是驗證「上帝」和「天主」二詞之義是否相稱的判準，

其重要性可見一斑，所以嚴讀一方面謹慎地選用可靠的中國古

24參考 Gilson ' p.96 。
25嚴誤並不稱這些為道教作品，不過在《存璞篇)) , p.3a '他反對道
教所用「玄天上帝 J (參 Werner ' p.l77 )及「玉皇大(=上)帝」
(參 Werner ' P.598 )兩詞。在嚴讀眼中，這些詞都是「邪魔假其
名以陷人」。利瑪竇也反對這些詞，參《天主實義>>， p.4 15 ' ( 103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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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經文，一方面對男一套外文的古典經籍保持開放，並以毫不

避諱的態度面對那些爭議性的問題。當論及某些主題的經文出

現闕文時，嚴誤會引用其他古經，佐證孔子並未廣泛地就該主

題發表意見26 ，他以這種釋經學的方法支持儒家典籍的包容

性。為嚴讀來說，這些闕文應不會妨礙中國人相信一個「無始」

的三一神創造萬物。

4. 1.5 天與天主:文學進路

在第四部分嚴誤主要是以文學方法為進路，處理「天」和

「上帝」三詞在運用上的問題。

「天」是一個借稱27 ，亦即我們今天說的類比。嚴讀正確

地指出以「天」或「天空」來表達偉大之意: r 人目所見，惟

天為大 J '以今日不同文化的宗教現象研究看來， r 天」的觀

念的確早於其他宗教價值觀，它有「超越」的意味，象徵力量

和不變的存有， r 天」之所以出現，是因為它高聳、無垠、堅

定、有力28 。在嚴誤眼中，把「天」的觀念加諸「上帝 J '是

為了表達神的偉大，但「天」也有單獨用來作類比的，如知縣

稱「縣 J '皇帝稱「朝廷」凹， <<天主實義》中也有類似的研

究30 。此外， 1700 年 12 月 1 日康熙的詔書中有嚴誤男一個例

子，但兩者之間不一定有任何直接關連31 。

接著，嚴讀處理「上帝」和「天主」兩個名號是否對等的

26參考 Henderson ' p.140 。
27這個字也出現在《詩書辨錯解)) (引自侯外廬， p.1216 )及《周易
指疑)) (侯外廬， p.1220 )。

28 Eliade ' p.39 。
29見《存璞篇)) , p.26 (朝廷，殿階)。
30 ((天主實義)) , pp .4 18-419 ( 113-114 ) :利瑪竇認為當人們侍奉
天的時候，他們並不是侍奉物理上的天，而是天主。

31參考 Colombel ' p.529 (朝廷，階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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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，並提出一些補充資料作論證。對於君王或父親我們往往

會有很多不同的稱呼，同樣的，我們稱呼神也有不同的名稱，

不過，這些名稱都指向一個對象，我們透過判斷會把所有的名

稱歸於同一個對象泣。而在這些名號中，嚴誤認為「上帝」比

「天主」更好。事實上，西方表達的「天主」過於簡略，不足

以表達基督宗教的神;另一方面，在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中天

主的使用亦很容易使人產生混淆，它們把「天主」與「地主 J 、

「日主」放在同一個等位上，這可能也是為甚麼十七世紀的中

國基督徒作品中很少引用《漢書》的原因。

嚴誤在總結時談到傳教士的問題，傳教士中有些較早就來

到中國，有些則是新近才來;而在兩批人中，有些曾研讀中國

古經，有些卻毫無研究。另外，嚴誤也引述了以前的儒者對古

經的詮釋，並認為「後儒錯解不足以掩原義 J '以致後來的儒

者產生很多錯誤的詮釋。

以上就是嚴誤在〈附愚論)中對天主的觀念的討論。(附

愚論)前的(引文表〉所呈現的天主觀，並無異於一般的看法，

倒是加於引文後的評述非常實際，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引文的選

擇本身就是一種詮釋，加上嚴誤對引文的改動，這一切都告訴

我們一些他自己對天主的看法。

4.2 嚴護與宋儒釋經的分別

這裡的釋經方法牽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就是嚴誤與宋儒

對「天」的觀念有何不同。從嚴讓對引文的選擇可見，他與宋

儒對「天」及「上帝」的看法有很明顯的分別，其中主要是朱

熹、蔡沈皆從「理」的角度來詮釋「天」 33 。

今2參見 Gilson ' p.l08 。
33 
一見 Chan ' chap.12 :“Chu Hsi on T' icn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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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替代」、「刪略」、「更改」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，

就可看出嚴誤與宋儒之間對「天」的觀念有何不同。

4.2.1 替代

蔡沈在《尚書》的評註中常以「天」代替「上帝 J '儘管

《尚書》內的用詞是「上帝 J '而嚴護反把《尚書》內的「天」

改以「上帝」替代。最明顯的例子34就是:

三主釋[ 5 > :).2人的受上帝，天其申命用1木35

《書經集傳》寫道:以是昭受于「夭 J ' r 天」豈不重命而

用休美-t36

《帝天考》版本中寫道:以此明受於「上帝 J ' r 天」豈不重命

而用休美之乎

《帝天考》版本L寫道:以此明受於「上帝 J ' r 上帝」豈不重

命而用休美之乎

嚴讀如此的把「上帝」替代「天 J '就如他在第四部分(附

愚論)中較傾向用「上帝」甚於「天」一樣，他可能覺得「上

帝」比「天」更能表達神人同形的( anthropomorphic )觀念。

4.2.2 刪略

嚴讀並沒有把宋儒的詮釋統統抄襲過來，他是有選擇性地

運用。大體來說，這些被選用的部分，都能忠實地掌握原文的

意義，只有關於「天」和「上帝」的註釋有故意略去某些文字

的痕跡，有些刪略的地方並不十分重要，有些卻值得討論。

34其他例子:版本G [ 13 1 中「上帝」改為「天 J 版本G [ 33 1 
把「臭天」刪略;如同《書經集傳》所提及， [26 1 中兩個版本皆

保留「天 J 但《尚書》的文本中所用的卻是「上帝」。

35 ((尚書﹒益稜)) (主) , p.79 。

36 ((書經集傳)) , p.1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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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)第一個例子是採自程頤( l033~1107 )對「天」的詮釋，

這個詮釋非常著名，同時也曾被朱熹採用37 (括號內是嚴讀

刪掉的文字)。

[ 58 > (自動反中林，往薪慎幸存)民今方究，才見天晏賽，說克

有足，龐人弗勝，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惜。〈詩經﹒正月〉

(興也38 。中林，林中也。侯，維)殆'危(也)。
夢、，不明(也) 0 (皇，大也。上帝，天之神也。

程于曰，以其形體，謂之夭。以其主宰謂之帝"。
0) 言(瞻彼中林，則維薪維蒸，分明可見也。)

民今方危殆'疾痛呼(=號)訴于(=於)天夢、

然。若無意於分(別)善惡者。然此特值其未定之

時爾。及奇既定，如j 未有不為天所勝者(也)。夫

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。福善禍淫， (亦自=)土天

4。當然之理(而已) 0 (中色胥41 曰:人眾則勝天;

天定亦能勝人，疑出於此。)

嚴言莫刪掉的還包含第一段朱熹對「上帝」一詞的解釋，朱

熹採用程頤的話，原文節錄如下:

乾天也。夫天專言之'Jj'li草也，天且弗達是也。分
而言之，則以形體謂之天，以主宰謂之帝，以功用

謂之鬼神，以妙用謂之神，以，t生情謂之乾。乾者萬

37見 Chan ' p.184 0 

38興: ((詩經》其中一種詩體，與「比」不同。

39比較1. Leg阱， p.316 ' n.4的評論: r 這兩個由程頤提出，為朱熹
及後世學者所接受的名稱，其解釋是極不合理的。"我們作為天的

意義的判者，認為這是一個超越力量的名字，如程頤以前提出的，然

而其意義應當帶有超越可見的天的思想。」

40版本G刪略了「上天」。
41生於春秋時代，約公元前 500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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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之始，故~天，~陽，為父，為君。 42

乍看之下，不容易了解嚴誤為何刪掉這一段，程頤好像是

在說這許多不同的名詞是指向同一個對象，而且在(附愚論)

中，嚴誤也曾提出「天」一字如何以類比的方式形容「上帝」

或「天主 J 。然而，利瑪竇所著《天主實義》也反對程頤對「天」

的解釋43 ，因為基本上天主是無形的，人應敬拜天主，卻不應

侍奉受造物(如天空) ，這些東西是天主讓人使用的。嚴讓對

程頤的解釋採保留態度，可能就是因為其中對造物主和受造物

(包括鬼神)之間可能會引起混淆。

還有一點要注意的，朱熹的研究最後一句也沒有被嚴讀採

用，因為句中意味的「天 J '有很高成分隸屬於人民的意志。

乙)第二個刪略的例子，特別顯示出嚴讀拒絕把「天」解釋為

「理」

[ 60 】獲罪於天，無所禱色 。《論語﹒八(前>> ff I ' 几

天(即 1里也44 。其)尊無對。(非奧拉之可比也。)
逆1里的(則)獲罪於天(矣)。豈(媚於奧拉=)
他禱所能(禱而)免乎? (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

位亦不可媚於奧也。)

朱熹在此的註解，是研究他對「天」的理解很重要的段落，

正如陳榮捷所指，朱熹是在理的觀念裡解釋「天」俑，雖然程

42參考 Chan ' p.184 : ((易傳)) 1 : 1 a '在《二程全書》中。
43 ((天主實義)) , p.417 ' 1~2 ( 109 )。
44比較 Leg阱， p.1悍， n.13 的評論: r 朱熹說: r 天即理 J '但為何
「天」應是「理 J '這豈不是表達了一種對智慧與正義的至高統治力

量的本能認知? J 

45版本L也刪除了這一部分(逆理)。

46ChaI1 , pp l85~18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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頤也有這個觀念，但朱熹把它解釋得更精細，並賦以新的意義。

傳統上來說，不論是違逆、服從、褻潰、愛好或敬畏上天，這

個「夭」都是被理解為神人同形( anthropomorphic )的神，或

起碼是一宇宙的力量，所以把天以理的觀念來解釋，是一個新

的向度。在引文中，朱熹把「天」等同於「理 J '這個看法比

程頤更進一步。同樣的，嚴誤並未說明為何把此段刪去，不過

可以料想的是，嚴護基本上是贊同耶穌會士的立場，他們反對

視天主為「理 J '因為天主是「理」、「氣」的根源的。

丙)此外，還有一些被刪掉的段落是有關視「天命」或「命」

為「理」的詮釋。

在評註[ 15 ]引用《書經集傳)) 48時，刪了以下的部分:

明命者，上天顯然之1里，而命之我者。在天為明

命，在人為明德。

在評註[ 61 ] ，嚴讀捨棄了《詩經集傳)) 49中的句子:

天命者天所賦之正5里也。

這些被刪略的地方，很清楚是朱熹天即命的思想，而命就

是理的作用。有學生間朱熹， r 天」是否指天生的、自然產生

的， r 命」是否指它的運作及事物之內的天賦， r理」是否指

各種東西其存在的法則，朱熹不只肯定這樣的看法，並認為

「理」是天的本質， r 命」是理的運作， r 天」和「命」並非

不同的東西鉤。然而，在嚴誤眼中，天主和命是不一樣的，因

47這在《天主實義》中曾有討論， p.406 叮( 84 )。

48 ((書經集傳)) , p.49 。

的《論語﹒季氏)) ( XVI ' 8 )。

害。 Chan ' pp.186~ 187 ;引自《朱子語類)) ( V.1 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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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命不能只視為理的運作，命應是一種命令，授與每一個人，

要侍奉、敬拜天主。

上述三種故意的刪略，嚴讀在《詩書辨錯解》中有清楚的

解釋:

r ，家注曰: Ií天叩理也。......天命者，天所賦之正理也...J)

蓋不識有一上帝，至權能、至純神，造成天地萬物而掌

治之。形天特其所造中之一物，非上帝也。又不悟古人

此「夭」字是借稱，進誤以天有理與氣之兩項，有時專

以形言，有時專以理言。又謂蒼蒼之天，即此道理之夭。

分合都錯也5l 。」

上述引文的思想是說，嚴讀並非把天看作是宇宙的理氣，

他認為天主既是大能的，又是屬靈的;前是創造者，又是統治

者。雖然他的論點並不是創見，但由一個屬於中國文化的人說

出，仍不失其重要性。

嚴誤反對用理的觀念來解釋天或天命，並不表示他全盤反

對理的觀念。在評註[ 20 ]中，嚴讀稱「義」為「理之當然 J ' 

在[ 29 ]稱「鼻倫」為「常理 J '在[ 40 ]嚴讀更跟隨《詩

經集傳》幻的解釋，稱「順帝之則」為「循天理」。

51 侯外廬， p.1216 '取自《詩書辨錯解》的章節。對照《存璞篇)) , 

p.2b 。

52 ((詩經集傳)) , p.12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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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更改

有些地方引文的原意明顯地被嚴誤更改了:

評註[ 25 ]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《尚書)) 53原文是:民之所欲，天火災之。

《書經集傳 ))54中與原文差別不大:民者所欲，天火災之。

《帝天考》版本，于改為:民之所欲，天無末荒之。

《帝天考》版本L則把原句改為:天......災民所訣。

從這些不同的版本中，可見「天必從之」一語意含天會被

人民的欲望所束縛，因此嚴誤便把句子更改，以避免這樣的詮

釋。

另一些更改的例子，是為了緩和詮釋中偏激的語氣。

在評註[ 53 ]中:

《詩經》何原文是:上布拉椒，下民卒瘴

《詩經集傳》兒這樣解釋:天反正主帶進iJ'ñí夫民盡病矣

《帝天考》則把原句改為:天欲安民F今示其勢，是火者所至久之脊

相較之下，嚴讀解釋的語氣就緩和多了。

嚴讓更改句子的動機，是考量到神學的問題，句子改動後

所描繪的天主不再凶暴，也不會那麼的順從人們的欲望。

53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l主) , p.288 。

54 ((書經集傳)) , p.67 。

55 ((詩經﹒板)) ( 254 ' 1 )。

56 ((詩經集傳)) , p.13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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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小結

從上述的分析中，我們可以發現嚴誤在表達自己的論點，

特別注意對經文的運用，他的處理方式不只有系統，有次序，

大量的引文更使他的作品內容非常豐富。

其實我們是面對不同種類的文本。《帝天考》內不只有古

經的內容( <<尚書)) <<詩經)) <<論語)) <<中庸)) <<孟子)) ) 

還有宋儒學者的註解(主要是取自蔡沈和朱熹) ，加上嚴讓自

己的意見，而他又曾經參考西方的古籍，上述種種在《帝天考》

中共冶一爐，因而此作可視為中西傳統的交談，價值非凡。

這個作品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以引文進行論證，每一

條引文都是古籍原文與當代引用古文的文章在對話57 ，這是一

個複雜的關係，透過一段引文，進行兩個系統的會唔，它們各

有自己的正文及主題，在互動中，通常當代的脈絡會對所引的

古文產生新的詮釋。《帝天考》就是很好的例子，透過引文及

刪略引文(如在宋儒的註釋中)的方式，嚴讀為中國古籍賦予

新的詮釋。

嚴誤反對大部分宋儒的詮釋，而願意追溯未經王家磨的原文

意義，他發現在中國古經中蘊含了多瑪斯神學所描寫的天主屬

性，他更把這些經文帶到所信仰的三位一體、創造萬有的天主

的脈絡中。整體來說，這些特點呈現了一個可供描述及理解的

天主形象。

被引用的古文本身會產生一個新的向度，例如在《帝天

考》中我們發現並不是只有「上帝」和「天」才可詮釋為基督

信仰的「天主 J '人性品格中崇高的表現，如「仁」、「義」

都是天主的屬性。另一方面，嚴讀把天主的跟隨者與中國的古

57有關「引文」的研究理論，兒 Compagnon ' p.34 ff ' p.5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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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賢人連上關係，指出基督宗教的天主就是被歷代聖哲侍奉、

服從的天主，這裡主要是運用敘述的原素。

嚴護與宋儒持不同的詮釋觀點，他以新的洞識來研究古代

的典籍，在那個時代從事這種研究的學者不少，最著名的就是

閻若據( 1636~1704 ) 58 。但是嚴誤仍有他的獨特性，因為他

以中國古籍與基督信仰，兩個在思想及實踐上都可說是完全不

同的系統，進行交談。

為了進一步探究嚴誤的詮釋有何創新之處，我們將進入本

文第二部分，暫且把嚴讀的文章放到一旁，直接研究古典經籍，

最後再回到嚴誤的作品。

58這方面的討論見 Elman '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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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方法論

進入論文的第二部分，我們嘗試分析《尚書)) <<詩經)) <<論

語)) <<孟子》各古籍中出現的「天」和「上帝」。鑑於這些古

籍的歷史有其特別之處，所以需要先交待一些方法論的要點。

5.1 一些有關正文的間題

第一點要交待的是研究的背景。我們的焦點是一位清朝初

年的基督徒學者如何詮釋這些經書，在《帝天考》中，嚴誤主

要引用《尚書)) <<詩經)) <<論語)) <<孟子)) ，來證明「天」和

「上帝」的觀念相等於基督宗教的神，因此，研究的開始，我

們也需要了解這些古籍中「天」和「上帝」的觀念，這是分析

嚴誤作品必要的前置作業。

這個背景對本章研究的方向有重大影響。有關周朝意識型

態中的「天」和「上帝 J '這個歷史進路的研究在多位學者的

努力下，成績斐然。 Herrlee Creel 是這方面的先鋒 1 ， Tien 

1 Creel 書中“Appendix C: The Origin of the Deity T' ien" 是根據-篇於
1935 年刊出的巾文文章。

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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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chéu-kang 早期的研究仍是令人鼓舞的參考入而傅佩榮3和

Robert Eno4的著作則包含了對周代此二觀念最新的資料。這些

學者首先解釋他們所用的經文的歷史性，區分出在文獻中不同

層面的編算過程。雖然，就如我們在前章所見，像嚴讀這樣的

學者，一定會警覺到這些文獻大部分經過編薯，尤其在東漢時

期，但他也和他同期的學者一樣，視它們為「完整的作品」

因此，我們也將採取他的觀點進行本文的分析。

讓我們以《尚書》為例，來解釋這個方法，它是四部古經

中訛誤及塗改最多的。在傅佩榮和 Robert Eno 的研究中，大部

分都是有關西周「天」和「上帝」的觀念，他們的論證主要是

根據甲骨文和金文，及《詩經》增補的部分， <<尚書》只佔很

少的部分，因為它牽涉到今文和古文版本差異的問題。

傅佩榮的論證主要是建基於《尚書)) (今文版)中能夠代

表西周早期思想的十二篇5 ，雖然這十二篇已被數位學者肯定其

真確性，但 Eno 對此仍抱持懷疑態度6。大致來說，能否依據《尚

書》作為周代早期言行模式的證據，仍是一個問題。

我們仍會視《尚書》為一「完整」的作品，但不否認今文

2 Tien 以八本中國古籍來研究天主的觀念，並結合一些考古學上的研究
成果。

3 傅佩榮 1984 年在耶魯大學得到博士學位，論文題目是 The Concept 01 

T' ien in Ancient China: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On_戶czamsm' 此文亦

於 1985 年以中文刊出，題名《儒道天論發微)) (台北:學生書局，

1985 ) 

4 Robert Eno 1984 年在密西根大學得到博士學位，論文題目是 The Role 

olT'ien i月 the Teachings 01 the Early Juist Communi紗，此文於 1990 年

( 1990a )刊出。另外可參考1. Shih 於 1969 年所著的文章:“ The

Notions of Go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

5 傅佩榮( 1985 ) , p.26~27 ;事實上，他有時也會引用古文的部分。

6 Eno ( 1990a ) . p.21 0 n. 12: Eno ( 1984 ) , pp. 122~ 1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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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古文版本的差異7 。

然而，以商周二朝來對天的觀念作歷史考證是一回事，研

究歷史產生出來的經文的效果又是男一回事

( Wirkungsgeschichte ) 8 ，因此，我們需要把經文視為一個整

體，換言之，閱讀《尚書》的唐、宋明學者也是受經文整體的

影響，他們沒有碑文在手上，不能區分何者是《尚書》的 r !真

蹟」和「膺品」。某個程度來說，先儒也是如此，他們對「天」

系統化的觀念，有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流通版本作背景，從他

們作品中對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引用的情況看來，他們視這兩

部古經確為西周思想與實踐的反省。

總結一下本論文第二部分的主旨:我們的焦點不是「在中

國『天』的主要觀念 J '而是「在《尚書)) ((詩經)) <<論語》

《孟子》各古經中『天』的觀念 J (因為它對後來的傳統有重

大的影響)。我們只集中研究這四部文獻，因為它們對嚴讀影

響最大，有需要時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也會作為補充，但它們

在嚴誤的《帝天考》中佔的分量很輕， ( ((大學》從沒有被引

用， ((中庸》只引用了一次) ，比較起來，探討《苟子》和《墨

子》更有價值，可是那就需要另外個別的研究了。

5.2 天和人

方法論上的第二個問題是，該如何研究「天」的觀念，一

個外國人看《尚書》時，能否對天的觀念得到正確的了解，而

不把西方基督宗教的看法投射到中國的天?基本上，二十世紀

的中國人閱讀這些文獻(或任何人讀一個作品) ，也可能碰到

7 我們引用古文版本峙，將於其下畫一底線以作識別，而且本論文主
要的結論都有今文版本的基礎，再以古文版本加強論證。

8 此字由高達美( p.267 缸. )所創，目前已被釋經學界廣泛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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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的問題。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主觀性時，同時應找尋方法，

以求發現經文的原意，努力達至「視野的融合」

( Horizontverschmelzung ) 9 。

那麼，應該採用怎麼樣的分析方法才合適?中國傳統的分

析方法，例如程頤的分析法，朱熹也曾採用。如前所述，程頤

探討天是從「形骸」、「主宰」、「功用」的觀點入手，根據

這些詞語，找到的只能是一個與它們意義相關的名詞;這個方

法另一個更大的限度是，它與宋明理學有密切關連，對今天來

說，不一定那麼合適，而且很明顯的，嚴讀對程頤的方法非常

排斥。

其實研究法有很多種，例如馮友蘭，他認為天有五重意

義，包括物體性、統治性、宿命論、自然論、倫理性10 0 Tien 

Tchéu-kang 用經院哲學的方法，探索天不同的屬性(無所不在、

智慧、獨特、萬能...... ) 11 。最近，傅佩榮把形容天的詞語分類，

計有「統治者」、「造生者」、「載行者」、「啟示者」及「審

判者」 l2 。而 Eno 則以「規範式」及「說明式」兩個方向來分

析「天」 l3 。上述種種角度的研究，讓古典經籍中的天呈現了

更豐富的意念，若以當代宗教哲學和語言哲學作為研究方法，

9 此字用於高達美的解釋學方法( p.273 ff )。
10馮( 1931 ) ，第一冊， p.31 ;參照馮( 1984 ) , (摘要， p.1 ) ; 

Eno ( 1990a ) , p.4 ;又見馮對這方法的駁斥( 1993 ) , p.310 。

11參照 Tien '第三部分 (p.129ff.)。
12傅( 1985 ) , p.27 ;傅在其著作( 1993 )詳盡地解釋了這五個觀
念的使用(原印於 1986 ) ;需要特別注意的是，傅所用的幾個觀念
是原來就有的中文詞彙。

l3Eno(l99Oa) ， pp82 ， lO2 。規範式的角度，就是說「天」能賦
與未來的行動一個理由:我們能做某事，因為「天」要我們做/r 天」

會回報我們 r 天」是規範的標準。說明式的角度，即「天」能給

與已過去的事情為何發生的理由:因為「天」要它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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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會得到更有系統的結果。然而，我們並不是要重覆各家之

言，也不是要總括他們的分析，我們在此只要針對一個作品，

試圖以男一個不同的角度來進行研究。

我們願意以天人關係為出發點，透過天與人的關係來了解

天的觀念，因此我們會問: r 誰與天接觸? J r 這是甚麼樣的

一種關係? J 例如《論語》中著名的句子: r 于曰:五十而知

天命」 14 ，我們不問這個天是否永恆、超越、有位格的天，也

不問「命」是甚麼意思，我們對此問題的切入點是「誰說這句

話，他與天的關係如何? J 在結論的部分，我們會參考奧托

( Rudolf Otto )和愛肋亞德( Mircea Eliade )的宗教理論，以

比較的方法看看其他文化中類似的研究。對四部文獻的分析，

我們都會同樣地，以上述的問題來出發，分析《尚書》的篇幅

最長，因為這古籍本身內容廣博，而且其中一些要點更被重覆

運用於其他作品中。

14 ((論語﹒為政)) , II, 4 。



第六章 《尚書》

6.1 數字的分析

首先，我們要提出一些數字分析，這步驟雖然價值有限，

但仍是必要的，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專有名詞的使

用。而且，如前章所述，嚴誤本身也對不同的專有名詞的運用

深感興趣。當我們找出《尚書》中所有與「天」和「帝」有闊

的地方，便可列出下面這個表，從這十二組文字中，區分「天」

和「帝」的觀念1 • 

l 選擇過程的要點:包括所有的「天 J '不管它是否代表神性，見《尚
書﹒堯典)) ( 1 ) , p.24 : r 滔天 J (二次) (參照 Ti凹， p.28 ) ; 

見《尚書﹒益複)) (主) , p.77 有一同樣的詞組;另一個例子是「天

色商 J ( ((尚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.460 ) ，這裡的「天」大概是

指偉大的意思(參照 Creel ' p.498 ) ; r 天命」也包括: r 天之命 J ' 

《尚書﹒益稜)) (主) (一次) , ((尚書﹒多方)) ( 46 ) (四次) ; 

「天明命 J ' ((尚書﹒成有一德)) ( 1工) (四次) ; r 天之明命 J

《尚書﹒太甲上)) ( 1土) ; r 天永命 J ' ((尚書﹒召詰)) ( 40 ) (三
次) 0 r 天」和「命」合成的、較長的詞組都歸到「天」的類別中〔參

照《尚書﹒洛諾)) ( 41 ) , p.436 :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) ; r 天

8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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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: 184 帝: 16 

上天: 4 上帝: 26 

皇天: 14 皇上帝:

美天: 皇天上帝:

旻天: 2 上帝命: 5 

天命: 37 

天道: 5 

天子: 8 

天下: 18 

除了上述的例子外， r 天」原也帶有「大」的意思2; 而「帝」

又可稱為「上帝」 3 ，若強調其神聖的存在時，可稱為「神」 4 。

對於「帝」的原字及原意雖出現了不同的理論5 ，但大部分學者

下」這一詞組也包括在內( <<尚書﹒益稜)) ( 5 )也有一次「天之下汁，

雖然它好像沒有神聖的意味 r 帝」被排除在外，其意為君王(參照

Tien Tchéu-Kan皂， p.76 )，上帝命也包括:帝之命《尚書﹒多方)) ( 46 ), 
上帝之耿命《尚書﹒立政)) ( 47 )。其他的名字又見 Ti凹， p.45 seq 。

本論文所提的頁碼參照 Legge 版本的《尚書》。

2 r 天」的原意見 Creel ;有關 Creel 理論的討論可參考 Eno ( 1990a ) 

“Appendix A: The Origins ofthe Term 'T'ien''', pp.181-189 ; r 天」也

可翻譯為「天空」。

「上帝」一詞中「上」3 r 帝」又可翻譯成「君主 J ( Sovereign ) , 
可稱「在上 J (on-high) ，但通常只稱「上」

帝」一詞也為 Allan 所採用。

，如「上天 J ; r 上

4kalum 常用「神」一字，可比較 Legge 對這些詞語英譯的討論，此
作是後者第一次翻譯《尚書》二十年後的反省: Legge ( 1879 ) 

pp.XXll-XXIX 

5 最新的討論可見於 Eno ( 1990a )，他對於商的甲骨文中所用的「帝」
(及「上帝 J ) ，常被指為最高的神，提出質疑。不論「帝」或「天」

的根源是甚麼 Eno 認為它們在《尚書》中是一種「溯源重建」的

功用( p.15 ) ，即要告訴我們周代及其後世的事，而非這些詞語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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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它經歷的演變卻持相同的看法6 。商代人本稱神為帝，但後來

商的君王偕稱自己的祖先為「帝 J ( ((尚書》中時常出現的觀

念) ，遂使「帝」的最高權威須用男外的名稱來表達，以示與

君王的祖先區別，故有「上帝」的稱呼出現。

由上述各個專有名詞出現的數據顯示，只有少數的篇章

(少於五分之一)沒有提及神抵「天」或「帝 J '它們包括《尚

書﹒禹貢 ))(6)'((尚書﹒旅獎)) (1之) , ((尚書﹒君陳》

(生旦) , ((尚書﹒君牙)) (丘之) , ((尚書﹒間命)) (~士) , 

《尚書﹒費誓)) (~工) , ((尚書﹒秦誓)) (~主) , (上面的

號碼可參照附表的章數，有底線者為古文篇章) 7 。此外，有好

幾篇的內容討論到神，包括《尚書﹒大詰)) ( 35 ) , ((尚書﹒

召詰)) ( 40 ) , ((尚書﹒多士>> ( 42 ) , ((尚書﹒君實)) ( 44 ) , 

《尚書﹒多方)) (46) (除了第 40 可號外，其他都是與周公

有闊的) 8 。

周代神一「天」逐步取代了商代神一「帝」的觀念，大部

分學者認為《尚書》中這兩個觀念是彼此替換的人這一點在好

身的原意是甚麼。

6 傅( 1984 ) , pp 卜22 '尤其 p.16-17 ;有關中國大陸學者對「上
帝」到「天」演變的不同理論，見任繼愈，第二、三章，尤其 pp.79-82 ; 

馮友蘭( 1982 ) , pp.60-70 。

7 ((尚書﹒周官)) (48) 中的「天」並不確定是否有神聖意味; ((尚書﹒

五子之歌)) (主)的「天」只出現一次於「天下」一詞。

8 有關周公的角色，見馮友蘭( 1982 ) ，師.66-67 。
9 參考傳( 1984 ) , pp.28 ff.和 Eno ( 1990b ) , pp.14-15 ; Tien 
從語意學和哲學的觀點，正確地指出:“Di se rapporte à Dieu par 

définition et Tian par métaphore ou image, c'est-à-dire: Dieu gouverne le 
monde entier comme le ciel couvre tous les êtres dans son immensité 
infinie" ( p.46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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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書》各章中所用有關「帝」和「夭」詞字分析表(一)

章 章 帝 上 皇 皇 上 天 上 皇 美 旻 天 天 天 天
編 帝 上 天 帝 天 天 天 天 命 道 子 下
號 名

帝 上 命

帝

堯典 2 

2 舜典

3 大為該 5 3 

4 泉陶諜 6 

5 益稜 2 

6 禹貢

7 甘誓 2 

8 五子之歌

9 為L4.正 5 

10 湯誓

11 仲胞之吉告 3 2 

12 湯吉告 2 2 

13 f尹吉}iJ

14 太甲土

15 太甲中

16 大甲下 2 

17 成有一德 5 

18 盤庚上 2 

19 盤庚中 2 

20 盤庚下

21 說命上

22 說命中

23 說命下

24 高宗彤日 4 

25 西伯甚足黎 6 

26 微子

27 泰誓上 3 7 

28 泰誓中 8 

29 泰誓下 3 

30 牧誓

L 
小計(一〉 2 11 。 。 73 4 6 13 4 4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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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書》各章中所用有關「帝」和「夭」詞字分析表(二)

章 章 帝 上 皇 皇 上 天 土 皇 旻 旻 天 天 天 天

聶 帝 上 天 帝 天 天 天 天 命 道 子 下
號 名

帝 上 命

帝

31 武成 4 4 

32 洪範 2 2 2 

33 旅獎

34 金膝 5 

3S 大詩 2 IS 3 

36 微子之命

37 康z主 7 

38 ;自 z告 7 

39 梓材

40 召吉告 10 6 

41 :各言各 3 

42 多士 7 2 14 2 

43 無逸

44 君爽 3 IS 

4S 蔡仲之命

46 多方 2 14 7 

47 立 ifi 2 

48 周官

49 君f家

50 顧命 4 

51 康王之詰 2 

52 畢命

53 君牙

54 同命

5S 呂刑 2 8 

56 文侯之命

57 費誓

58 秦誓

小計(二〕 14 15 。 5 111 。 8 。 24 4 11 

總計 16 I 26 1 1 5 1841 4 14 1 2 37 5 8 18 
章編號加底線者僅見於《古文尚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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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個地方都非常明顯l0 ，而且二字的觀念似乎產生了一些相互

影響的作用 11 (嚴誤也曾指出這一點)。

「天 J 和「帝」二字的前置詞是頗為值得注意的，從歷史

的角度來看，可發現「上帝」是由「帝」的觀念發展而來，而

「天」雖常是單獨使用的，但「上天」一詞卻有四個可以參考

的地方。它很可能是受到「上帝」的影響。有兩個例子「上」

有可能被視為有神的涵意12 。天的偉大性可見於「皇天 J (出

現十四次)、「臭天 J (出現了兩次)及「旻天 J (一次)三

個詞。有人懷疑「上帝」加上「皇」字後的「皇上帝 J (一次) , 

是否受「皇天」一詞的影響，例如出現了一次的詞組「皇天上

帝 J (嚴誤也特別注意到這詞13 )。

「天」和「上帝」之間有沒有不同呢?從上面的統計看來

只有一個明顯的差異，就是當「天命 J (或其他「天」和「命」

的組合)的觀念建立後， r 帝」或「上帝」與「命」的組合就

會排除在外。「帝」和「命」的組合只找到六次:三次是「上

10例如《尚書﹒湯誓>> (10) 'pp.l 73~ 174: r 有夏多旱，天命惡之.
夏民噴泉，于畏上布'Jf:賣主Jf:立。」

《尚書﹒仲旭之話)) (11) 'p.179: r......詰率辰典，率若丕金。夏

王實旱，矯語，匕天，以有命于下，有周末戚...... J 

《尚書﹒泰誓下)) (29) 'pp.295~296: r 上有弗川頁，祝降時喪。

肅其3欠款急于一人，恭5于天罰。」

《尚書﹒多方)) (46) 'p.492: r 染性圍天之命...... J 及p.496: r 廠

區布之命。」

11 ((尚書﹒多士)) ( 42) 'pp.454~457: 天，美天，天命，帝，上帝( r 天
末昇.帶來界 J ) 

12 
《尚書﹒酒話)) (38) 'p.409: r ......弗惟濤聲音香伏，全用于夭。訣

惟民役，庶章白酒，腥風在上，古文天降喪于殷...... J 

《尚書﹒呂汗。( 55) 'p.592: r 方寺無主于主，上帝監泉。」

13 
見Granet ' pp.64~6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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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命」 14 ，一次是「上帝之耿命 J l5 ，一次是「帝之命」 l6 ，還

有一次是在 r 用端命于上帝...... J 的句子中 17 。除了這六處

地方可見「天」和「帝 J 角色的不同外，尤應注意:天命之遣

發都是歸屬於天。有好幾次「天」與「帝」出現在同一篇中，

它們有著不同的角色18 ，這可能是因為「天 J 和「帝」在商朝

及周朝角色不同的緣故lh 我們對這個差異仍有待進一步研

究。最後要提的一點是，照觀察所得， r 天道」和「天子」泌

的觀念都很少運用21 。

14 ((尚書﹒大話)) (35) 'p.369: r 已于中蠱， 1、子，來首先替上帝命，才有
1木于亭玉 J ; p.373: r 爽邦由哲，亦性人已是如上帝命 J ; ((尚書﹒

君與)) (44) 'p.4 75: r 吹來賣文字于上布命」。

的《尚書﹒立政 ))(47) 'p.512: r 亦正是成右，除丕釐上帝之耿命 . J 。
16 ((尚書﹒多方)) (46) 'p.496: r 放軍帝之命...... J 。
17 ((尚書﹒康玉之話)) (51) 'p.567: r .....用端命于止存有.... J 。
18例如: <<尚書﹒益稜)) (5) 'p.79: r ......1，;.人白色灸上布。天其申命用

1木 J ; ((尚書﹒康話)) (37) 'p.385: r .....周于上帝，存有 1木，天刃

大命文王...... J 。在這些例子中，我們可以視 r (上)帝」和「天」

所指皆為同一的神性，它們的位置可以互換，但是我們也可以把它們

看成不同的神，或是同一個神不同的屬性。

19關於「帝」的角色和功能，見傅( 1984 ) , pp.12-13 ;有些學者(特
別是 C. de Harlee )堅持是兩個不同的神，參考 Tien ' p.61 seq. 

20商代並無「天子」之設，只有周代才有，參見任繼豆豆， p.94 。
21 從上述的統計看來，古文和今文版本並無太多重大的差異，不過很
多有濃厚神聖意味的篇章都是屬於今文的版本， r 上天」和「天道」

二詞只出現在古文的篇章內，出現了 15 次的「帝 J( 不包含「上帝 J ) , 

其中 14 次是在今文中， r (上)帝」與「命」的六個詞組中，有五

個出現在今文中。因為這些例子中的事件並不多，所以很困難達到清

楚的結論。在 Creel 所做的統計中( pp.494-495 ) ，他指出「若『天』
是周的神，而『帝』不是，那麼前者應較後者更多的出現在早期的周

代文學中，事實也確實如此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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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天人關係

大致來說，天人關係中有三個角色:

一)天或上帝

二)帝或王(或他的代表:公、侯)

三)民、下民( r 下民」一詞似乎要故意加強它與「上

天」的對比)

上述三個角色並非處於平等的關係，天和君主之間有一種

優越的關係，天或帝可稱為「君王的神祇」 22 ，而天和民的關

係都是以君王為軸心的:

天結下民，作之諧，作之師，惟其克拍上帝，東給四:;1) 23

或: 訣王J，;.人， I、民受天永命24

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，只有王才能以個人的身分與天建立

關係，其他的人(民)都是以集體的身分與天建立關係，除卻

王外便沒有個人身分的角色。其他的角色不是和王帝，就是和

人民有關的集合群，第一種是在王帝祭天時，協助他的「部長」

或「官員」 25; 第二種就是「男人或女人 J '即向天呼號的「無

22EIIO(1990) ， p23 。
23 <<尚書﹒泰誓上>> ( l:主) , p.286 (參《孟子﹒公孫丑下>> ( 1 B,3 ) , 
有不同的版本: r ....惟白其勘上帝，夜之四方 J ) ;參《尚書﹒

多方)) ( 46 ) , p.497 : r 天惟峙求民主 J ; <<尚書﹒呂刑)) ( 55 ) , 
p.609 : r 今天相反，作配之下」。

24 ((尚書﹒召話)) ( 40 ) , p.433 ;關於天與人民的關係，又見傅
( 1984) , p.32 seq 

25例如: r 部長」或「官員」應協助王帝暸解天的威嚴和加強天命的
裁判(見《尚書﹒康詰)) ( 37 ) , p.388 (王帝對封講話) ; ((尚

書﹒召話)) ( 40 ) , p.433 (召公與王帝談話) ; ((尚書﹒君咦》
( 44 ) , p.481 ; <<尚書﹒多方)) ( 46) , p.503 ;又見《尚書﹒

大話)) ( 35 ) , p.375 (參註 23 )中「十個官員」的例子; ((尚書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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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者 J '還有一個例子是等待天命的「軍隊 J26 。

6.3 被動的天

天有兩個主要的角色:遣發命令給賢人，以及懲罰惡人。

懲罰惡人(超過 53 篇)比頒命與賢人(超過 47 篇)的篇幅更

多。不管是上述那一個角色，天都是按動的。天不會主動地選

擇一個人，使他成為賢人履行君主的角色，通常是當一個有德

能的人出現時，天會頒佈命令給他。同樣的，天不會考驗或試

探一個無辜的人或好的君主，但會懲罰一個犯罪及惡貫滿盈的

人，我們下面會指出一些例子來證明。

第一個反應是與德行有關的，這可以「天命有德」一語來

表達27 ，就是說一個人先要賢明，才能得到天命，在《尚書》

中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。

文王文明i謹慎罰。末敢侮練寡，庸庸，平反帖，戚戚，

顯民......周于上帝，布休，天乃大命文王，歹壹投鼠，誕

受風命.....戶。

在這一段中，首先是文王德能的描述，他的名聲上達於

天，天的角色只是認同他，並給予文王天命。在《尚書﹒君咦》

( 44 ) ，有一段與此非常相似的文字，描述文主「知天威 J ' 

然後他「閒于土帝，惟時受有殷命哉」 29 。在《尚書﹒大禹讀》

呂刑)) ( 55 ) , pp.579~598 述說「司政典獄」提昇了天的德行;王
帝稱呼他們，連同政府其他的管理人 r 天牧」

26 r 士女 J 出現於《尚書﹒武成)) (lL) , p.314 ;在《尚書﹒泰誓
中)) ( ~主) , p.290 r 無辜 J (普遍用法，指每一個無辜的人) ; 
「師」見《尚書﹒武成)) (lL) , p.314 。

27 ((尚書﹒舉陶誤)) ( 4) , p.74 。

28 ((尚書﹒康話)) ( 37 ) , pp.383~385 。
29 ((尚書﹒君與)) ( 44 ) , pp.480~48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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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中談到禹的選擇時，也有近似的描述:

孟曰:都，肅清廣逞，乃聖乃神，乃武乃文，皇天卷

命，奄有四海，系，天下去吉30 。

在這一篇另一處，益又對禹說:

性滾動天31 0 

第二種的反應是與惡相闋的:這可概括地以下面的引文表

達:

天言寸有罪犯。

在這類反應中，首先出現的是對王帝所作的惡的描寫，然

後是天發出的懲罰，並改其天命。

在《尚書﹒酒詰)) ( 38 )中描寫殷的末代王帝嗜酒如命，

及此所帶來的破壞性之後，文中如是說:

...弗惟駕巷香杖，堂閉于天，誕惟民起，庶童白酒，

腥閉在上，故天降喪于嚴，用愛于嚴，惟逸，天非皂，

惟民自速革33 。

這個例子也包括了向天獻頌，與前述授予天命的情節有類

似的格式。在結論的地方特別強調了天行動的原因: í 天非虐，

惟民自速辜」。

這兩種反應(委以天命和施以懲罰)的例子，同時在《尚

書﹒召詰)) ( 40 ) 34一篇中找到，文中解釋說「敬德」 35是「受

30 <<尚書﹒大禹誤>> ' (主) , p.54 。
31 間上， p 的。

32 <<尚書﹒舉陶讓)) , ( 4) , p.74 。
33 <<尚書﹒酒話)) , ( 38 ) , p.409 。

34 ((尚書﹒召話)) , ( 40 ) , pp.425-43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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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命」的結果，得到天的啟「迫」和「保」護;若「不敬德」

即會「墮命」。另一例子出現於《尚書﹒伊司11)) (1三) : 

可今有夏先后，方避風3車，用手可天j.iL......其子孫弗率，皇

天降j.iL36 。

在上述指示中，他認為:

惟上布不會，作等降之吉祥，作末善P年之百祺37 。

最後一段引文的行動者為上帝，較早前我們已指出，很少

例子是帝真正地頒佈天命，同樣地，帝或上帝施罰的例子也不

多，不過，帝的角色似乎比天更被動。從上述各段引文中可發

現，當善惡的謠言傳給帝後，行動的起源者卻是天。此外，祭

獻的對象通常也是天，而不是上帝，這一點使上帝被動的角色

更加顯明38 。

回頭討論天的被動性，我們是否能由上述天的扭動的例

子，就能推論在委以天命和施以懲罰的行為中，天沒有主動的

角色? (不直接與此有關的其他類型的行為，稍後再討論)。

事實上，有一些例子，天為了授天命，曾主動地搜尋賢人，也

有一些例子，天毫無原由地降罰。

35 有關這詞又見陳錫勇， pp.84-肘。

36 <<借書﹒伊訪i1)) ( 13 ) , pp.193-194 。
37同上， p.198 ;可與《尚書﹒湯詰)) ( 1之) , p.186 : r 天造福等
相逞，降災于夏'l-2人彰原罪」作比較。有關「不常」的意義，可見傅

( 1984 ) , pp.60-64 。

38 <<尚書﹒舜典)) (主) , p 曰: r 肆類于上帝 J ; <<尚書﹒泰誓上》
( 27 ) , p.287 : r 類于主布 J (有關「類 J '見 Tien ' pp.69-70 ) ; 
《尚書﹒微子之命)) ( l立) ，師.378-379 : r 上布特款」。有關

「天 J 見《尚書﹒酒話)) ( 38 ) , p.409 : r 弗惟浮夸香杖，全

周于天 J ; <<尚書﹒多方)) ( 46 ) , p.501 : r 惟典神天 J C 比較

傅( 1984) , p.66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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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三個例子是天主動尋求一個有德能的君主， ((尚書:多

方)) ( 46 )描述夏朝的君主因其敗壞的行為而失去天命並受罰

時， r 天惟時求民主，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」 39 。在殷朝末代

君主的時期也發生同樣的事， r 天惟求爾多方 J '只有周的君

主照顧其臣民，並能「用德」。

天惟式教我用1木，荒草昇殷命，尹肅多方的

在《尚書﹒咸有一德)) ( lL)中，夏的王帝沒有德能，

並壓迫百姓:

皇天弗悴，監於萬三步，啟迪有命，卷求一濃， 1卑1乍神

主，惟尹躬堂去，成有一i雯，可芋天，已午，及天明命41

從這些章節中，可看出主動與被動之間的相互作用，主動

的部分只出於尋求新王帝的時候，這個新王帝必須是有德能的

人，才能承受天命。

此外，有三個例子是在沒有原由的境況中，天施以懲罰:

私大熟未樓，大雷電l::人風，未盡哇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是42

在《尚書﹒大詰)) (35 )開始時:

天降于我家末二的主43

在《尚書﹒顧命)) ( 50 )金帝感覺到自己來日無多，說

道:

39 ((尚書﹒多方)) ( 46) , p.497 。

40 向上， pp.501~502 。
41 ((尚書﹒咸有一德)) (1王) , pp.214~215 ; r 監」比起《尚書﹒昌

刑>> ( 55 ) , p.592 的「上布EL民」有更積極的意思義，但因沒有

馨香的德行，所以只有刑罰的惡臭。

42 ((尚書﹒金勝)) ( 34) , p.359 。

的《尚書﹒大話)) ( 35 ) , p.36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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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降疾44

在第一處，天的反應被解釋為周公德能的象徵， r 天乃雨，

反風禾則盡起」。在最後一例中，不是歷史的敘述，而是王帝

(有天命的人)自己的話，用來描述他自己或他的宮庭。第二

個例子的焦點是，天決定把天命由殷收回，而賜給周，在此仍

沒有向暴虐的王帝交待天的行動的理由，除了「殷小臉......知我

國有疵，民不康」的事實外，整個事件好像是警告人要對天的

律法保持忠誠。在第三個例子中，這個王帝「敬迂天威，制守

文武大會'1 J '卻得了重病，他認為此病是上天降於他的，不過，

後來他的兒子並未失去天命。一般認為這三個故事(今文篇)

都與西周開國時的插曲相關，那時天還未成為王室的敵人。在

這些事例中，縱使天的行為好像缺乏重要的理由來支持，但天

並沒有被指控不公平或不仁慈的。

6.4. r天明 J 與「天畏」

在《尚書》中「天明畏 J的解釋載於《尚書﹒辜陶護)) ( 4 ) , 

我們較早前已提及過的引文:

天聰明白我民聰明，天明畏自我民胡風46 。

這裡包含了天的兩個互相聯繫的特點:天是「明 J '而天

也是「畏」。在另外兩處地方有類同的組合: (一) <<尚書﹒

大詰)) ( 35 )這樣記載: r 天明畏」 47;( 二) <<尚書﹒多士》

( 42 ) : r 性我下民采鳥，惟天明畏」 48 。天這兩個特點似乎

44 ((尚書﹒顧命)) ( 50 ) , p.548 。

的參傅， p.73 ; Eno ( 1990a) , pp.24-27 。
“《尚書﹒辜陶讀)) ( 4 ) , p.74 。
47 
《尚書﹒大話)) ( 35 ) , p.369 。

48 
《尚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.45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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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其兩個主要的角色有所關連:明與天命相關，畏則與懲罰相

關。事實上，閻繞著這兩個特點與功能可建立一連串的模式。

我們已看過命或天與王帝的德行之間的關係，關於這個德

行常以「明」來形容，而且王帝也是透過他的行為達至「明德」

的。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，有時候我們亦稱「明命 Jm 。另一字

代表王帝之「明」為「顯」 5l ，而且此字以類似的關連性與天

相連52 。不管是「明」或「清」的觀念，我們並非停留在美學

的模式，它也是知識的模式，因此王帝其中一個角色是要「瞭

解」上天的任命，而最終的目的是要王帝堪當與天相「配」

在這一點上，也許有人會問天與王帝之間是否有情感的表達，

因為天把天命交給王帝。其實，這情感的表達是很有限的， <<尚

書》只有在一句負面的句子中提及「愛 J '或更好說是「關懷 J : 

「天降喪于殷'用愛于殷」 53 。在另一例子中，天對人民表達

49見《尚書﹒康話)) ( 37 ) , p.381 : r 惟J3丕賄考文王文明澆慎罰 J ' 

《尚書﹒梓材)) ( 39) , pp .4 17-418 ; ((尚書﹒召話)) ( 40 ) , 

p.433 ; ((尚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p .456-457 ; ((尚書﹒君咦)) ( 44 ) , 
p.476 ; ((尚書﹒多方)) ( 46 ) , p.498 ; ((尚書﹒君陳)) (主2_) , 

p.539 ; ((尚書﹒呂刑)) ( 55 ) , p.593 ; ((尚書﹒文侯之命)) ( 56 ) , 

p.613 。

50 ((尚書﹒太甲上)) ( 1土) , p.199 : r 先王傾言是天之明命 J ; ((尚
書﹒咸有一德)) (1工) , p.215 : r 灸天明命」。

51 <<尚書﹒文侯之命)) ( 56 ) , p.613 : r 丕關文式文中真8月清 J 在
同一篇稍後的地方有 p.619 : r 用成肅賄清 J '又見例於註 55 ; ((尚
書﹒酒話)) ( 38 ) , pp .407-408 ; ((尚書﹒洛諾)) ( 41 ) , p.443 。

52 ((尚書﹒多方)) ( 46 ) , p.497 (文中例子引於註 45 ) ; ((尚書﹒
酒話)) ( 38 ) , p.407 : r 在管段先哲王，進畏叉開， 1、民 J ; ((尚

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.457 : r J司頤于天開民法」。

53 ((尚書﹒酒話)) ( 38 ) , p.409 ;另一處情感的表達可說是「斐忱」
或由天賜予的「真誠的協助 J 然而這裡並沒有個準確的翻譯，它

可以如同 Kalgren 被翻譯成「天不可靠 J ( ((尚書﹒大話)) ( 35 ) , 

p.370.373 ; <<尚書﹒康諾)) ( 37 ) , p.387 : r 天喪失帆 J ; <<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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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慈愛(天，夏民) 54 ，或其對人民的憐憫之情(主) 55 。一般比

較常出現的模式是遙遙地「卷顧其言11令 J (或降福給王帝『休』

56) ，或助佑王帝或人民57 。

天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嚴厲或威權，這方面也可以找到一連

串的例子，主要的字眼是「威 J :它不只表達令人敬畏的威嚴，

也包含懲罰之嚴厲，而且也是與王帝有關的，此字會出現在非

有嚴厲的場境中58 ，當一個玉帝罔顧天命欺壓(作威)人民，

其暴行會招來「天陣風」"。此外，王帝有其自由要不要表現

出對天的敬畏60 。面對天的嚴厲，王帝其中一個回應的態度是

「畏 J : r 永畏惟罰」 6l 。除「畏」外， r 嚴」 62 、「敬」 63 、

書﹒君咦>> ( 44 ) , p.4 7 5 )。

54 ((尚書﹒泰誓上>> ( ~工) , p.290 。

55 ((尚書﹒召諾)) ( 40 ) , p.426 ;以哀籲天，值得注意的是「心」
一字只出現過兩次與上帝( ((尚書﹒湯話)) ( 1三) , p.189 )或天
( ((尚書﹒咸有一德)) (1工) , p.215 )有關。

56例如《尚書﹒大話)) ( 35 ) , p.369 。

"例如《尚書﹒君咦)) ( 44 ) , p.4 79 (天命) ; ((尚書﹒湯話)) ( 1三) , 

p.188 (人民) ;以及「保」參見《尚書﹒成有一德)) ( 1工) , p.214 。

58 ((尚書﹒湯話)) ( 1之) , p.186 :夏王滅德作威，以敷虐于爾萬方
百姓;又見《尚書﹒泰誓下)) ( 29 ) ，帥.295~296 ; ((尚書﹒洪

範)) ( 32 ) , p.334 ; ((尚書﹒康話)) ( 37 ) , p.395 。

59 ((尚書﹒大話)) ( 35 ) , p.366 ;又見同上， p.364 ; ((尚書﹒西
伯毆黎)) ( 25 ) , p.271 ; ((尚書﹒金勝)) ( 34) , p.300 。

60 ((尚書﹒湯話)) ( 1之) , p.187 ;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 ~主) , p.285 ; 

《尚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.454 。

61 ((尚書﹒呂刑)) ( 55 ) , p.610 ;又見《尚書﹒湯誓)) ( 10 ) , 

p.174 ; ((尚書﹒酒話)) ( 38 ) , p.406 (見註 58 )。

62 ((尚書﹒呂刑)) ( 55 ) , p.604 :具嚴天威。

的《尚書﹒顧命)) ( 50 ) , p.545 :在後之惘，敬近天威; p.559 : 

以敬忌天威; ((尚書﹒泰誓上)) ( 27 ) , p.284 :今商王受，弗敬

上天，降災下民;又見《尚書﹒洛諾)) ( 41 ) , pp .437~438 ; <<尚
書﹒多士)) ( 42 ) , p.462 ; ((尚書﹒呂刑)) ( 55 ) , p.60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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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恭」 64這幾個字皆用以表達這種態度。下面的引文是王帝的

態度的最佳例子:

管在嚴王中窯，最恭賀裊，天命白皮，荊民站懼的

在這部分帶有情感的句子也是很有限的，最清楚的例子莫

過於天表達其憤怒的句子: r 天震起」 66及「帝乃震起」 67 。

6.5 結論

在《尚書》的神學中，王帝不只是惟一與天有特權來往的

人，他也是惟一與天能產生個人關係的人。在天與人民的來往

中，人民往往是一個集合體，閻繞著天與王帝的關係發展為圓

心。而且，面對賢人和惡人，天會作出反應給予天命或懲罰，

在此，天最重要的特點是其可畏的威嚴。

64 ((尚書﹒甘誓)) ( 7 ) , p.153 : r 金于中盎然汗天之罰 J 類似的表
達亦可見於《尚書﹒泰誓)) (下) ( lc旦) , p.296 : r 恭汗天罰 J

以及《尚書﹒牧誓)) ( 30 ) , p.304 : r 惟恭汗天之罰 J '又見《尚

書﹒武成)) (lL) , p.313 ; r 恭天成命」。

的《尚書﹒無逸)) ( 43 ) , p.466 。

的《尚書﹒泰誓上)) (J工) , p.285 。

67 ((尚書﹒洪範)) ( 32 ) , p.323 。



第七章 《詩經》

7.1 數字的分析

以下是檢視《詩經》的篇章後，統計出與「天」及「帝」

有關詞彙的數目:

天: 92 帝 :13

上天: 3 上帝: 19 

皇天: 2 皇(矣)上帝: 3 

臭天: 22 旻天上帝: 3 

旻天: 3 上帝命: 5 

蒼天: 8 

天命: 9 

天子: 22 

天下:

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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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詩經》各章中所用有關「帝」和「夭」詞字分析表(一)

章 z島""'-呈 帝 上 皇 皇 上 天 上 皇 美 j己~ 蒼 天 天 天
編 帝 (矣) 天 帝 天 天 天 天 天 命 子 下
號 名

上 上 命

帝 帝

40 ;l!:. 門 3 

45 柏舟 2 

47 君子偕老

65 泰離 3 

118 網繆

121 至裘 3 

131 黃鳥 3 

155 鵝哥哥

166 天保 4 

168 出車 2 

177 六月

178 木巳

180 吉日 2 

184 鶴鳴

191 節南山 5 

192 正月 4 

193 十月之交

194 雨無正 2 

195 小旻

196 小宛

197 小卉 2 

198 巧言 3 

199 f可λ、斯

200 巷伯 2 

202 幸在義

203 大求 2 

204 四月

205 北山

207 小明

210 信南山

小計(一) 。 。 。 33 2 。 11 2 8 2 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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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詩經》各章中所用有關「帝」和「夭」詞字分析表(二)

章 zEdFz Z 帝 上 皇 皇 土 天 上 皇 旻 旻 蒼 天 天 天

騙 帝 (矣) 天 帝 天 天 天 天 天
命

子 下
號 名

上 上
命

帝 帝

215 桑~

222 采故 4 

224 苑柳 2 

229 白華

235 文王 2 2 2 

236 大明 2 6 

238 械樸

239 旱麓

241 皇俟 8 2 

243 下武 3 

245 生民 2 

247 既醉

249 假樂 2 

252 卷阿

254 板 7 2 

255 蕩 3 3 

256 ;jcp 2 

257 桑~ 3 

258 雲;真 3 2 2 

259 松A 兩~ 

260 蒸民 2 2 

262 ;工;英 3 

263 常武 2 

264 瞻印 4 2 

265 召旻 2 

266 清廟

267 維天之命

270 天作

271 旻天有成命

272 我將 2 

小計(三) 10 14 2 3 50 10 。 3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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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詩經》各章中所用有關「帝」和「夭」詞字分析表(三)

章 章 帝 上 皇 皇 土 天 上 皇 美 旻 蒼 天 天 天

蝙 帝 (矣) 天 帝 天 天 天 天 天 命 子 下
號 名

上 土 命

帝 帝

273 時邁

274 執競

275 思文

276 臣工

282 潛

288 敬之

294 4豆

296 般

300 開宮 2 2 

302 月~li且

303 玄烏

304 長發 2 2 

305 殷武 2 

小計(三) 2 5 。 。 4 9 。 。 。 4 2 

總計 13 119 1 3 3 1 5 1 92 1 3 2 22 3 8 9 22 

《詩經》中有七十三篇詩作(即總數的三分之一)與「天」

或「上帝」有關 1 ，其中十七篇「天」很清楚是指「天空」的意

思，其他有些是與天體有關的描述，有些則是在「天子」一詞

出現2 。

l 傳統上來說西周早期(公元前 1122~770 年;周頌:西周早期;大雅
及小雅:西周中末期)較東周早期(公元前 770~256 , '魯煩、商頌)
的詩作更多論及神的幅度。這部分的資料參考傅， pp.25~詣。

2 r 天 J : ((詩經﹒綱繆)) ( 118 )、《詩經﹒臨專為)) ( 155 )、《詩
經﹒采芭)) ( 178 )、《詩經﹒小苑)) ( 196 ) (+天子)、《詩經.

四月)) ( 204 )、《詩經﹒北山)) ( 205 )、《詩經﹒早麓)) ( 239 )、

《詩經﹒假樂)) ( 249 ) (+天子)、《詩經﹒卷阿)) ( 252 ) (++ 

天子)、《詩經﹒板)) ( 254 ) ; r 天體 J : ((詩經﹒大東)) ( 203 )、

。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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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《尚書》一樣， <<詩經》主要的觀念是「天」而非「上

帝 J '但在比例上《詩經》中的「上帝」較《尚書》多。《詩

經》的「天」似乎與「上帝」有一種互換的對等地位，最清楚

的例子莫如《詩經:文王)) ( 235 ) ，在此詩中「天 J r 上天」

「天命 J r 帝命 J r 上帝」同時出現。此外， r 天」的前置詞

有多種不同的變化，如「皇天」、「臭天」、「旻天」、「蒼

天」、「皇(矣)上天 J '以及在同一首詩中出現了三次的、

最長的組合「旻天上帝 J <<詩經:雲漢)) (258 ) 3 。

不過， <<詩經》與《尚書》也有某些明顯的分別。

(一) <<詩經》包含「天子」概念的作品(共二十三首)較《尚

書)) (共七首)為多;

(二H<詩經》中只有一次提及「天下」 4 ，對「天道」則一次

亦未提及5;

(三) r 天命」出現了七次，而 r (上)帝」與「命」有五個

不同的詞組6 ，可能是因為詩歌的文學類型之故，不似

《尚書》所舍的政治性和歷史性，所以「天命」一詞出

現次數也較少;

(四) <<詩經》中的「帝」常有神抵的意味，而非指「君王」 7 。

《詩經﹒械樸)) ( 238 ) ; r 天子 J : ((詩經﹒出車)) ( 168 )、《詩

經﹒六月 ))(177) 、《詩經﹒小苑)) ( 196 ) (+天)、《詩經﹒

采寂)) ( 222 )、《詩經﹒假樂)) ( 249 ) (+天)、《詩經﹒卷阿》

( 252 ) ( +天)、《詩經﹒江漢)) ( 262 )、《詩經﹒常武)) ( 263 )。

3 參照 Tien ( p.50-51 )所述，詩中採用「天」或「帝」或不同前置
詞的「天」的標準'通常是根據該詩的韻律與音調而定。

4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. 5 ) 

5 這是一個較晚出現的詞彙'參任繼愈，第三章。
6 帝命: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)、《詩經﹒恩、文)) ( 275 )、《詩
經﹒玄鳥)) ( 303 )、《詩經﹒長發)) ( 304 ) (二次) ; r 上布~X

命 J :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)。

7 又見 Ticn ' p.79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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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天人關係

《詩經》的天人關係中也有三個角色: (一)天或帝; (二)

君王; (三)人民。

在《詩經﹒皇矣)) ( 241 )中，三個角色同時出現，並顯

示出不同的功能:帝尋覓一個君主來帶領及保護人民。

皇矣上布.....求民之真......天立反配......文王其璁靡

悔，說女士也祉8

分析《尚書》時，我們發現只有君王才可以與天建立個人

關係，但在《詩經》中卻出現男一個模式，就是「哀怨、詩」的

文類，無名詩人如泣如訴地向天埋怨，有時是君王自己發出申

訴9 ，但更多時候可能是王侯或大臣，悲嘆國家的不幸及上天降

下的惡運。還有些詩的內容是較為個別性的，如一個無法檢葬

雙親的兒子10 ，或是一個被休棄的皇后11 。然而，由於大部分的

詩皆不具名，所以很難推斷出詩的脈絡和作者12 。

《詩經》的天人關係有一些特別的性質，例如:

(一)作者向天埋怨，卻沒有表達出與天有何特別的關係，以

下就是一個盲官哀訴的例子:

驕人好好，勞人草草，若天奪天，稅法驕人，矜

止七勞人 13

8 <<詩經﹒皇矣)) ( 2訓， 5 ) ;見另一例於《詩經﹒洞酌)) ( 251 ) , 
在那裡一個官員向皇帝說話。

9 參見《詩經﹒雲漢)) ( 258 )。
10 <<詩經﹒寥我)) ( 202 )。
11 <<詩經﹒白華)) ( 229 )。

12以《詩經﹒何人斯)) ( 199 )為例，它的作者可能是蘇圓的王子，
敘述自己被暴國王子中傷的事情，它也可能是一名女子埋怨其不忠的

情令人(參 Kalgren. 1950‘ p.149 ) 。

13 <<詩經﹒巷伯)) ( 200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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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作者對天所作的敘述性句子，例如天所發起的混亂或是

天的無常，同樣沒有顯露出作者與天之間有何特別的關

係:

浩浩旻天，末駁其3題，降喪喜且要鐘，軒代回國。旻

天疾戚，弗處弗園，舍j皮書罪，說代其豆豆，若此

無罪， ~命胥臥鋪14

(三)有很多詩是作者(他、她)身受天譴，有感而發而寫的，

如一個本來有繼承權的王族之後，哀嘆自己受到貶抑，

他曾說: í 我獨于罹，何辜於天，我最伊何」 15; 在《詩

經﹒桑柔)) ( 257 )作者亦這樣寫道: í 逢天悍起」 16 。

《詩經》有些例子很清楚地與《尚書》不同之處。其中一

個例子是這樣的:君主以外的天人關係:因天的助佑后櫻之母

姜姆得以懷孕，其胎被許為周族之祖17 ，後來后接便「克配彼

天」 ISQ

7.3 被動的天

《尚書》中，天有兩個重要角色，即遣發命令給賢人，以

14 ((詩經﹒雨無正>> ( 194 ) ;又見《詩經﹒節南山>) ( 191 ) ; ((詩
經﹒正月>) ( 192 ) ; ((詩經﹒小旻)> ( 195 ) ; ((詩經﹒巧言》

( 198 ) ; ((詩經﹒苑柳)) ( 224 ) ; ((詩經﹒瞻印>> ( 264 ) 
《詩經﹒召旻)) ( 265 ) 

15 ((詩經﹒小并>> ( 197‘ 1 )。
16 ((詩經﹒桑柔>> ( 257. 4 ) ;另一個例子是《詩經﹒北門)) ( 40 ) : 

「終:J:且簣，事早知吹著良，已厝昔比，天實為之」

17 ((詩經﹒板>) ( 254 )及《詩經﹒閏宮>> ( 300 )。
18 ((詩經﹒思文>) ( 275 ) ;另一例子在《詩經﹒君子偕老>> ( 47 ) 

描述一名婦人與天的關係，這名王妃比擬成天及君王: r 胡然那天

色，胡然可有帝也 J 不過這是一個比較的關係而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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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懲罰惡人，它們同樣也在《詩經》中出現。在顯發命令給賢

人方面，天仍是被動的位置，常與君王的德行有關，上面已提

及過的《詩經﹒皇矣)) (241 )即為一例:

結止匕王卒，布度其心，事百其7毫音，其澆克明，文明克類，

文長克諧，王此大邦，克川頁克比，比于文王，其清廉悔，

說長布祉，旋于孫子19

然而， <<詩經》中佔最多的卻是降罰的天，列舉數例如下:

j皮芳香天，離我丟人20

天三步薦i塵，喪局Ls" 多。。。美天末惜，降此鞠

旻天末，夏，降此大晨21

天大是揀22

濤:寺旻天，末眩其7霆，時喪饑謹23

~皂;隆美天，日父母且，無罪無車，局忱。此峙，旻天

已成，于慎無罪，旻天春峙，于慎無主24

天步取難，之于末猶25

19還有其他的例子如《詩經﹒下武)) ( 243 )、《詩經﹒既醉)) ( 247 )、
《詩經﹒假樂)) ( 249 )、《詩經﹒執競)) ( 274 )、《詩經﹒長發》

( 304 ) 

20 ((詩經﹒黃鳥)) ( 131 )。

21 ((詩經﹒節南山)) ( 191 )。

22 ((詩經﹒下武)) ( 1 妞， 13 )。
23 ((詩經﹒雨無正)) ( 194, 1 )。
24 ((詩經﹒巧言)) ( 1 嗨， 1 )。

25 ((詩經﹒白華)) ( 229, 2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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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報報，下民卒瘴......天之三步難......天之方車....

天之三步情26

何主今之人，天降喪亂，戰直堇薦臻......辛既大甚......

j去年夏末克，上有末眩，耗散下土，寧7我躬27

自海印旻天，則末我霆，孔士真末客，降止匕大j蔥，邦靡

者定，士民其鏢，章制蠹疾，靡看夷屁，罪害末叫欠，

廠有東息。。。亂區降白天，主自婦人，區教臣誨，

日李維婦寺。。。天何j)人刺，何神末富28

在這裡我們發現一種新的懲罰方法，在《尚書》中懲罰有

一種政治性的功能:天降罰于敗壞的君王，使天命得以產生改

變，這也有人用來解釋周朝的出現。但在《詩經》中懲罰很少

牽涉天命的改變，反多是一些無辜者的哀訴，他們往往不是罪

魁禍首，卻要承受懲罰的磨難，有好幾首這樣的詩，它們可能

是於西周滅亡後寫成，詩中所描寫的罪惡本源包括敗壞的君王

29 、后妃及軍官30 ，或是不忠的情人31 。但在某些首詩中，受苦

的原因並沒有清楚寫出來32 ，作者只是對天發出埋怨。這造成

不公義的天的由來，它是恐怖的、不公義的、盲目的。 Robert

Eno 曾正確地指出天的特點:

26 <<詩經﹒板)) ( 254 )。

27 ((詩經﹒雲漢)) ( 258 )。

28 <<詩經﹒膽印)) ( 264 ) ;其他的例子包括《詩經﹒蕩)) ( 255 ) 

(罪罰來自君主而非天)、《詩經﹒抑)) ( 256 )、《詩經﹒桑柔》

( 257 )、《詩經﹒召旻)) ( 265 ) 

29 ((詩經﹒節南山)) ( 191 )。

30 ((詩經﹒擔印)) ( 264 )。

31 ((詩經﹒白華)) ( 229 )。

32 ((詩經﹒雲漢)) ( 258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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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這些詩作中，清楚地區分出何者為出于人的惡，

何者為出于天的惡、殘害無辜者的紛亂。前者的惡自然應

該把罪歸到人的頭上;若屬後者的情況，則應把罪歸于

夭。 33 」

7.4 r天明」和「天畏」

一如在《尚書)) ，在《詩經》同樣可找到昭明的天和顯赫

的天，例如《詩經﹒大明)) (236 ) : 

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，天難帆斯34

天或帝常以「明」一字被形容: r 明明上天」 35; 「明日名

上帝」 36 。天(或帝)在世上尋找如同文王一樣，可與其相配

的對象，這對象必須與文王一樣，亦能以「昭、顯、明」來形

容的37 。在這部分，對於天與君王或人民的情感表達描寫很有

限，且多是負面的敘述:

掉淚旻天，字末我矜38

噁印皇之天，則末我是39

上帝與君主有一個較親近的關係，可從這詩句中了解: r 上

33EIIO(l99Oa) , p27 

34 ((詩經﹒大明)) ( 236, 1 )。

35 ((詩經﹒小明)) ( 207, 1 )。
36 ((詩經﹒臣工)) ( 276 ) ，又見《詩經. jJP)) ( 256 )。
37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)、《詩經﹒皇矣)) ( 241 ) ，又見《詩經﹒

思、文)) ( 275 ) 

38 ((詩經﹒桑柔>> ( 257 司 1 )。
39 ((詩經﹒膽印)) ( 264司 1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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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~女」 40; 此外亦有詩表達上帝尊威顯赫的特質，如《詩經﹒

皇矣)) (241 ) : í 皇矣上帝，底下看赫」 4l 。

天除了「昭、明」外，也是顯赫威嚴的，這個特點出現於

幾首哀怨的詩作中，如: í 旻天疾威」 42; 也有更強烈的表達，

如「怒」的。而人民或君王對「天威」、「天怒」的反應是，

如同《尚書》中一畏、怕、敬:

我真夙夜，畏天之風，于自夸佛之44

緯此文王， ，卜，也翼翼，日名事上帝的

《詩經﹒板)) ( 254 )中包含了天的兩個特點，以及人們

的反應:

言文天之起，無數戲豫，敬天之渝，五歡快驅，旻天

白明，及肅出王，旻天日且，及肅縛j;于46

此外，我們要指出天一個嶄新的特點:上天的行動是沒有

聲音也沒有氣味， í 上天之訣，無聲無臭」 47 。由於《尚書》

中的天從未發言，而《詩經》中的天亦只曾一次直接與文王說

話48 ，所以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。

40 ((詩經﹒大明)) ( 236, 7 )、《詩經﹒悶宮)) ( 300, 7 )。
41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 ‘ 1 )。
42 ((詩經﹒雨無正)) ( 194 )、《詩經﹒小旻)) ( 195 )、《詩經﹒

巧言)) ( 198 )、《詩經﹒蕩)) ( 255 )、《詩經﹒召旻)) ( 265 )。

43 ((詩經﹒桑柔)) ( 257 , 4 )。

44 ((詩經﹒我將)) ( 272 ) ，又見《詩經﹒雨無正>> ( 194 )及《詩
經﹒何人斯)) ( 199 ) : r 末畏于天」

的《詩經﹒大明)) ( 236‘ 3 )。
的《詩經﹒板)) ( 254. 8 )。
47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, 7 )。
48 ((詩經﹒皇矣)) ( 241. 5 ) : r 布該文主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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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5 結論

在《詩經》這部分的討論中，可以發現它的神學思想與《尚

書》非常相似，不論是三個角色之間(夫、君王、人民)的關

係，或是這關係的內容。不過在哀怨詩中出現了新的原素，即

不經由君王，而是人民直接向天表達他們的泣訴，而天在這類

詩作中的形象，尤為嚴厲可怕。



第八章 《言命言夸》

8.1 數字的分析

「一一-一一

天: 20 

天道:

天命: 3 

天下: 23 

天子: 2 

帝: 3 

從上述的數字中，可以發現《論語》裡「天」和「帝」出

現得並不多，而有幾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: (一) r 上帝」一

詞完全沒有出現; (二) r 帝」僅有的三處皆出於《論語﹒堯

日>> ( XX, 1 ) ，而這篇卻被學者疑是引自《尚書>> I 。這種種

l 與《尚書﹒湯諾)) ( 12 ) , pp.187-189 :不同的地方主要在於對「帝」
一詞的運用: ((論語》用「皇皇后布」而《湯話》用「上天神后 J ' 

《論語》中第二個「帝」在《湯諾》找不到;而第三個「帝 J ((湯諾》

l l l 



112 可親的天主

似乎指出， r 天」在《論語》寫成的時期(周朝後期)是一個

主要的詞， r 天」往往不須任何前置詞(如上天、皇天) ; (三)

「天下」一詞很少用於《尚書》及《詩經)) ，卻在《論語》中

成為一個普遍形容宇宙或王國的詞語。

基於「天」的詞彙不多，所以造成整體分析上的困難，雖

然如此， <<論語》有些趨向仍是非常明顯的。如同《尚書》和

《詩經》的分析，我們繼續把焦點集中於天人關係上，這個方

法在《論語》中尤其有用，因為《論語》對「天」與人世間關

係的旨趣遠較對「天」本身的旨趣來得濃厚2 。

8.2 天人關係

在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中的天人關係有三個角色: ( 1 ) 

天或帝; ( 2 )君主; ( 3 )人民。在《論語》中這關係有頗

大的改變，針對天的觀念而言， <<論語》最大的突破就是建立

了天與個人(非君主或其代表)的關係。雖然《論語》寫作的

年代不可考，現有的文本甚至可能不是最原始的版本，但它無

疑反映了戰國時代作品的突破。

君主與天之間的特權關係，在《論語》中仍是存在的，三

處出現在同一個段落中的「帝」都指出這樣的關係。而二十次

出現的「天」及三次出現的「天命 J '只有三處直接指陳天與

君主(堯或舜)的關係3 。其他兩處則是天與文帝的關係，及天

用「上帝」

2 參見傅( 1984 ) , p.134 。
3 ((論語﹒泰伯)) ( VIII, 19 ) : r 子曰:大紋，史之為主古巴。教袋子，
唯天A大，。食主主刑之，主基巷子，民無島主三毛.~告。」

《論語﹒堯日)) ( XX , 1 ) : r 艾曰:怠，肅舜天之皮里夫在肅躬，九

歎其中，四海因窮，天持永終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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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孔子的關連:天保存了文帝的風骨，讓它展露在孔子身上4 。

天與孔子的關係才是《論語》中主要的天人關係方式，這

關係的性質與君主和天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。

天與孔子的天人關係中有好幾種形式。第一種形式是類似

《詩經》中的哀歌， <<詩經》的作者大部分為匿名詩人，而《論

語》中發出哀嘆者則為孔子， r 天JäI;之」 5或「顏淵矢，子曰:

『哇，天喪于;天喪于』 6 。」第二個哀嘆明顯是天與個人的新

關係，而不是天與統治者的關係。另一方面，在這兩個例子中，

可以同時發現一個可怕好罰的天，這種天的形象與《詩經》頗

為近似。

在哀歌形式中，還有兩個孔子的哀嘆可以提出來討論: r 欺

天子」 7 ，以及「末起天」 8 ，此二處呈現出人對天的反應，並

在個人身上產生個別性的效果;另一處「天何亨故」 9也表達出

這樣的個別性，這不是一般的哀號，而是孔子把自己與天作對

照:如同四季的更替，在天的默許下萬物生長，孔子也喜歡如

同天一般沉默。這種無語的天的觀念在《詩經》中巳出現過，

而《論語》中較《詩經》不相同的是，這裡是個人，而非一個

君主，與天相對照。

然而，天與孔子的關係還有更特別的地方，孔子稱自己「天

4 ((論語﹒子罕)) (眩， 5 ) ;對本段中「文」的詮釋我們採取 Eno ' 

pp.84-85 。

5 ((論語﹒雍也)) ( VI , 26) (兩次)。
6 ((論語﹒先進)) ( XI, 9 )。

7 ((論語﹒子罕)) (眩， 11 )。
8 ((論語﹒憲問)) ( XIV , 35 )。

9 ((論語﹒子張)) ( X凹， 25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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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5:聖於于」 l0 ，而且可口我夸其夫子」 ll 。孔子的弟子也指出孔

子與天這樣的獨特關係， r 天將i孔夫子系，木鐸」 l2 、「囝天，恨

之將聖」 l3 。

這些句子與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中天人關係的不同，是非

常值得我們注意的重要地方。我們從來不會在這些典籍中找到

一處是天選擇一個普通人，而非一個君主(譽如說讓他成為木

鐸) ，而且也不會找到天在君主以外的人身上「生」德行。在

《尚書》裡唯一的例子中，藉天「生」的觀念，清楚地指出人

民(集體性)和有智慧的統治者(個人)的差異: r惟天主民

者欲，無主乃亂;惟天主聰明持人」 14 。這個比較又帶出另外

兩個重點。第一，在《尚書》及《詩經》中，天命只授與一個

已有德行的君主，它是一種反應。這本段中，天在孔子身上產

生德行，卻沒有在一個反應的脈絡中l5; 孔子沒有得到天命，

卻得到德行本身。第二，在以前討論過的典籍中，天命的基本

觀念很清楚包括君主對人民的統治，但《論語》中天命卻沒有

任何與人民的關係，也就是，說天與孔子的關係並未與人民連

上關係。

這個新關係也可從孔子對這關係的反應來瞭解， r五十加

美口天命」 l6 。再一次的，我們不會在《尚書》或《詩經》中找

到任何一處是個人而非一君主瞭解天命。以前只有君主才「知」

10 ((論語﹒速而)) ( VII , 23 )。

11 ((論語﹒憲問)) ( XIV , 35 )。

12 ((論語﹒八伶)) ( VIII, 24 )。

13 ((論語﹒子罕)) (眩， 6 )。

14 ((尚書﹒(中腿之話)) ( 11 ) , pl77-178 。
的《論語》中反應的天只出現在與君主相關的篇幅，而在《論語﹒雍

也>> ( VI, 28 ) : r 于所夸夸，天扁豆之，天J蔽之。」

16 ((論語﹒為政)) ( II , 4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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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但在此篇中有一種個人化的天命觀念，這詞不再僅有政治

性的意義，它成為一種個人性的法令，甚至一種個人性的使命
17 

除此之外，這個人性的法令並不只是屬於孔子的， í 諸子

有三裊，畏天命... J '而小人則相反，川、人未知天命加末畏

t!z.. J 18 。這裡給了我們一個對人的新的觀念，不只君主是「君

子 J '有教養的人也是，因此造成在《孟子》中有一完全發展

的天(以及天命)的觀念。在天人關係中很少以「明」的觀念

形容天， í 明」一字的出現從來沒有與天產生任何關連。人的

態度常是「畏 J '當天在個人法令中與人越接近時，天人的直

接關係自然越形疏遠。

對於耳熟能詳的名句: r 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 l9 ，我們

應把它放在這個新關係的脈絡中來詮釋。若我們可以《尚書》

或《詩經》中傳統的觀點來看天， r 罪」指的可能是君主對人

民所犯的罪，因而觸怒了天，因此他便失去了禱告的對象，而

且他將會受到懲罰。問題的脈絡自然而然傾向這個方向。然而，

在這裡孔子回答衛國大臣王孫賈的問題，並因而接近衛國的君

主，照這裡的句子來看， í ~美罪於天」的人並非只侷限於君主

一人而已。以《論語》較廣的脈絡來講，它可應用到一般的人

身上。

17參見傅， pp.135 , 140 ; r 天命」和「天」有可能不同的地方，可參
考 Hall & Am的， p.211 缸。

18 
《論語﹒季氏)) ( XVI , 8 ) 

19 ((論語﹒八俏)) ( III, 13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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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結論

《論語》中沒有對天明確的描述，相關於天的部分也不

多，但有一個新的向度明顯地在《論語》中出現:孔子與天有

一特別的、個人的關係，任何有德行的人都可能與天建立這關

係，而隨著這種個人化過程而來的，卻是天人之間愈來愈大的

距離。



第九幸 《孟子》

9.1 數字的分析

「一一一一一

天: 78 
天道:

天命: 3 

天下: 173 

天子: 35 

旻天: 2 
上帝: 3 

這些數字顯示出一些相闋的特性。與《論語》相較， r 天」

出現的次數比較多，不過限於兩者的篇幅頗有出入，所以亦不

用過於高估這個出現次數的意義。而且其中 25 個「天」集中在

三個段落中出現( V A, 5~7 )。有些部份與《論語》有平行之

處: r 天下」與「天子」使用次數之多，指出了這些表達法是

1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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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書時期的慣用語。「天命」只出現一次(引自《詩經)) 1) , 

「命」多半以一個個別的詞出現。我們也應該特別注意的是，

「天」甚少冠上前置詞來使用(出現兩次的「旻天」都應該是

引自《尚書》的2 )。最後，我們來看「上帝」一詞，它被嚴重

地刪減了:三個出現的地方中有兩處分別是引自《尚書 ))3和《詩

經)) 4的。「帝」從沒有以至高上帝的意思出現，它只有君主之

意。這似乎是跟隨《論語》對「天」一字慣用的傳統而來的。

在進一步的討論中，我們會發現《孟子》大量引用《尚書》和

《詩經》的材料，這解釋了天這觀念在《孟子》中的歷史背景

和基礎，然其中又多加了新的詮釋5 。

9.2 天人關係

我們可以說《孟子》中的天人關係有兩個趨勢:依循《尚

書》和《詩經》的脈絡，天在政治理論中有其特別的位置;另

一方面，天亦與只在《論語》才開始出現的人的理論有關。

天人關係中的三個角色，天、君主、人民，如同在《尚書》

和《詩經》一樣，也出現於《孟子》。有十二處論及天與上帝

的地方，來自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的引文，幾乎全部都是在描

述三者的關係。「天」在政治上的意義與前面兩種古籍所表達

的頗為一致:君主是天吏6 ，受命於天，治理人民。例如在《孟

子﹒梁惠王上)) ( 1 B, 3 )中，孟子就引用過兩段古書的話來

忠告齊宣主:

1 ((孟子﹒離賽上)) ( VI A, 8 ) = <<詩經﹒文王>> ( 235, 4 )。
2 ((孟子﹒萬章上))(VA， I); 參見《尚書﹒大禹議)) ( 3 ) , p.66 。
3 ((孟子﹒梁惠王下)) ( 1 B, 3 ) ;參見《泰誓上)) ( 27 ) , p.286 。
4 ((孟子﹒離宴上)) ( VI A, 8 ) =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, 4 )。
5 參見傅( 1984) , p.l泣。
6 ((孟子﹒公孫丑上))(lI A， 5);((孟子﹒公孫丑下)) ( 1I B, 8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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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詩云7 : Ir畏天之風，于時悔之.!I...出書8云:

『天降下民，作之竟，作之師，惟日，其勘

上帝，東之四方，事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

屬敢有直是康定。.!I 9 J 

引文與原文之間有一些微小的差異，或是在詞句上有些修

正。《孟子》的政治哲學中，人民負有越來越重要的角色，這

一點也反映於他與天的關係中(在三次甚至稱為「天民 J 10 )。

《孟子》不只強調天「為人民」設立君主和教師11 ，人民也可

以君主任命的人選中，扮演一角。

《孟子﹒萬章上)) (V A, 5 ) (天出現了 15 次)非常清

楚地顯示這個向度，孟子在這裡用自己的方法詮釋帝堯和帝舜

兩位賢君的承襲12 ，他們特意採用禪讓制度，而不採世襲制。

在這一章中弟子萬章向孟子詢問這樣的繼承，孟子回答說:帝

位的承襲並非依賴於統治者一時之念，而是在於天，萬章聽後

繼續問: r 天與之卷，語言享然命之手」。具體的意思是甚麼，

孟子答曰: r 否，天末亨，以汗與芋，示之百早已矣」。由此可

見，孟子似乎不想任意將王位的傳承解釋為「命 J '這可能也

是「天命」一詞只出現了一次的原因。在以下的描述中，我們

可以觀察到「天」的角色被削弱了，孟子解釋統治者傳位給指

7 <<詩經﹒我將)) ( 272 )。

8 ((尚書﹒泰誓上>> ( 27 ) , p.286 (版本略有不同)。

9 ((孟子﹒梁惠王下)) ( 1 B, 3 ) ;又見《孟子﹒公孫丑下)) ( II A, 4 ) ; 

《孟子﹒霎離上)) ( IV A, 1 ) ; ((孟子﹒妻離上)) ( IV A, 8 ) ; ((孟

子﹒萬章上)) (VA， 7);<<孟子﹒告子上)) ( VI A, 6 )。

10 ((孟子﹒萬章上 ))(VA， 7);((孟子﹒萬章下)) ( V B, 1 ) ; ((孟
子﹒盡心上)) ( VII A, 19 ) 

11 ((孟子﹒梁惠王下)) ( 1 B, 3 ) ，引自《尚書﹒泰誓上)) ( 27 ) , 

p.286 。

12參見 Eno ' p.104-10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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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繼承人之前，這個繼承人必須得到天和人民的認同。在《尚

書》中，天對有德行的人有反應，對他委以天命;在《孟子》

中，我們很難得找到一個天的行動:天受之。而且，在前面的

例子中(包括《孟子﹒告子上)) ( V A, 6 ) ) ，人民似乎佔有

很重要的地位，更重要的是，人民跟隨指定的繼位人，而非君

主〔在天給他王位之前(天與之) )的兒子。最後，整段文字

都是《尚書》中這句子的詮釋: r 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

聽」 l3 。在《尚書》的脈絡中，這句子似乎是在天與統治者的

關係中，表達出天的行動是透過它從人民中的所見所聞來行動

的，天的意願越來越趨向與人民的共識相一致14 。如同 Eno 所

正確指出的，天在說明式上已消失了的。

然而，在《孟子》中卻不易找到一致性的理論，以下的例

子中，天又被賦予較主動的角色:

舜設於R犬吉久之中......古文天將降大低於是人

it.'夫先苦其也足，勞其筋骨......所J，;人動，己，是

性，曾且其所末恥的。

天如此地考驗未來的君主，在《尚書》或《詩經》中是前

所未有的，而在《論語》中亦不算是很普遍的看法。

天的行動性的減少，也可從它作為一個施罰者的角色來探

討。在《孟子》中，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來自對《尚書》和《詩

經》的引文，但並不是絕對的原因。賞與罰是否是一個白發性

的反應，越來越是一個疑問，其中人佔有重要的角色。以下的

13 ((尚書﹒泰誓中)) ( 28 ) , p.292 ;又見《尚書﹒舉陶讀))(4)'
p.74 。

14又見 Hall and Am的， p.203 。
l5EII0 , p.l O5 。
16 ((孟子﹒告子下)) ( VI B, 15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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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落顯示出《孟子》的選擇和詮釋古籍中的文字，乃為強調人

對其生命中的災難和幸福時，所應負的責任:

相福鼎末自已束之卷。詩云17. r 永言配命 J ' 

白求多福。太申( 31 自《尚書)) 18) 曰: r 天

作孽，猶可逞， êl乍孽，末可i舌19 0 J 

逃避上天降災的可能性，很清楚地不是《尚書》中主要的

格式，但是《孟子》中兩次引用，卻用來解釋人對自己的行為

應有的責任。天被削弱為描述政治實體，亦出現在下面一段中:

天下有道，小清j立大7霆， ， 1、賢 j立大賢，天下

無道， ， 1、攻大， ~5攻克，斯二卷，天-tt.。川頁

天杏存， i主天杏亡 20 。

在這一段中， <<孟子》並非要呈現一種神學理論，而是一

種政治理論，在這政治理論中，天有其地位。

統治者對天的反應亦顯示出一個類似於《尚書》模式，雖

然略有些許的改動。《孟子》同樣使用「畏」的觀念，但它同

時介紹了「樂天」的概念:

l::.人大事， 1 、卷，韓天各色。!.-)..， 1、事大卷，畏天

吞吐7 ，無天卷，佛天下，畏天卷， 1系其圈。

詩云21 .畏天之風，于自夸佛之22 。

由此可知，要從這些段落中研究出一個「天」的一致性理

17 ((詩經﹒文王)) ( 235 ) ;亦引自《孟子﹒離宴上)) (IVA.4) 。
18 ((尚書﹒泰誓中)) ( 28 ) • p.207 ;亦引自《孟子﹒離宴上)) ( IV 

A.8 ) 

19 ((孟子﹒公孫丑上)) ( II A. 4 )。
20 ((孟子﹒離賽上)) ( IV A. 7 )。
21 ((詩經﹒我將)) ( 272 )。

22 ((孟子﹒梁惠王下)) ( 1 B. 8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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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，是非常困難的，在 Eno 的眼中，這樣的嘗試可能會誤會它

們的含意，所得的結論，也可能是一些互相衝突的概念組成的

不像樣的集合。這些段落最耐人尋味的，準確地說，恐怕是它

們沒有受控於任何天的理論，天對孟子的政治觀念貢獻不大，

倒不如把它視作一個幫助孟子表達他那些觀念的詞彙23 。

在《孟子》中，天的觀念的第二個向度，與孟子的「人的

理論」有關，它於某個程度上可說是《論語》的延伸，與《論

語》最大的不同是，天與孟子個人並沒有特別的關係，天並不

是孟子使命的根源，天沒有如同一具木鐸般用他，讓他成為一

個聖人，對他授以賢德。我們只能找到一處孟子自身的描述(有

點宿命的意味) : r 末造階喂，天tt. J 24 。因著缺乏對孟子(甚

至孔子)個人命運的描寫， ((孟子》便普遍化了這個觀念鈞。

不是只有帝王，而是每一個君子與天都有一個關係，這樣

的延伸的意義，是《論語》更往前一步的發展。關於至高的人，

它這麼說: r 電子末起天，末丈人」 26 。(在《論語》中，孔

子本人「不怨天 J )。君子有三件快樂的事情(君子有三樂) , 

其中第二件就是「仰末魄於天， 1府末作於人」 27 。這兩個例子

說明了君子對天所採取的態度。

孟子清楚地超越《論語》的地方，是把天與人心及人性連

在一起。在第七篇開始時，即已很清楚地建立了這個關連:

23EI10 , p l O6 。
24 ((孟子﹒梁惠王下)) ( 1 B, 16 )。
25參見傅( 1984 ) , p.152 。
26 <<孟子﹒公孫丑下>> ( II B, 13 ) ，這裡的脈絡也進入宿命的方向(相
較於 Eno ' p.125 )。

27 ((孟子﹒盡心上)) ( VII A, 20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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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其它巷，如其性tt.;如其性，則其口天矣。

存其它，養其性，所J:2人享天t 。妖壽末試，

1棲身l-)..í妥之，所以立命tt. 28 0 

基於這個句子的寓意深遠，也因為我們今日的詮釋深受宋

明理學的影響，所以不容易重新發現它原先的意義。然而，以

關係而言，我們會注意到這些句子中的主體，是一個能夠「知」

天、「事」天、「立」命的人;而且，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句

子中，賦予每一個人「個人性的使命」的基礎紗，它們不只肯

定了個人與天的關係，更開啟了通向更大的、內在於人之內的

道路。

天人(非人民，而是個人)關係的內在性，天明顯地出現

在幾個段落中，反映了孟子人學的一個新發展: í 耳目之官」

和「心之官」這些能夠「思」想的，都是由天給予人的30 ，生

來自有的「才」能也是由天賜給人的31 。但是， ((孟子》最突

出的地方，是把人的德行歸屬於天，這個理論清楚地鋪陳在孟

子區分「天爵」和「人爵」的一個大段落中:

看天爵巷，看人爵卷，仁義是1言難等末T卷，

比天島也。-'"，''-9EP大矢，此人爵t 。寸之人，

11多其天爵加入爵荒之。今之人， 11多其天島，

J:2人要人島，堂正 i粵人爵，吉布棄其天島，則惡之

甚卷色。終亦夫亡加已矣32 。

相較於《尚書》、《詩經)) ，甚至《論語)) , <<孟子》把

28 ((孟子﹒盡心上)) ( VII A, 1 )。
29 參見 Eno ' p. 124 f[.; 進一步的發展在《孟子﹒盡心上)) ( VII A, 2 )。
30 ((孟子﹒告子上)) ( VI A‘ 15 )。
31 ((孟子﹒告子上)) ( VI A, 7 )。
32 ((孟子﹒告子上)) ( VI A, 16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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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價值歸屬於天，實在是一大突破，這指出天的觀念之內化

於人。我們也可以從下一段中觀察人的角色:人應善修天爵;

我們也可以加上在孟子眼中，那麼多不同的德行， r 仁」是「天

之尊爵-tt.. o 人之安宅 -tt.. J 33 。最後， r 誠」德也與天有關係，

雖然所描述的句子很短: r試卷，天之道也'是試卷，人之道

-tt.. J 34 。

9.3 結論

在《孟子》中不易找到一致的天的理論，大體上來說，在

孟子的政治理論中，天仍佔有它的位置，而人民的角色卻是大

幅度地提高，天的反應則是越來越自動化。以天在孟子的人學

中的重要性而論，它不單是越來越普遍化、個人化，更是越來

越內在化。

33 ((孟子﹒公孫丑上)) (I1 A， 7) 。
34 ((孟子﹒變離上)) ( IV A, 13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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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嘗試分析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

語》、《孟子》中的天人關係，所集中的問題在「誰與天發生

接觸」、「他們屬於何種關係」。基於我們的研究強調關係性

問題，因而能警覺地避免涉入人神同形論、超越性、普遍存在

性等問題，這類問題已被很多學者研究過。

作為結論，本章希望把研究的結果放在一個較寬廣的視野

上，以奧托( Rudolf Otto )和愛肋亞德( Mircea Eliade )所做

的研究相對照，也會把我們對《帝天考》的研究與第二部分結

論的文本互相比較。

10.1 中國的天神

在《神聖觀念)) I ( Id，ω ofthe Ho砂)一書中，奧托區分了

「可畏 J (令人恐懼的奧秘， mysterium tremendum )與「可

親 J (令人著迷的奧蚣， mysterium fascinosum )二部分。就

觀念上講，奧托指出「奧秘 J (某些時候是完全相異於我們的

1 參見 Otto ' chap. 4 :“Mysterium Tremendum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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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者)只透露出某物是障藏的、深遠的，而且超越觀念和理解，

異於尋常。但它並沒有積極地界定該物在性質方面的特點，雖

然它在字面上的表達是負面的，它的意義是絕對強烈正面的，

這純粹的正面意義，可以從它在我們心中所引起的感覺體驗

到。

人類經驗神聖後的反應，奧托分為「可畏」與「可親」兩

種，拉丁語 r tremor J 一詞本身僅為由害怕自然而然產生的情

感，但此詞在奧托的運用中含有一種特別的情緒反應，完全有

別於害怕。在英語中最能代表它的字是「敬畏 J (awe) ，此

字蘊含「絕對不可接近」之意。後來加於此字的原素包括威能、

權力、以及由「尊威 J (majestas / m句的ty )一詞所引伸出來

的「絕對的壓倒性」。然而，奧秘同時有另一個面向，在另一

個面向中，它自身表達了一種獨有的吸引力與「可親」的特質，

愛、慈悲、憐憫、安慰皆屬於這種可親的經驗。

當我們面對這樣的分析結果時，很容易會以為得出的結論

就是，我們分析的作品中「可畏」就是神抵的主要特點，無疑

《尚書》中確是如此，天與人有著遙遠的距離，天與君主的溝

通必須透過「命令 J '而不是透過個人的或情感的溝通，天被

動多於主動，天雖有「明」的含意，仍產生令人「害怕與敬畏」

的意思。《詩經》中並不是只提出一個類似於《尚書》中對天

的觀念而已，在一些哀怨的詩歌中這個觀念更使天加重為一個

可怕的、不公的、盲目的形象。《論語》則指出了一個新的向

度，在孔子身上，天與人之間似乎有一個頗為親近的關係，但

這仍不足以稱為一個吸引人的天，責罰和可怕的天依然佔有優

勢，召叫德行高潔的人處於天命的敬畏中強調了這個方向。最

後， <<孟子》中，天默默不語仍處於被動，只有「喜樂」的人

才能領會天，孟子描寫天與人心的連繫'指出了吸引人的天的

可能性，但敬畏的態度仍沒有減少。



第十章 經典與《帝天考>> 127 

愛肋亞德對於「天及天神 J 2 ( sky and sky gods )的分析

中，在這些神抵身上投射出更多的亮光，我們贊同愛肋亞德把

「天」分類為「天神 J ( sky god ) ，他堅稱在我們觀察天的

神聖形象之前，必須以此掌握天的宗教重要性，在任何宗教價

值仍未加諸於天之前，天已顯示出其超越性， r 象徵」了超越、

力量、永恆不變。天之所以出現，因為祂崇高、無限、堅定、

有力。高高在上這個事實，意味著擁有權力(在宗教意識上) , 

因為這樣便充滿了神聖感。祂的超越性象徵意義來自於祂無限

的崇高， r 至高」自然地成為神格的屬性。根據愛肋亞德的分

析很難明確地說出天的宗教性神聖何時被擬人化，天的神格何

時顯示出來，或何時取代了天的神聖性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，

諸天神通常都是至高的神抵，因此祂們的宗教性神聖亦是天的

宗教性神聖，而且我們可以稱眾天神的歷史，大部分是「力量」、

「創造」、「法律」、「威權」等觀念的歷史。

愛肋亞德大部分的理論可應用於我們所分析的四本經典

古書中之天神3 ，這些神的名字很值得我們注意， r 天」一字原

意可能有「偉大」的意思，男一字用來強調天的威權就是「帝 J ' 

有時更會稱為「上帝」、「上天 J '其前置詞包括「皇」、「旻 J ' 

以及最完整的組合「皇天上帝 J '都指出了中國天神的至高無

上。以祂們的呈現來看，我們較少注意到「上帝」與「天」融

合的歷史過程，就算我們指出了祂們之間不同的地方，特別在

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中，祂們總地來說，是可以互換的，這也

出現在祂們傾向天神威權的宗教性神聖。祂們顯示出宇宙的韻

律和秩序，揭示天控制了宇宙的秩序，天是一個有力的神、全

2 參見 Eliad巴， chap. 2 : "Sky and sky gods" ，特別是 pp.38~40 ;又見
Eliade ( 1987 ) 

3 又見 Eliade ' p.62-63 ' p.94( 參考 Granet );參見 Granet ' p.64ff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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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全知、頒佈法令。中國天神亦持有天神中男一特點:被動'1笠，

這一點已表現於《尚書》中天的反應性態度中，在《孟子》中

則更為明顯。

我們也可以把中國天神的「歷史」和其他天神的「歷史」

加以比較。我們會發現至高存有和眾天神的歷史中有一個現

象，對人類宗教歷史具極大的重要性;這些神抵都有自祭典中

隱身的傾向，這就是愛肋亞德所說的「悠閒的神 J 4 ( deus 

otiosus ) ，祂們從不扮演領導者的角色，反而成為很有距離的

樣子，並旦被別的宗教力量所取代:祖先崇拜、大自然的精靈

崇拜。

中國天神似乎是這個演變的例外，愛肋亞德白己注意到少

數的天神在人們的宗教生活中保持著祂們的地位，或甚至因為

同時有統治神的樣子而加強其地位5 。在神殿中被供奉的神抵，

多能保有其崇高性，在這些神抵中，愛肋亞德分類中「天」和

附屬於一神革命的神(例如雅威)。在中國歷史中， r 天」的

確保持了祂的至高性，祂似乎是最高的神，負責宇宙的秩序和

王朝的更送，但中國的天神仍持有「悠閉的神」的某些特點，

來自原始的科層秩序:天一君王一人民。開始的時候，天與人

民的距離是非常遙遠的，後來在歷史中這個距離一直保留著，

甚至加深，除了祖先崇拜外，人民的禱告要透過一系列的中介

神(包括佛教及道教的神) ，天並不是消失了，祂仍在，只是

很遙遠、很被動，只有君主透過(每年的)祭祠保有他與天直

接的、個人的關(系，人民不能進入與天直接的溝通，若他們可

以的話，也是集體性的(例如在某些道教的儀式中)。在我們

所研究的經典中顯示了這個演變的某些面向，在《尚書》和《詩

4 參見 Eliade ' p.46ff ; p.109 。
5 參見 Eliade ' p.110-111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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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》中，不難把「上帝」或「天」詮釋為神人同形的存有，但

在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中則不易，因為它們描述的「上帝 J (二

者中最能表達神人同形的概念)多隱藏起來了。

然而， <<論語》和《孟子》也表達了一種天人互相親近的

看法，從天的法令到個人性的法令這個過程中，這一點尤為真

確。但是，這個人格化或內心化的過程卻伴隨著一個天人之間

遙遠的距離，天越來越趨近「自然」或「命運γ 天默默不語，

而在個人性的回應中，任何宗教儀式都沒有(沒有個人向天舉

行的祭祠)。如同偶然發生在其他天神的情況一樣，無所不在、

充滿智慧、被動的中國天神在形上有其新的意味，而且神成了

自然秩序和道德法律的顯現， í 神聖者」被「觀念」所取代，

宗教經驗(在大部分天神的例子中已相當貧乏)被理論瞭解或

哲學所取代6 。這種傾向出現於《論語》和《孟子)) ，隨後在宋

代對這些經典的詮釋中，有更豐富的發展，例如朱熹以「天」

等同於「理」就是-11iJ 0 

10.2 有力的天主

現在到了適當的時機，讓我們把第二部分的分析與嚴誤的

《帝天考》作一比較，然而，若以現在的分析作為評估嚴誤作

品的基礎，是頗不公平的，不只是因為我們不能投射二十世紀

的研究於十七世紀背景頗為不同的文本，也是因為現在的研究

沒有辦法呈現出在中國古書中「天」和「上帝」的完整觀念，

正如前面所述，我們只採敢了一個向度的研究，這個方向應該

以其他人的分析，如傳、 Eno 、 Tien 來補充，我們仍會嘗試作

一些小小的比較，使大家更能欣賞到嚴誤作品獨特之處。

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嚴讓大部分的引文來自《尚書)) ( 33 

6 參見 Eliade ' p.IIO 。



130 可親的天主

條)及《詩經)) ( 26 條) ，而自四書的引文卻少得多( <<論語)) : 

2 ; <<中庸 )):1;<<孟子)) : 3 )。這一點深刻影響了他分

析中所呈現的天主的觀念。事實上， <<尚書》和《詩經》中個

人性的神人同形之神的觀念，比傳教士所表達的，更適當地呈

現出基督宗教中的天主。《論語》或《孟子》提出一個更遙遠

的天，那「天」更好詮釋為命運或自然，而且這兩本作品中「天」

的觀念常附屬於宋代學者如朱熹的註釋，他們是嚴誤明顯反對

的。

嚴護作品所呈現的整體的天主是一個有力的天主:偉大、

威嚴、浩翰、全能、無所不在、賞善罰惡。人類的反應是懷著

敬畏的心、謹慎而虔誠，警覺到跟隨天主的就會成為聖人、賢

人，那些背逆天主的人就會成為卑鄙的人，很明顯的主要的向

度是「可畏 J '這一點毫不奇怪，它不僅很符合在《尚書》和

《詩經》中天及上帝的主要形象，它亦相應於傳教士所呈現的

天主的形象，而且在它被寫的反應中，它也受到一個相對的詞

的影響，為了證明這些觀念相等於至高的神「上主 J '嚴誤必

須顯示出「上帝」和「天」的超越性。

不過若只把嚴誤的天主等同於「可畏 J '那就錯了，因為

也有一些清楚的例子是「吸引人的」向度，嚴誤也會把天描述

成「陰相」、「矜」、「謂」等等，而所有這些特質在《尚書》

和《詩經》中，只佔很少的一部分，他也把「至活」、「至仁」

歸為天主的屬性，這些在經典是完全找不到的。在人的一方面，

他採取了孟子「樂天」的觀念。

在嚴誤的作品中，天與人在另一個向度中，也愈來愈接

近。第二部分的下半部(附愚論)中，嚴護主要描述天人關係

的歷史經驗，他的例子大部分涉及政治的脈絡，在其中我們可

以發現天、君王、人民三個在中國經典中呈現的角色，但嚴讀

並不限定王帝或君主才能成為賢人和聖人，在他的作品中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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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民都被召叫跟從天賜給他們的盟約，好像他正從孟子的角

度閱讀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一樣7 。然而，在《孟子》我們發現:

一方面個人命運的觀念是天內化於人的結果，男一方面，天人

之間有更大的距離。在嚴誤的文本中我們找到這種內在化的痕

跡:上帝創造了人類，並賜其本性、道德感、萬物及規範、靈

魂，但更重要的是嚴讀同時延伸了政治性言詞的意義(聖賢的

歷史) ，所有的人們被召以言、以行遵從上天賜給他們的命令，

所有人都受召為主服務，不似《論語》或《孟子)) ，這並沒有

構成天人之間更大的距離。

在這個脈絡中，當我們更仔細地察看嚴誤白《論語》和《孟

子》所引錄的部分時，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。像「獲罪

於天，無所禱也8 」這樣的話語很清楚地含有一個更為普世性的

意義，男一句出自於《論語》中的句子也是這樣: r 君子......

畏天命......小人不知天命，而不畏也」 9 。在《孟子》中，嚴誤

選擇了《盡心上)) ( VII A )開首的兩句句子，第二句(這是

《帝天考》唯一沒有涉及「夭」和「上帝」的句子)說「莫非

命也，順受其正」 l0 ，照此處看來，這句同樣地，並不只限於

君主。最後，嚴謹引用了一句含糊的句子: r雖有惡人，齊戒

沐浴則可以把上帝」 ll 。這句之所以曖昧不明，是因為傳統上

只有皇帝才可以向上帝獻祭，嚴讀採取朱熹的註釋，認為此句

是鼓勵人們自新。事實上，對於所有這些句子，嚴誤採用宋代

的註釋，它們皆把本來的意義延伸至所有優秀的人。然而不同

7 第二部分的上半部最後兩句是《孟子》的平行文，之後是取自《尚
書》和《詩經》的引文。第二部分下半部有二處引自《孟子》

8 [ 60 ] = <<論語﹒八 f伶)) ( 11 1. 13 )。

9 [ 61 ] = <<論語﹒季氏)) ( XVI , 8 ) ;第二部分只出現在版本L 。

10 [ 64 ] = <<孟子﹒盡心上)) ( Vll A‘ 2 )。
11 [的] = <<孟子﹒離霎下)) (叫， 24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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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，嚴誤拒斥這些註釋中更遙遠、更自然的天的觀念，並以

個人性的天主來詮釋。

在這個地方愛肋亞德的觀念提供了一些幫忙，我們已看過

中國天神的歷史經過一個類似其他天神的過程，也就是逐漸變

成「悠閒的神 J ( deus otiosus )的過程，嚴讀察覺到此一過程，

雖然沒有以明顯的詞語表達出來，我們已指出好幾次他反對宋

對於「天」和「上帝」的觀念的註釋。在追溯「悠閒的神」過

程之前的天神觀念中，嚴讀也回到原始天神的特點:崇高、無

限、永恆、大能。

由此可知，嚴護並不是單純地給予中國古籍賦予基督宗教

的意義，與西方的天主之會唔帶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開始與他

自己的傳統展開有創意的對話，這個對話，同時是傳統的、也

是嶄新的，導致了其對中國觀念之天的新詮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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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走了一條迂迴曲折的路，首先我們研究一位中國平信

徒神學家的觀點，他嘗試證明中國觀念的「上帝」和「天」是

相等於西方的「天主」。為了更深入地欣賞他的思想，我們甚

至折回歷史中，分析其論據基礎的四部著作，在這個過程的最

後，我們願意提出一些意見，有助今日的神學反省。

我們希望指出在這些作品中所出現的「上帝」與「天」和

基督宗教天主的觀念有何異同，之後再來反省天主的名字本身

作為結束。

1 1. 1 相間之處

《帝天考》與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

的分析顯示出不少相同之處。

這些相同之處首先是「經驗」方面，這些古代的經典反映

了人們或個人超越的經驗，這經驗被命名為「上帝」及/或「天 J ' 

而且與政治神學結合。根據這些作品可知，商、周的中國人民

經驗到人的政府自身並不足夠，它必須與一個更高的力量相

1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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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，一個天神，至高無上、犬能有力、賞罰分明。後來這個天

神又被視為人類本性和價值的根源， <<帝天考》的作者嚴誤屬

於這經驗的傳統，就算在宋代這個經驗得到男一種詮釋，但是，

事實上，他自己屬於中國(主要是儒家)的傳統，起碼會認同

「上帝」和「天」等名號的原始意義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。

嚴讀並不只屬於中國傳統，他亦屬於基督宗教的傳統，人可以

為一個傳統說話，嚴誤不只認同部分由多瑪斯神學表達出來的

基督信仰，他也尋找這個信仰的歷史發展，西方的古老經典。

最後，我們可能假設嚴誤與天主有一個個人性的關係(雖然沒

有文獻提及這一點) ，這個超越性的經驗鼓勵他採取一個明確

的立場，反對那些聲稱他所相信的「上帝」和「天」並不同於

他所相信的「天主」的思想。

基於這三部分的經驗，即擁有「上帝」和「天」的經驗的

中國傳統、擁有「天主」的經驗的基督宗教傳統、他個人與天

主來往的經驗，三者使他能夠認同這些事實，並且將對中國的

經典所進行新的詮釋寫於《帝天考》中。

在這個重新詮釋的過程中，基督宗教傳統和儒家傳統的因

素同時存在，像其他的中國基督徒一樣，他是一個篤信儒學的

人，皈依後亦沒有改變，但就其皈依而言，意味著一個新的向

度注入他的儒家信仰中，因此使得某些經典的關鍵性段落，獲

得新的意義l 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個新的意義在很多方面較宋代

的註解更接近這些文本今日的詮釋。

嚴誤的分析集中於相同之處，明顯的原因是他相信傳教士

的多瑪斯神學中，所呈現的天主在很多方面與主要在《尚書》

和《詩經》找到的「上帝」和「天」的神性相似。這些相似性

佔優勢的另一個原因，是因為文本的歷史性背景:這是一個護

l 參見 Zürcher ' pp.32-3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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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性的文章，意圖證明這些詞彙都是相同的，並且反對那些說

它們是不同的意見。

藉由強調這些相同點，文本無疑給予給人一種「天主」主

義傾向的印象。「天主」主義一詞被許理和( E. Zürcher )運
用來強調中國基督徒討論「天」主的作品，這些作品中耶穌基

督這個人、以及道成肉身的整個問題很少受到關注2 。但我們不

能說(正如許理和強調的) ，道成肉身在這些作品中並沒有受

到重視，只是這個基督信理的問題的確被邊綠化，因為它們的

重點不是在於救贖，而是天上的主宰，祂是一個全能的創造者

及一個嚴厲的法官，在我們的分析中可見，這一點對嚴誤的文

章而言確是如此。有少數幾個地方提及三位一體、道成肉身及

子由父而生，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注在大能的「天主」身上。

我們可以補充一點，這種「天主」主義不僅基於中國人(皈依

者)可以更容易接受天主，而較不易接受基督，還正是因為爭

論性的詞彙集中在天主的觀念上，而大大地促成了「天主」主

義的產生。

1 1.2 不間之處

在這點上，我們可以進而討論相異的問題，我們在這裡的

用意並不是要列舉一大串基督宗教的天主與中國的「上帝」和

「天」有可能不相同的地方，最近的研究已詳盡地交待了這些

不同之處3 。我們只選擇幾個方向，仍會沿用先前所作的分析來

進行，繼續以天人關係作為討論的焦點。與嚴誤的文章的會遇，

到底如何能使我們的分析更為深入呢?

2 參見 Zürcl間， p.50 。
3 參見房志榮;他與羅光的研究與他自己對聖經詮釋的研究比照，指
出不同之處包括天主是父親、天主是愛、天主救贖祂的子民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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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典經籍的分析中，我們注意到天、君王、人民三部分

的關係，而且我們亦看過這個關係經過的演變(透過天內在於

人的過程) ，然而，這個關係大致來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之所

以能夠維持不變，有一個重要的原素是:君王是惟一的人，能

以一個特別的、直接的方法與天說語。對人民來說，他們與天

的關係仍是集體性的:天是存在的，卻甚為遙遠。個人很難與

天有直接的關係，他們只能與其他神祖有直接的關係。以《論

語》和《孟子》中，及後來發展於宋代的註解者的天內在於人

的例子來說，我們很難稱之為直接的關係，因為個人不能對「悠

閒的神」說話，也不能為祂舉行祭祠，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中，

對「天主 J 的介紹自然有其重要性。

首先讓我們注意一個事情就是，在基督宗教的典籍中也有

天主、個人和人民三部分關係的例子，出谷紀整個故事(主要

載於《出谷紀》和《民長紀)) )就這樣的例子:梅瑟這個人是

人民(以集體的身分發言)與天主之間的媒介，只有梅瑟能直

接與天主說話。這個故事與中國傳統的天人關係的確有不少相

似之處4 ，怪不得「梅瑟對人民的勸告」會被另一位中國神學生

吳歷( 1632~1718 )採用，作為一組詩篇的模式，這些同時可

以輕易地被解讀為對中國人的勸告九

可是，中國的基督宗教所介紹的天主不只與人民有集體性

的關係，同時與每一個人有個別性的關係。在創造神話中，生

與死的故事，或聖經中皈依的故事，我們找到君主及平民，富

4 二者仍有不少不同的地方:天主非常主動地與梅瑟對話(天卻沒有
與君王對話) ;而且，天主的誠命賜給了人民;在初期教會的一些訓

導中，如保祿在《宗徒大事錄》十三 17 等中對猶太人的訓言，也可

以找到天、君王、/、民三者的關係:耶穌基督最後取代了君王的位置。

3 方豪， ((每瑟諭眾樂章)) ( 1969 ) , pp.1638~1642 ;又見 Chav郎，
pp.78~7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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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窮人，男人及女人皆能與天主建立個人的關係，這個關係

是個人性的，如同在中國傳統中「上帝」及「天」與君王之間

所有的關係一樣。在嚴誤的文章，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中國經典

的引文如何以這個角度被詮釋。我們必須瞭解這點在中國經典

神學上所造成的重大改變，這個天人之間的新關係，不只指出

個人性的「天」的新視野，一個「天主 J (即天的主人)的觀

念，也同時是人的新視野:即個人性的誕生。當然，中國經典

的思想並不缺乏個人性這觀念，但我們在這裡希望提出的是，

這個「天主」的新觀念產生了新人類:一個人不再需要一個君

王或一個團體，他(她)可以直接與天主說話，天主與說話的

人有個人的關係6 。

伴隨這個演變，人們可以觀察另一個不同的地方。我們發

現，中國天神主要的特點是「可畏」的一面，嚴護的文章中「可

畏」這一個面向也佔了很大的一部分，但也有些地方提及「可

親」的一面。「上帝」、「天」與基督宗教的神在這一點上有

更深遠的不同之處，這個不同之處早已被葉向高首輔

( 1559~1627 )注意到，而且在這本書一開始時即被引錄。在

他眼中，中國學者談「天」時， r 天」非常崇高而遙遠，當西

方人談「天」時， r 天」卻是接近的、親切的、親密的，這個

不同點可能在今日的神學中，比在多瑪斯神學更為明顯。我們

在序言中，注意到二十世紀天主教神學重大的演變，是對聖經

的新發現。如果光是讀舊約7 ，就會找到很多讓人可畏的例子:

天主的憤怒、善罰的天、作為法官的天主、好戰的天主等等，

6 在初期的中國教會，感恩禮的慶典好像侵犯了唯獨君王能向天祭獻
的中介性任務，就算在今日中國文化仍不太容易接受如此直接的關

係。中國政府時常以中介者的身分介入。

參考張春申對新約中的天主的研究，見例如 Rahner ( 1961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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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人相對的恐懼與敬畏的反應。但是，天主「可親」的一面

也是很豐富的:愛人及照顧人的天主、天主尋找人類、與人們

個別的交談、對寡婦及窮人的關|襄、常懷寬仁大量的態度......

而人類相對的反應是對天主尋覓、讚美、歌詠、熱愛、舞蹈、。

現在的神學特別強調這個面向8 .基督宗教的天主是一個自我傳

達的天主，天主與人民一起受苦，天主擁有男性和女性的特點...

基督宗教的天主事實上比我們所知道的「上帝」和「天」更為

「可親」。透過對相同之處的集中討論，我們發現嚴誤的文章

雖未能充分地表達這一點，但是他卻為我們提供了「可親的天

主」在現代中國神學中的挑戰。

最後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宗教的天神，經過一個與其他天神

頗不相同的演變。我們注意到中國的天神與基督宗教的天神類

似，保留了祂的至高性，但在其他方面仍是靜止的(悠閒的神)。

基督宗教的神，不只保留其至高性，而且透過道成肉身發揮了

更大的臨在性。我們發現在某程度上，嚴護保留了中國的傳統;

他反對「悠閒的神」的過程，而且他以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的

神學詮釋《論語》和《孟子>> '如此一來，他同時更接近基督

宗教中的天主的觀念，但是今日神學會更為強調基督信仰中天

神成為人，以一個非常特別的方式，在歷史中一個決定性的時

刻，以一個民族的語言說話，運用地方風俗，與一般人生活在

一起，甚至也被詛咒、被殺害，而最後復活了。「西方」天神

的信仰擁有中國天神的特質，可能對中國人來說並不困難，但

是要信仰一個在中國典籍中無從稽考，在異國降生成人的天

神，對中國人來說才是真正的難題(如同任何國家的基督徒最

後都會碰到的難題一樣)。

8 見例如 Rahner ( 1978 ) ，見例如 Schoonenber臣， ch.III.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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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.3 論述天主的話語

現在我們可以用論述天主的話語反省作了結，分析到最

後，可能有人會預期我們要在「上帝」、「天」、「天主」三

者中為基督宗教的神選擇一個中文名稱。嚴議表達他自己較喜

歡「上帝」一詞，但他繼續同時使用其他的名稱。事實上，這

樣的選擇需要對中國名稱及聖經中希伯來文、希臘文等名稱有

更深入的歷史研究。除了非中國傳統以外的人要謹慎地為任何

觀念選擇一個名稱外，拉內( K. Rahner )指出了一個不易發

現的難題，亦即我們不應忘記同一物或同一人在不同的文字

中，是否代表相同的意思，因為每一個例子，我們都不能單純

地指出該文字本身之獨立意義的共同經驗。

當承認了作出選擇的必要性時(如同翻譯聖經一樣) ，我

們希望對所分析的三個觀念提出挑戰，透過把它們放在拉內所

說的德語 Gott 一名稱前， (拉內指出這個名字不多不少地代表

「關於」天主，這是否是早期的歷史中常有的例子則是另一個

問題)。無論如何，天主( God )此字在今日的用法已成為一

自然合適的名稱。人們必須由其他的來源去了解該字指的是何

人或何物，我們常常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，但的確如此，例如，

若我們稱天主( God )為「父 J (Father) 或「主 J (Lord ) 

或「天主的存有 J ( heavenly being )或類似的名字(可參考

上帝( High Lord )、天( Heaven )、上天的主宰( Master of 

Heaven ) ) ，如同宗教歷史中常常發生的，然後，這個名稱自

然會基於它根源於我們所有的其他經驗，及它在世俗的用法

中，表達出別的意思，但是這裡它第一眼看去，就好像一個空

白的臉在我們面前，只表達了它所意指的事物。而且，拉內還

指出，顯然以它來表達它所意指之物是頗合適的: r 難以形容

的」、「無以命名的」存有，祂不能進入世界，讓我們把祂命



140 可親的天主

名為世界的一部分，祂代表了「沉默的」那一位，祂時常都在，

仍時常被忽略，聽不見其聲音，而且，因為在祂的合一性和整

體性中，表達了祂的全部，因而也有可能被視為毫無意義之物

而被越過。祂代表了真正的無言，因為每個字都接受祂的限度，

祂的聲音及祂的理智只有在文字的領域之內，而且，那成為沒

有面容的，就是個人的「經驗 J 0 God 一詞亦即那巳然不能指

涉明確及個別經驗的「天主 J '已預設了正確的方式能夠對我

們述說天主。因為這是我們沉默前的最後的話語，這個字讓我

們所有能叫出的個別之物，在背景中消失，這個字是我們處理

的一個整體，萬物皆建於其基礎之上。

閱讀這篇拉內對 God 一詞的反省後，我們也許可以問我們

所分析的觀念可否產生相同的作用，換句話說，給人類面對面

帶來整個實在及其存在。也許有些中國觀念(如「道 J )能符

合這個角色。

面對這些描述天主的觀念的不足，有兩個解決之道可以同

時使用，因為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完全表達天主的實在，我們常

會用一些多樣性的字來表達，每一個這類的字可以以一個或更

多的面向表達天主的實在。另一個解決方法是小心謹慎地使用

詞語，即是說以非直接的方式，拉內無論在說或寫，皆運用這

方法在德語 Gott 一詞上，他常常說: r 我們稱為 God 的那個一

或更好說是那位九，可能這在中文來說，也是一種以「可畏的」

方法來表達「可親的」天主的好方法。

9 例如 Rahner ( 1974 ), p.159 ; Rahner最常用的表連法是 das was wir 

、 Gott' nenn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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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.4 總結全文

甲)基於十七世紀的中國平信徒神學家以各種方法尋求回答

這個問題的答案: r在中國文化中，如何表達基督宗教

的信仰和經驗? J 與他們的著作進行對話，將有助於今

日神學的本地化。

乙)任何以中國的語言對天主的觀念所作的反省，都是三重

經驗的結果:中國傳統中的天主經驗、基督宗教傳統自

身的經驗、天主個人的經驗。

丙)藉著引用中國經典來證明「上帝」和「天」與基督宗教

的「天主」是一樣的，嚴3莫不獨對這些古典著作作出新

的詮釋，同時對基督宗教的神注入新的看法。

丁)基督宗教的天主除了與中國傳統天的觀念相似之外，在

傳教士的引介中亦提及一些重要不同之處:基督宗教的

天主常常都是一位可親的天主，與人親近，祂與每一個

人建立個人的關係。

戊)任何描述天主的話語都是不足的:這分不足或能以複合

的詞語來補充;或以謹慎、間接、敬意的態度選擇合用

的詞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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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• 
本書是以梵二以後的神學工作者的身分，

研究清初一位名叫嚴誤的教友學者及其作品〈帶天考〉。

看看在他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後，

如何藉中國經典反省「至上神」的觀念，這是當時反省、

表達自己的宗教信念的一種方式;

藉此，可給今日在中華文化氛圍中，

願從事神學本位化的讀者，

尤其是沒有受過正規神學訓練的教友們，

一個可以參考的範例。

全書分兩部分。

第一部分「嚴讓與〈帝天考)J

介紹嚴讓這個人及〈帶天考〉這本書。

第二部分「經典中的『帝』與『天 JJ

分析〈尚書} (詩經) (論語) (孟子〉

各古籍中出現的「天」和「上帝」

並嘗試以當代宗教學學者的理論加以說明。

IIlm~lll~ IIII'UIJIIIJIIII"~IIJ~~III 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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